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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⾔

概 述

⽼ ⼦ ⽣ 于 公 元 前 約 五 百 七 ⼗ 年 左 右 ﹐ 所 著 《 道 德 經 》 ⼀ 書

⾄ 今 仍 ⾮ 常 受 ⼈ 重 視 。 他 根 據 對 宇 宙 ⾃ 然 的 觀 察 ﹐ 加 上 當 時 能

獲 得 的 ⼈ 世 間 知 識 ﹐ 憑 他 過 ⼈ 的 想 象 ⼒ 發 展 出 ⼀ 套 他 ⾃ ⼰ 的 「

天 地 觀 」 ﹐ （ 簡 ⾔ 之 為 「 道 」 ） ﹐ 與 「 ⼈ 世 觀 」 （ 簡 ⾔ 之 為 「

德 」 ） 。 兩 千 五 百 多 年 前 ⼈ 類 對 宇 宙 了 解 當 然 不 多 ﹐ ⼈ 世 知 識

也 有 限 。 但 他 與 旁 ⼈ 不 同 的 是 ﹐ 他 在 ⼤ 前 提 上 不 ⽤ 「 神 」 來 解

宇 宙 萬 物 ﹐ 也 不 ⽤ 迷 信 和 宿 命 論 來 處 理 ⼈ 世 問 題 。 只 先 肯 定 天

地 間 有 某 種 「 道 理 」 存 在 ﹐ 作 為 ⼀ 切 變 化 的 主 導 。 無 以 名 之 為



「 道 」 。 再 由 「 道 」 衍 ⽣ 出 做 ⼈ 處 世 的 準 則 ﹐ 名 之 為 「 德 」 。

他 不 牽 強 附 會 以 不 知 為 知 ﹐ 在 追 求 真 理 的 態 度 上 ﹐ ⽼ ⼦ 的 做 法

與 現 代 科 學 精 神 相 符 合 。 他 將 上 述 「 天 」 ﹑ 「 地 」 ﹑ 「 萬 物 」 ﹑

「 道 」 的 整 體 思 想 包 括 在 他 著 作 的 《 道 德 經 》 中 。 今 本 《 道 德

經 》 后 ⼈ 編 排 整 理 ﹐ 有 五 千 余 字 ﹐ 共 ⼋ ⼗ ⼀ 章 ﹐ 分 上 下 ⼆ 篇 。

上 篇 ⼀ 到 〺 七 章 ﹐ 內 容 假 定 以 「 道 」 為 主 ﹐ 稱 為 「 道 篇 」 。 其

餘 各 章 以 ⼈ ⽣ 及 世 事 為 主 ﹐ 稱 為 「 德 篇 」 。 事 實 上 全 書 「 德 」

的 ⽂ 字 遠 較 談 「 道 」 為 多 ﹐ 所 以 「 道 篇 」 不 但 章 數 少 ﹐ ⽽ 且 夾

雜 ⼤ 量 「 德 」 的 內 容 ﹐ 可 以 想 ⾒ 的 原 因 是 使 上 下 兩 篇 字 數 ⼤ 致

相 近 所 致 。

《 道 德 經 》 ⾃ 古 流 傳 版 本 及 研 究 的 著 作 甚 多 ﹐ 內 容 ⼤ 同 ⼩

異 。 ⼀ 九 七 三 年 ⾧ 沙 ⾺ 王 堆 漢 墓 出 ⼟ 兩 種 帛 書 抄 本 ﹐ 為 ⽬ 前

最 古 ⽼ 版 本 。 學 者 們 紛 紛 加 以 研 究 ﹐ 因 此 ⽽ 訂 正 以 往 版 本 若 ⼲

錯 誤 。 以 往 學 者 們 對 道 德 經 的 研 究 多 ¨ 重 于 字 句 的 考 證 與 涵 義

的 闡 述 ﹐ 此 ⼀ ⼯ 作 到 ⽬ 前 為 ⽌ 可 以 說 已 做 得 相 當 完 善 。

本 書 的 編 寫 原 為 個 ⼈ 研 究 ⼼ 得 的 整 理 。 ⽬ 的 在 以 現 代 眼 觀

來 剖 析 ⽼ ⼦ 思 想 ﹔ 指 出 其 何 者 適 合 于 時 代 需 要 ﹐ 何 者 不 能 適 合 。

使 讀 者 知 道 如 何 取 舍 受 益 ﹐ 從 ⽽ 提 昇 ⼈ ⽣ 品 質 ﹐ 造 福 ⼈ 群 。 本

書 對 經 ⽂ 的 每 章 分 為 「 名 稱 」 ﹑ 「 主 旨 」 ﹑ 「 原 ⽂ 」 ﹑ 「 解

釋 」 「 討 論 」 五 部 份 ﹐ 以 便 於 掌 握 重 點 ﹐ 作 ⽐ 較 性 研 讀 ﹐ 附 錄

中 收 集 ⽼ ⼦ 傳 記 ﹐ 名 家 論 述 多 篇 供 補 充 參 考 。

《 道 德 經 》 的 內 涵 概 略 可 分 為 五 類 性 質 ﹕ １ ﹒ 宇 宙 及 道 的

概 念 。 ２ ﹑ ⼈ 性 修 養 和 處 世 哲 學 ﹐ ３ ﹑ 理 想 ⼯ 作 ⽅ 法 ﹐ ⾏ 政 技

巧 ﹐ 包 括 治 國 安 民 之 道 及 所 謂 「 帝 王 術 」 ﹐ ４ ﹑ 軍 事 哲 學 ﹐ ５



⾧ ⽣ 保 健 理 論 。 下 ⾯ 先 作 綜 合 說 明 ﹐ 有 助 對 本 書 閱 讀 和 了 解 。

⽅ 法 論 和 宇 宙 觀 ﹕

《 道 德 經 》 第 ⼀ 章 「 觀 妙 」 中 便 以 五 ⼗ 九 個 字 敘 述 「 道 」

與 天 ﹐ 地 ﹐ 萬 物 的 關 連 。 並 先 點 出 「 無 特 定 ⽬ 標 研 究 」 （ 無 欲

以 觀 其 妙 ） ﹐ 與 「 有 特 定 ⽬ 標 研 究 」 （ 有 欲 以 觀 其 徼 ） 兩 種 ⽅

法 ﹐ 與 現 代 學 術 「 理 論 」 與 「 實 ⽤ 」 的 雙 軌 相 結 合 。 在 宇 宙 觀

⽅ ⾯ ﹐ ⽼ ⼦ 的 想 象 與 現 代 天 ⽂ 學 家 的 ⾒ 解 也 有 驚 ⼈ 相 似 處 ﹐ 值

得 略 為 介 紹 。

⽼ ⼦ 認 為 宇 宙 原 是 空 虛 ⽽ 無 邊 際 的 ﹐ 時 間 起 ⽌ 也 無 究 盡 ﹐

「 道 」 早 先 就 已 存 在 ﹐ 萬 物 因 「 道 」 ⽽ 產 ⽣ 。 「 道 」 是 尚 無 法

完 全 了 解 的 東 西 。 . 以 現 代 語 表 ⽰ , 它 可 以 說 是 某 種 未 知 「 奧 妙 」

的 假 設 符 號 。 現 代 科 學 上 有 ⼀ 種 假 設 ﹐ 認 為 宇 宙 曾 在 若 ⼲ 億 萬

年 前 ﹐ 在 若 ⼲ 億 萬 分 之 ⼀ 秒 的 短 時 內 ﹐ 從 「 ⼀ 無 所 有 」 突 然 爆

發 產 ⽣ 兩 種 轉 向 相 反 ﹐ ⼤ ⼩ 相 等 ﹐ 各 ⾃ 近 乎 無 窮 ⼤ 量 的 「 能 」

以 後 部 份 能 量 轉 變 為 物 質 ﹐ 成 各 種 星 體 包 括 太 陽 系 。 地 球 上 ⽣

物 因 此 衍 ⽣ ⽽ 來 。 近 代 宇 宙 論 與 ⽼ ⼦ 兩 千 多 年 前 的 觀 念 雖 不 盡

相 同 ﹐ ⾄ 少 是 ⼗ 分 相 容 的 。 ⽼ ⼦ 的 說 法 如 下 ﹕

「 有 物 混 成 ﹐ 先 天 地 ⽣ ﹐ 寂 兮 寥 兮 獨 ⽴ ⽽ 不 改 ﹐ 周 ⾏ ⽽ 不

殆 ﹐ 可 以 為 天 地 母 ﹐ 吾 不 知 其 名 ﹐ 字 之 ⽈ 道 。 ....... 」 （ ⼆

⼗ 五 章 ） ﹐ 「 天 下 萬 物 ⽣ 于 『 有 』 ﹐ 『 有 』 ⽣ 于 『 無 』 .......

」 （ 四 ⼗ 章 ） ﹐ 「 道 ⽣ ⼀ ﹐ ⼀ ⽣ ⼆ ﹐ ⼆ ⽣ 三 ﹐ 三 ⽣ 萬 物 ﹐ 萬 物

負 陰 ⽽ 抱 陽 ﹐ ....... 」 （ 四 ⼗ ⼆ 章 ） 。

⽤ 數 學 來 解 釋 ﹐ 在 無 究 ⼤ 「 時 」 ﹑ 「 空 」 四 度 空 間 裡 ﹐ 任

何 事 物 只 要 有 可 能 ﹐ 不 論 其 可 能 性 如 何 微 ⼩ 都 會 發 ⽣ 出 來 。 宇



宙 間 星 體 ﹐ 地 球 上 ⽣ 物 林 林 總 總 , 無 奇 不 有 ﹐ 都 是 這 樣 產 ⽣ 的 。

其 中 奧 妙 就 是 ⽼ ⼦ 所 謂 的 「 道 」 了 。

由 此 得 ⼀ 結 論 ﹕ 宇 宙 的 本 體 是 ⼀ 靜 ⽌ ﹐ 虛 無 ﹐ 永 恆 ﹐ 無 窮

⼤ 的 四 度 空 間 ﹐ 可 以 不 斷 向 外 擴 張 。 它 無 感 情 意 識 ﹐ 不 主 動 也

無 所 主 張 ﹐ 只 是 默 默 地 ﹐ 在 公 無 私 地 ﹐ 為 萬 物 ﹐ 包 括 ⽇ ﹑ ⽉ ﹑

星 ⾠ 等 提 供 場 所 與 時 間 。 各 ⾃ ⽣ ⽣ 滅 滅 ﹐ 有 ⽣ 必 有 滅 ﹐ 滅 了 可

再 ⽣ 。

為 ⼈ 處 世 及 治 安 之 道 ﹕

⽼ ⼦ 根 據 宇 宙 ⾃ 然 法 則 司 出 了 「 道 」 ﹐ 然 後 認 為 ⼈ 是 ⾃ 然

物 之 ⼀ ﹐ 必 然 也 離 不 開 「 道 」 的 約 束 。 認 為 如 果 順 ¨ 「 道 」 ⾏

事 ﹐ 可 以 獲 得 安 寧 ﹐ 穩 定 ﹐ 甚 些 「 沒 ⾝ 不 殆 」 （ 永 ⽣ 。 ⽼ ⼦ 的

「 永 ⽣ 觀 」 ） 。 既 不 是 靈 魂 去 天 國 ﹐ 也 不 是 輪 迴 轉 世 。 ⽽ 是

因 為 無 私 ﹐ 對 ⼈ 類 有 貢 獻 ﹐ ⾁ 體 雖 然 化 棄 了 ﹐ 能 ⾧ 時 為 ⼈ 憶 念 ﹐

精 神 不 死 ﹔ 后 ⼈ 亦 因 此 ⽽ 可 能 受 益 。 細 想 起 來 ﹐ 任 何 ⼈ 免 不 了

⼀ 死 ﹐ 死 後 萬 事 成 空 。 為 ⾝ 後 ¨ 想 ﹐ ⽼ ⼦ 的 觀 念 真 可 說 是 最 合

事 理 ⽽ 最 ⾼ 明 不 過 的 。

⽼ ⼦ 認 為 處 世 有 ⼀ 整 套 ⽅ 略 ﹐ 簡 單 說 來 是 ﹕ 以 靜 制 動 ﹐ 以

柔 克 剛 ﹐ 以 謙 受 益 ﹐ 簡 易 儉 樸 ﹔ ⼤ 公 無 私 ﹐ 知 ⽌ 知 ⾜ ﹐ 善 與 ⼈

同 ﹐ 以 及 無 為 ⽽ 治 等 。 上 ⾯ 所 謂 「 無 為 」 是 指 「 無 為 ⽽ 無 不 為

」 。 平 時 多 預 防 準 備 ﹐ 有 事 時 以 快 速 簡 易 ⾼ 效 率 來 做 好 。 表 ⾯

上 似 乎 是 消 極 ﹐ 但 因 是 以 最 佳 ⽅ 法 ﹐ 追 求 最 佳 境 界 ﹐ 最 理 想 效

果 ﹐ 其 實 可 以 說 是 最 積 極 的 。 他 主 張 經 常 保 持 頭 腦 冷 靜 ﹐ ⾒ 解

明 澈 ﹐ ⼿ 法 ⾼ 明 ﹐ 降 低 慾 望 。 這 種 ⽅ 法 做 ⼈ 必 然 是 快 樂 的 ﹐ 處

事 是 成 功 的 。 可 惜 ⼈ 類 愈 ⽂ 明 ﹑ 愈 富 有 ﹔ 思 想 上 ﹑ ⽣ 活 上 與 ⽼



⼦ 倡 導 的 境 界 愈 背 道 ⽽ 馳 。 問 題 也 就 曾 出 不 窮 。 現 世 常 ⾒ 的 社

會 問 題 ﹐ 如 ⼦ ⼥ 教 養 ﹐ 青 少 年 犯 罪 ﹐ 吸 毒 ﹐ 墮 胎 ﹐ 性 病 ﹐ 凶 殺

搶 劫 ﹐ 以 及 家 庭 不 和 ﹐ 世 ⾵ ⽇ 下 等 ﹐ 如 適 度 採 ⽤ ⽼ ⼦ 思 想 是 可

以 從 根 本 上 防 ⽌ 的 。 ⾄ 於 ⽬ 前 ⼈ 類 所 ⾯ 臨 其 他 嚴 重 問 題 ﹕ 如 戰

爭 威 協 ﹐ ⼈ ⼜ 膨 脹 ﹐ 環 境 污 染 ﹐ ⽣ 態 破 壞 ﹐ 能 源 枯 竭 等 ﹔ 使 ⼈

擔 ⼼ ⾧ 此 以 往 ﹐ ⼈ 類 浩 劫 ﹐ 在 所 難 免 （ 宗 教 上 早 有 預 ⾔ ） 。 防

⽌ 之 道 ﹐ 可 從 《 道 德 經 》 中 ﹐ 得 到 很 多 啟 ⽰ 。

在 「 為 ⼈ 處 世 」 的 準 則 （ 德 ） ⽅ ⾯ ﹐ ⽼ ⼦ 的 思 想 多 少 受 了

《 易 經 》 的 影 響 。 雖 然 《 易 經 》 是 ⼀ 本 占 ⼘ ⽤ 的 書 ﹐ ⽽ ⽼ ⼦ 基

本 上 不 談 此 道 ﹐ 但 是 《 易 經 》 的 詞 句 內 涵 經 ⼘ 官 世 世 代 代 修 改

﹐ 促 摸 （ 或 琢 磨 ） ⼈ 世 禍 福 變 化 ﹐ ⾃ 然 準 則 ﹐ 融 會 ⼀ 套 教 ⼈ 如

何 趨 吉 避 凶 的 處 世 哲 理 。 中 國 古 代 各 學 派 都 受 易 經 的 影 響 ﹐ ⽼

⼦ 當 然 不 會 例 外 。 ⽼ ⼦ 學 說 經 後 稱 為 「 道 家 」 。 其 餘 各 家 如 ﹕

儒 ﹑ 法 ﹑ 名 ﹑ 墨 ﹑ 陰 陽 等 多 少 摭 取 道 家 之 ⾧ ⽽ 增 加 其 實 ⽤ 效 果 。

秦 以 後 的 帝 王 及 名 ⾂ 多 有 為 「 治 道 」 ⽽ 研 讀 （ ⽼ ⼦ ） ﹐ 故 ⽼ ⼦

之 學 有 ⼈ 稱 之 為 「 帝 王 術 」 。 後 世 道 教 借 ⽼ ⼦ 的 名 望 和 學 說 以

⽴ 教 ﹐ 尊 他 為 「 太 上 ⽼ 君 」 ﹐ 事 實 上 他 只 能 稱 是 思 想 家 或 哲 學

家 ﹐ 與 ⼀ 般 神 道 符 錄 ﹐ 五 ⾏ ⼋ 卦 等 都 扯 不 上 關 係 。

有 ⼈ 說 在 複 雜 的 社 會 尤 其 是 政 海 中 ﹐ 如 能 適 度 運 ⽤ ⽼ ⼦ 的

哲 學 ﹐ ⼈ 們 有 更 多 的 機 會 成 為 「 最 ⼤ 受 益 者 」 。 因 此 有 ⼈ 說 ⽼

⼦ 是 個 「 陰 謀 家 」 。 此 說 其 實 不 然 。 因 ⽼ ⼦ 雖 在 第 〺 六 章 中 講

過 「 將 欲 奪 之 必 固 予 之 」 等 類 似 欺 敵 的 話 ﹐ 但 那 是 指 ⽤ 兵 的 藝

術 ⽽ ⾔ ﹔ 兵 ⾏ 詭 道 應 是 可 以 的 。 ⽼ ⼦ 不 但 不 倡 ⾔ 許 詐 術 ﹐ 他 還

曾 指 斥 儒 家 仁 義 道 德 為 「 ⼤ 偽 」 ﹐ 他 做 ⼈ 治 國 ⼒ 主 樸 實 的 正 道 。



研 習 者 之 受 益 決 ⾮ 基 於 陰 謀 。 此 點 不 得 不 辨 明 。 此 外 ﹐ ⽼ ⼦ 以

近 四 分 之 ⼀ 的 ⽂ 字 談 治 國 安 民 之 道 。 他 的 觀 點 是 ﹐ ⼈ 民 的 利 益

⾄ 上 ﹐ 尊 重 民 意 ﹐ 使 ⼈ 了 有 ⽣ 的 樂 趣 ﹐ 使 ⼈ 民 過 樸 實 的 ⽣ 活 。

「 虛 其 ⼼ 實 其 腹 」 ﹐ 「 民 不 畏 死 」 . 等 ﹐ 　 講 得 具 體 ⽽ 深 刻 ﹔

⾜ ⾒ 他 主 張 民 主 ﹐ 反 對 封 建 極 權 。 書 中 他 稱 統 治 者 為 「 侯 王 」

⽽ 不 稱 「 天 ⼦ 」 。 他 主 張 的 「 慈 」 ﹐ 「 嗇 」 （ 儉 ） ﹐ 「 不 敢 為

天 下 先 」 。 三 者 等 於 「 愛 民 」 ﹐ 「 ⾃ 奉 儉 樸 」 和 「 不 貪 戀 權

位 」 ﹐ 不 出 ⾵ 頭 。

如 何 受 益 ﹕

研 讀 ⽼ ⼦ 可 以 使 ⼈ 受 益 ﹐ 但 如 何 受 益 ⽽ 無 害 必 須 經 過 「 揣

　 磨 研 習 」 ﹐ 「 選 擇 過 濾 」 和 「 旁 微 博 引 」 三 步 驟 。

第 ⼀ 步 驟 是 ⼀ ⾯ 讀 ⼀ ⾯ 想 。 運 ⽤ ⽼ ⼦ 「 無 欲 以 觀 其 妙 」 與

「 有 欲 以 觀 其 徼 」 的 ⽅ 法 ﹐ 多 遍 閱 讀 ﹐ 必 然 ⼼ 領 神 會 。

第 ⼆ 步 驟 是 對 其 內 容 不 能 照 單 全 收 ﹐ 必 須 知 所 選 擇 ﹐ 避 免

誤 解 ﹐ 下 ⾯ 幾 點 可 供 參 考 ﹕ １ ﹑ 做 ⼈ 的 態 度 要 「 冷 靜 」 但 決 不

宜 誤 ⽤ ⽽ 流 于 「 冷 漠 」 。 ２ ﹑ ⽼ ⼦ 所 謂 「 柔 弱 」 是 指 為 了 和 諧

及 ⽬ 的 達 成 採 ⽤ 「 柔 性 」 或 「 具 有 彈 性 」 的 ⼿ 法 ﹐ 決 ⾮ 「 懦 弱

無 能 」 之 意 。 ３ ﹑ 讓 識 ⽼ ⼦ 的 積 極 性 不 要 誤 以 為 消 極 ﹐ 此 點 上

⾯ ⼰ 有 交 代 。 ４ ﹑ ⽼ ⼦ 主 張 「 無 知 無 欲 」 是 強 調 要 過 樸 實 ⽽ 健

康 的 ⽣ 活 ﹐ 避 免 虛 華 。 ５ ﹑ 戰 爭 雖 不 是 好 事 ﹐ 不 可 因 此 ⽽ 疏 于

國 防 或 降 低 ⼈ 民 尚 武 精 神 。 ６ ﹑ ⽼ ⼦ 「 歸 真 返 璞 」 不 可 誤 作 「

阻 ⽌ ⽂ 明 進 步 」 。

第 三 步 驟 是 學 習 ⽼ ⼦ 學 說 的 精 華 ﹐ 同 時 還 須 學 習 其 他 學 說 的

優 點 ﹐ 分 中 國 固 有 ⽂ 化 與 現 代 世 界 思 潮 兩 ⽅ ⾯ 來 說 明 。 中 國 固



有 ⽂ 化 ⽅ ⾯ ﹕ 春 秋 戰 國 時 百 家 爭 鳴 主 要 都 是 為 了 「 救 時 之 敝 」

（ 解 決 當 時 社 會 問 題 ） 。 上 ⾯ 所 述 包 括 ⽼ ⼦ 在 內 的 「 六 家 是

⽐ 較 著 名 的 。 想 受 益 之 道 是 ⽤ 各 家 之 ⾧ ⽽ 去 其 短 ﹐ 不 固 執 于 ⼀

家 。 基 於 這 ⼀ 原 則 ﹐ 除 學 習 ⽼ ⼦ 簡 易 和 諧 順 乎 ⾃ 然 之 道 等 ⾄ 理

之 外 ﹔ 還 須 重 儒 家 的 倫 理 道 德 觀 念 ﹐ 仁 民 物 與 的 情 懷 ﹐ 以 及

修 ﹑ ⿑ ﹑ 治 ﹑ 平 的 ⼈ ⽣ ⽬ 標 ﹔ 法 家 的 信 賞 必 罰 與 制 度 化 觀 念 ﹔

墨 家 的 勤 勞 儉 樸 ﹐ 捨 ⼰ 助 ⼈ 精 神 ﹔ 以 及 名 家 的 是 ⾮ 邏 輯 。 近 代

世 界 思 潮 ﹐ 涵 蓄 西 ⽅ 學 術 ﹐ 可 學 應 學 的 東 西 更 多 。 科 學 ﹑ 民 主 ﹑

法 治 精 神 ﹑ 資 本 主 義 及 社 會 主 義 思 想 ﹐ ⼯ 業 ⼯ 程 ﹐ ⼈ 事 ⼯ 程 ﹐

⾏ 政 組 織 以 及 經 營 管 理 之 道 等 等 美 不 勝 收 ﹔ 要 按 ⾃ ⼰ 的 需 要 作

有 選 擇 性 的 研 習 。 ⼈ 類 ⽂ 明 的 建 ⽴ ﹐ 由 于 ⽂ 字 累 積 經 驗 ﹐ 傳 播

知 識 ⽽ 來 。 所 以 ⼈ 們 愈 能 吸 收 旁 ⼈ 知 識 的 精 華 ﹐ 去 其 糟 粕 ﹐ ⽽

不 應 執 于 ⼀ 家 之 ⾔ ﹐ 則 愈 能 以 展 ⾃ ⼰ 的 潛 能 。 做 ⼈ 做 事 治 家 治

國 都 將 無 往 不 利 。 總 之 ﹐ ⼈ 的 成 敗 關 鍵 在 乎 學 習 ﹐ 關 於 學 習 ﹐

⽼ ⼦ 講 過 下 ⾯ 的 話 ﹕ 「 上 ⼠ 聞 道 ﹐ 勤 ⽽ ⾏ 之 ﹔ 中 ⼠ 聞 道 ﹐ 若 存

若 亡 ﹔ 下 ⼠ 聞 道 ﹐ ⼤ 笑 之 ﹐ 不 笑 不 ⾜ 以 為 道 」 。 學 習 要 靠 ⾃ ⼰

主 動 才 有 實 效 。 他 如 此 充 份 說 明 ﹐ ⾜ ⾒ 其 週 到 細 密 ﹐ 發 ⼈ 深 省 。

後 記 ﹕

《 道 德 經 》 不 但 內 容 可 貴 ﹐ 原 ⽂ ⾔ 簡 意 賅 ﹐ 為 典 雅 活 潑 的

散 ⽂ 詩 ﹐ 讀 來 ⾳ 調 鏗 鏘 ﹐ 韻 味 盎 然 。 中 國 很 多 富 有 哲 理 的 成 語

如 ﹕ 禍 福 相 倚 ﹐ 知 ⾜ 不 辱 ﹐ 以 德 報 怨 ﹐ ⼤ 智 若 愚 ﹐ 哀 兵 必 勝 ﹐

⾚ ⼦ 之 ⼼ ﹐ 等 等 ﹐ 都 是 以 ⽼ ⼦ 為 淵 源 。 讀 者 將 本 書 中 「 原 ⽂ 」

與 「 解 釋 」 ⽐ 較 閱 讀 ﹐ 對 內 容 涵 義 不 難 掌 握 ﹐ 讀 者 ⾃ ⼰ 或 根 據

他 ⼈ 著 作 對 本 書 中 解 釋 或 有 歧 ⾒ 。 可 以 並 存 ﹐ 互 為 參 考 ﹐ 無 需



爭 論 ﹐ 亦 不 必 拘 泥 。 胸 襟 豁 達 ﹐ ⼼ 領 神 會 之 餘 ﹐ 吟 誦 原 ⽂ 警

句 。 不 但 可 以 掌 握 智 珠 ﹐ 發 揮 靈 感 ﹐ 也 可 因 其 想 像 其 ⼈ ﹐ 神 交

遠 古 ﹐ 另 有 ⼀ 番 ⾵ 味 。

１ ９ ９ ８ 年 ９ ⽉ ⽂ 席 謀 于 洛 杉 磯

閱 讀 準 備

⼀ ﹑ 名 詞 釋 義 （ 下 列 名 詞 散 ⾒ 于 書 中 名 章 ﹐ 先 有 了 解 ﹐ 原

⽂ 較 易 閱 讀 ） ﹕

＊ 道 ﹕ 宇 宙 間 ⼀ 切 事 物 變 化 的 原 則 ﹐ 是 邏 輯 的 ﹐ 科 學 的 ﹔ ⼈

　 類 不 斷 探 求 ﹐ 遠 未 完 全 了 解 的 。

＊ 宇 宙 ﹕ 上 下 四 ⽅ 為 宇 ﹐ 往 古 今 來 為 軍 ﹐ 即 ⾃ 然 界 無 窮 ⼤

⾧ ﹐ 寬 ﹐ ⾼ ﹐ 時 ﹐ 四 度 空 間 。

＊ ⾃ 然 ﹕ 廣 義 的 為 「 宇 宙 及 其 中 的 ⾃ 然 物 」 ﹐ 狹 義 的 為 「 地

　 球 及 地 球 上 的 ⾃ 然 物 」 。

＊ 萬 物 ﹕ 廣 義 的 為 宇 宙 中 ⼀ 切 物 與 能 ﹐ 狹 義 的 為 地 球 表 ⾯ 的

　 物 與 ⼀ 般 僅 指 ⽣ 物 ⽽ ⾔ 。

＊ 天 地 ﹕ 天 即 太 空 ﹐ 即 上 下 四 ⽅ 空 間 ﹐ 地 指 地 球 。

＊ 天 下 ﹕ 地 球 上 ﹐ 係 指 當 時 中 國 領 域 。

＊ 國 ﹑ 國 家 ﹕ 指 當 時 境 內 的 ⼤ ⼩ 邦 國 。

＊ 百 姓 ﹑ 民 ﹕ 普 通 ⼈ 民 。

＊ ⼠ ﹕ 知 識 分 ⼦ ﹐ 或 政 府 官 員 。

＊ 教 ⽗ ﹑ 官 ⾧ ﹕ 教 ⽗ 即 施 教 導 ⽗ 親 或 師 ⾧ ﹐ 官 ⾧ 即 政 府 ⾼ 級

官 員 。

＊ 君 王 ﹑ 王 侯 ﹑ 社 稷 主 ﹑ 天 下 王 ﹕ 國 家 最 ⾼ 領 導 。

＊ 聖 ⼈ ﹕ 聖 智 者 ﹐ 理 想 中 能 掌 握 「 道 」 的 原 則 的 ⼈ 。



＊ 左 契 ﹑ 司 契 ﹑ 司 徹 ﹕ 左 契 為 放 債 的 契 約 ﹐ 司 契 為 保 管

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⽂ 契 負 責 收 債 的 ⼈ ﹐ 司 即 稅 吏 。

＊ 德 ﹕ ⼀ 解 ﹑ 德 者 得 也 。 優 先 顧 及 群 體 利 益 ﹐ ⾃ ⼰ 利 益 ⾃ 然

　 　 不 成 問 題 。 另 解 ﹕ 處 理 ⼈ 世 問 題 的 理 想 ⽅ 法 ﹐ 包 括 為 ⼈

處 世 ﹐ 治 國 安 家 。

＊ 芻 狗 ﹕ 古 代 祭 神 時 焚 化 的 祭 品 ﹐ 以 稻 草 捆 扎 ⽽ 成 ﹐ 俗 稱 「

　 煙 包 」 。

＊ 橐 ⿕ ﹕ 類 似 ⼿ ⾵ 琴 的 樂 器 ﹐ 或 裝 在 ⼿ ⾵ 箱 上 的 樂 器 。

＊ ⽞ 牝 ﹕ 母 體 。

⼆ ﹑ ⽼ ⼦ 思 想 ﹕

１ ﹑ 道 與 宇 宙 為 絕 對 ⽽ 永 恆 的 東 西 ﹐ 道 在 宇 宙 間 發 ⽣ 作 ⽤

　 　 　 ⽽ ⽣ 成 萬 物 。 「 道 」 與 「 宇 宙 」 可 以 合 稱 為 「 ⾃ 然 」 。

２ ﹑ 「 ⼈ 法 地 ﹐ 地 法 天 ﹐ 天 法 道 ﹐ 道 法 ⾃ 然 」 （ 法 即 傚 法 ﹑

　 　 　 學 習 ﹑ 依 據 ） 。

３ ﹑ ⾃ 然 ﹐ 道 ﹐ 天 （ 宇 宙 ） ﹐ 地 的 共 同 特 性 如 下 ﹕ 靜 態 ﹐

無 ⽣ 死 ﹐ 不 ⾃ ⽣ （ 提 供 場 所 供 萬 在 其 中 ⽣ ⽣ 滅 滅 ） 。 無 私 ﹐ 公

平 ﹐ 不 感 情 ⽤ 事 , 無 ⾔ 語 , 有 ⾃ 然 法 則 。 物 競 天 擇 ﹐ 優 勝 劣 敗 ﹐

適 者 ⽣ 存 （ 與 達 爾 ⽂ 進 化 論 相 合 ） 。

４ ﹑ 地 球 為 宇 宙 間 的 「 萬 物 」 之 ⼀ ﹐ ⼈ 為 地 球 上 「 萬 物 」

之 ⼀ 。

﹡ ⼈ 的 ⾏ 事 如 按 「 ⾃ 然 」 「 道 」 的 法 則 ﹐ 則 稱 之 為 「 德 」 。

﹡ 有 德 之 ⼈ 較 多 機 會 獲 得 成 功 ﹐ 有 較 佳 ⼈ 緣 ﹐ 被 ⼈ 敬 愛 ﹑

推 崇 ﹐ ⽣ 活 過 得 愉 快 , 較 健 康 ⾧ 壽 , 死 後 為 ⼈ 紀 念 ﹐ 精 神

不 死 ﹐ 後 裔 有 較 佳 ⽣ 存 條 件 等 。



﹡ ⼈ 要 不 計 較 私 利 ﹐ ⽽ 要 關 ⼼ ⼈ 民 利 益 ﹐ ⼈ 民 擁 護 他 ﹐ 不

會 讓 他 吃 虧 。

﹡ 做 事 簡 易 ﹐ 不 ⼀ ⼰ 包 辦 ﹐ 他 ⼈ ⾃ 動 出 ⼒ ﹐ ⾃ ⼰ 費 ⼒ 少 ⽽

　 　 成 功 ⼤ 。

﹡ ⼈ 要 對 榮 辱 , ⽣ 死 ﹑ 利 害 ﹑ 得 利 , 看 得 明 ⽩ ﹐ 不 為 慾 望 ﹑ 財

富 ﹑ 物 質 ﹑ 享 受 及 世 俗 的 奴 隸 ﹐ 則 內 ⼼ 容 易 保 持 平 衡 。

５ ﹑ ⽼ ⼦ 崇 尚 真 理 ﹐ 不 迷 信 也 不 詭 辨 ﹐ 能 與 現 代 科 學 哲 學

　 　 　 論 相 容 合 。 了 解 之 後 容 易 收 賞 容 易 信 服 。

上 篇 道 經

第 ⼀ 章 觀 妙

主 旨 ﹕ 　 　 “ 道 ” ﹐ “ 萬 物 ” ﹐ “ 名 ” 的 關 係 及 研 究 ⽅ 法

原 ⽂ ﹕ （ ５ ９ 字 ）

道 可 道 ﹐ ⾮ 常 道 ﹔ 名 可 名 ﹐ ⾮ 常 名 。 無 名 天 地 之 始 ﹐ 有 名

萬 物 之 母 。 故 常 無 欲 以 觀 其 妙 ﹐ 常 有 欲 以 觀 其 徼 。 此 兩 者 同 出

⽽ 異 名 ﹐ 同 謂 之 ⽞ 。 ⽞ 之 又 ⽞ ﹐ 眾 妙 之 ⾨ 。

解 釋 ﹕

“ 道 ” 就 是 “ 道 理 ” 或 “ 真 理 ” ﹐ 但 與 ⼀ 般 所 講 的 “ 道 理 ”

意 義 不 完 全 相 同 。 “ 名 ” 就 是 對 事 物 的 “ 名 稱 ” 或 “ 說 明 ” ﹐

與 ⼀ 般 認 為 的 “ 名 稱 ” 不 盡 相 同 。 天 地 萬 物 原 是 沒 有 名 稱 的 。

萬 物 的 名 稱 都 是 ⼈ 加 上 的 。 ⼈ 們 對 萬 物 不 但 予 以 命 名 ﹐ ⽽ 且 因

了 解 ﹑ 關 係 或 ⽴ 場 不 同 ⽽ 產 ⽣ 不 同 的 印 象 ﹑ 聯 想 或 特 殊 意 義 。

例 如 ﹕ 同 樣 ⼀ 株 樹 ⽊ ﹐ 對 不 同 語 ⾔ 或 地 域 有 不 同 的 名 稱 ﹐ 對 不

同 的 職 業 或 學 術 背 景 的 ⼈ 產 ⽣ 不 同 的 觀 感 。 所 以 ﹐ 我 們 最 先 以

客 觀 （ 無 ⽬ 的 ﹑ 不 存 成 ⾒ ） ⽅ 式 來 看 事 物 ﹐ 了 解 其 真 象 與 本 ⾊ ﹔



然 後 以 主 觀 （ 有 ⽬ 的 ﹑ 特 殊 ⽤ 意 ） 從 不 同 的 觀 點 ﹑ ⾓ 度 ﹑ ⽴ 場

來 分 析 事 物 。 這 樣 才 能 產 ⽣ 真 知 。 這 兩 種 觀 察 事 物 的 ⼿ 法 雖 然

不 同 ﹐ 但 是 為 了 獲 得 真 知 （ 真 理 ﹑ “ 道 ” ） 同 是 必 要 的 。 這 樣

觀 察 事 物 ⽅ 能 使 ⼈ 領 悟 出 ⽞ 妙 的 真 理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﹑ “ 道 ” 可 解 釋 為 宇 宙 奧 妙 ﹐ 宇 宙 組 成 及 變 化 的 法 則 。

上 下 四 ⽅ 為 宇 ﹐ 往 古 來 今 為 宙 。

２ ﹑ “ 道 ” 也 可 說 是 ⼀ 種 真 理 ﹐ 與 宇 宙 同 存 ﹐ 先 萬 物 ⽽ 有 ﹐

迄 今 遠 ⾮ ⼈ 類 所 能 完 全 暸 解 。 “ 名 ” 為 ⼈ 類 對 事 物 的 摹 狀 。 語 ⾔ ﹑ ⽂ 字 ﹑ ⽂ 章 ﹑ 著
述 等 都 是 。 探 求 真 理 要 運 ⽤ 科 學 ⽅ 法 。 科 學 ⽅ 法 有 理 論 或 實 驗 ﹑ 演 繹 或 歸 納 ﹑ 宏
觀 或 微 觀 等 種 類 。 科 學 的 本 ⾝ 也 有 基 礎 （ 或 理 論 ） 科 學 及 應 ⽤ （ 或 實 ⽤ ） 科 學 之
分 。 與 本 章 “ 無 欲 以 觀 其 妙 ” 及 “ 有 欲 以 觀 其 徼 ” ⼤ 致 相 容 。

３ ﹑ 有 ⼈ 將 第 ⼆ 句 斷 句 為 “ 無 ﹐ 名 天 下 之 始 ﹔ 有 ﹐ 名 萬 物

之 母 ” 。 　 解 釋 與 上 述 ⼤ 不 相 同 。

第 ⼆ 章 觀 徼

主 旨 ﹕ 認 清 事 物 的 “ 差 異 性 ” ﹑ “ 相 對 性 ” ﹑ “ 無 常 性 ” ﹔

　 　 　 　 凡 事 順 乎 ⾃ 然 ﹐ 不 勉 強 ﹐ 且 不 過 份 重 視 ⾃ ⼰ 利 益 。

原 ⽂ ﹕ （ ８ ４ 字 ）

天 下 皆 知 美 之 為 美 ﹐ 斯 惡 已 。 皆 知 善 之 為 善 ﹐ 斯 不 善 已 。

故 有 無 相 ⽣ ﹐ 難 易 相 成 ﹐ ⾧ 短 相 形 ﹐ ⾼ 下 相 傾 ﹐ ⾳ 聞 相 和 ﹐ 前

後 相 隨 。 是 以 聖 ⼈ 處 無 為 之 事 ﹐ ⾏ 不 ⾔ 之 教 ﹐ 萬 物 作 焉 ⽽ 不 辭 。

⽣ ⽽ 不 有 ﹐ 為 ⽽ 不 恃 ﹐ 功 成 ⽽ 不 居 ﹐ 是 以 不 去 。

解 釋 ﹕

假 如 世 間 某 些 事 物 都 已 達 同 ⼀ 美 好 標 準 ﹐ 沒 有 不 美 好 的 與

之 ⽐ 較 陪 襯 ﹐ 顯 ⽰ 不 出 其 好 與 不 好 ﹐ 與 都 是 不 美 好 的 沒 有 兩 樣 。



世 間 事 物 的 品 質 與 狀 態 ﹐ 如 美 醜 ﹑ 好 壞 ﹑ 有 無 ﹑ 難 易 ﹑ ⾧ 短 ﹑

⾼ 下 ﹑ 聲 ⾳ ⼤ ⼩ ﹑ 位 置 前 後 等 等 ﹐ 都 是 相 對 的 ﹐ 不 會 ⼀ 致 的 。

“ 聖 ⼈ ” 了 解 這 些 差 別 的 必 然 性 ﹐ 不 致 過 份 緊 張 ﹐ 勉 強 使 其 完

全 ⼀ 致 ﹐ 不 因 此 ⽽ 多 做 或 多 ⾔ 。 也 就 是 因 為 有 許 許 多 多 歧 異 和

差 別 ﹐ 整 個 世 界 因 此 ⽽ 處 於 動 態 ﹐ 社 會 因 此 ⽽ 演 進 。 “ 聖 ⼈ ”

處 世 的 原 則 是 ﹕ 多 創 造 ﹐ 多 ⽣ 產 ﹐ 但 ⾃ ⼰ 不 必 擁 有 其 成 果 ﹔ 做

了 事 不 要 認 為 ⾃ ⼰ 了 不 起 ﹔ 有 所 成 就 不 居 功 勞 。 因 為 不 貪 婪 佔

有 ﹐ 不 矜 伐 居 功 ﹔ ⾃ ⼰ 反 ⽽ 不 致 損 失 ﹐ 不 致 喪 失 優 勢 地 位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﹑ ⼀ 件 好 差 事 如 有 很 多 ⼈ 想 做 ﹐ ⾃ ⼰ 不 必 攬 ¨ 做 ﹐ 讓 他

⼈ 去 做 ﹔ ⼀ 句 話 ﹐ ⾃ ⼰ 不 說 ⽽ 有 他 ⼈ 想 說 則 不 必 爭 ¨ 去 說 。 這

就 是 “ 聖 ⼈ 處 無 為 之 事 ⾏ 不 ⾔ 之 教 ” 的 詮 釋 。 在 ⼈ 事 複 雜 的 場

合 可 以 免 受 ⼈ 排 擠 ﹑ 忌 諱 ﹐ 取 得 ⼈ 和 。

２ ﹑ 這 章 內 容 屬 “ ⼈ 事 ⼯ 程 ” ﹐ 應 屬 德 篇 。 是 從 道 衍 ⽣ 出

來 的 。

第 三 章 安 民

主 旨 ﹕ 　 　 適 度 降 低 個 ⼈ 慾 望 ﹐ 使 民 ⾵ 淳 樸 ﹐ 易 于 治 理 。

原 ⽂ ﹕ （ ６ ５ 字 ）

不 尚 賢 ﹐ 使 民 不 爭 。 不 貴 難 得 之 貨 ﹐ 使 民 不 為 盜 。 不 ⾒ 可

欲 ﹐ 使 民 ⼼ 不 亂 。 是 以 聖 ⼈ 之 治 ﹕ 虛 其 ⼼ ﹐ 實 其 腹 ﹐ 弱 其 志 ﹐

強 其 ⾻ ﹔ 常 使 民 無 知 無 欲 。 使 夫 知 者 不 敢 為 也 。

解 釋 ﹕

不 標 榜 特 殊 ⼈ 物 （ 如 影 歌 星 及 選 美 ） ﹐ ⼈ 們 不 會 為 傚 法 ⽽

爭 吵 。 不 珍 貴 難 得 的 貨 品 （ 如 ⾦ 銀 飾 物 ） ﹐ ⼈ 們 不 會 為 此 ⽽ 盜



竊 。 不 看 到 過 份 希 求 的 ⽬ 標 （ ⼈ 或 物 ） ﹐ ⼼ 中 ⾃ 然 平 靜 。 聖 ⼈

理 想 治 道 是 ﹕ 使 虛 ⼼ ⽽ 有 實 質 的 （ ⽣ 活 上 必 需 的 ） 滿 ⾜ ﹔ 使 不

產 ⽣ 奢 望 但 具 有 實 ⼒ 。 常 使 ⼀ 般 ⼈ 民 知 道 的 東 西 不 太 多 ﹐ 慾 望

不 ⾼ 。 即 令 群 眾 中 產 ⽣ 特 殊 智 能 之 ⼠ ﹐ 也 倡 亂 不 起 來 。 總 之 ﹐

不 做 不 該 做 的 事 （ 不 多 事 ） ﹐ 國 家 沒 有 治 理 不 好 的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﹑ 在 太 古 或 封 閉 性 社 會 這 不 失 為 ⼀ 種 保 持 社 會 安 定 的 ⽅

式 。 在 今 世 ⾔ 之 ﹐ 需 進 ⼀ 步 作 適 當 詮 釋 。 為 了 便 於 統 治 ⽽ 使 ⼈ 無 知 無 識 已 不 合 時
宜 。 但 ⾊ 情 ﹑ 奢 侈 ﹑ 暴 ⼒ ﹑ 毒 害 性 事 物 儘 量

使 ⼈ 民 不 接 觸 ﹐ 以 保 持 淳 樸 的 民 ⾵ 是 應 該 的 。 ⼈ 民 知 識 的 追 求 ﹐

性 靈 的 啟 發 。 精 神 ⽂ 明 的 充 實 對 治 道 有 益 無 害 。

２ ﹑ 這 種 觀 念 對 個 ⼈ 修 ⼼ 養 性 是 很 好 的 ﹐ 名 利 淡 薄 ⼀ 些 ﹐

⽣ 活 過 得 更 愉 快 ﹐ ⼈ 際 關 係 可 能 處 得 更 好 。 修 ⾝ ⿑ 家 同 樣 有 益 。

３ ﹑ 這 哲 學 須 活 ⽤ ﹐ 不 可 死 ⽤ 。 本 章 內 容 應 屬 德 篇 ﹐ 也 是

由 道 衍 ⽣ ⽽ 來 。

第 四 章 ﹕ 不 盈

主 旨 ﹕ 說 明 “ 中 空 有 容 ” 與 “ 無 所 不 包 ” 為 “ 道 ” 的 特 性

　 　 　 　 　 之 ⼀ 。

原 ⽂ ﹕ （ ４ ３ 字 ）

　 道 ﹐ 沖 ⽽ ⽤ 之 ﹐ 或 不 盈 。 淵 兮 似 萬 物 之 宗 。 挫 其 銳 ﹐ 解 其

　 　 紛 ﹐ 和 其 光 ﹐ 同 其 塵 。 湛 兮 似 若 存 ﹐ 吾 不 知 其 誰 之 ⼦ ﹐

　 　 象 帝 之 先 。

解 釋 ﹕

“ 道 ” 有 如 ⼀ 巨 ⼤ 的 容 器 ﹐ 永 遠 不 致 滿 溢 ﹐ 它 無 所 不 包 ﹐



宇 宙 間 萬 物 ⽣ ⽣ 滅 滅 ﹐ ⼀ 切 變 化 都 離 不 開 它 。 它 的 能 耐 ﹐ ⾜ 以

挫 折 萬 物 的 鋒 銳 ﹐ 解 決 萬 物 間 的 糾 紛 ﹐ 附 和 萬 物 的 光 輝 ﹐ 共 有

萬 物 的 塵 垢 。 “ 道 ” 博 ⼤ 精 深 ﹐ 若 有 若 無 。 弄 不 清 究 竟 如 何 產

⽣ 的 。 在 宇 宙 萬 物 起 源 之 先 早 已 存 在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﹑ 本 章 可 看 作 ⽼ ⼦ 的 宇 宙 觀 。 將 道 與 宇 宙 合 ⽽ 為 ⼀ 。 上

下 四 ⽅ 為 宇 ﹐ 往 古 來 今 為 宙 ﹐ 宇 宙 本 無 窮 ⼤ 的 四 度 空 間 （ Ｘ ﹑

Ｙ ﹑ Ｚ ﹑ Ｔ ） 。 將 道 看 作 無 窮 ⼤ 的 知 識 （ 奧 妙 ） 。 合 宇 宙 ⽽ 為

五 度 空 間 （ Ｘ ﹑ Ｙ ﹑ Ｚ ﹑ Ｔ ﹑ Ｕ ） 。

２ ﹑ “ 道 ” 可 看 作 無 窮 數 量 的 燈 謎 ﹐ 不 論 是 否 為 ⼈ 猜 出 ﹐

早 已 存 在 。 愛 因 斯 坦 的 “ 相 對 論 ” ﹐ 可 看 為 猜 出 了 其 中 的 ⼀ 個 。

３ ﹑ 本 章 為 對 宇 宙 和 “ 道 ” 本 質 的 描 述 。

第 五 章 芻 狗

主 旨 ﹕ “ ⾃ 然 ” 是 沒 有 感 情 的 ﹐ 空 虛 的 ﹐ 運 ⾏ 不 息 的 ﹐ 無

　 　 　 　 　 ⾔ 的 ﹐ 合 乎 中 道 的 。

原 ⽂ ﹕ （ ４ ５ 字 ）

天 地 不 仁 ﹐ 以 萬 物 為 芻 狗 。 聖 ⼈ 不 仁 ﹐ 以 百 姓 為 芻 狗 。 天

地 之 間 其 猶 橐 籥 乎 ﹖ 虛 ⽽ 不 屈 ﹐ 動 ⽽ 愈 出 。 多 ⾔ 數 窮 ﹐ 不 如

守 中 。

解 釋 ﹕

“ ⼤ ⾃ 然 ” 不 以 感 情 ⽤ 事 ﹐ 萬 物 ⽣ ⽣ 死 死 ﹐ 無 動 于 衷 ﹐ 看

作 祭 神 ⽤ 的 “ 芻 狗 ” ﹐ （ 俗 稱 煙 包 ﹐ 以 稻 草 扎 成 ） ﹐ ⽤ 畢 燒 化 ﹐

⼀ 律 無 所 愛 惜 。 “ 聖 ⼈ ” 治 國 對 待 所 有 ⼈ 民 也 是 如 此 ﹐ ⼀ 視 同

仁 ﹐ 雖 犧 牲 在 所 難 免 ﹐ 但 決 無 彼 此 厚 薄 之 分 。 天 地 之 間 好 ⽐ ⼀



具 ⼿ 動 ⿎ ⾵ 器 （ 或 ⽵ 管 排 成 吹 奏 ⽤ 的 樂 器 ） ﹐ 裡 ⾯ 空 無 所 有 ﹐

不 斷 有 ⾵ 送 出 來 ﹐ 愈 ⿎ 動 愈 有 。 其 實 ⼀ 件 事 情 講 多 了 講 不 清 楚 ﹐

不 如 適 時 停 ⽌ 。 差 不 多 就 可 以 了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﹑ 此 章 繼 前 ⾯ 第 四 章 形 容 “ 道 ” ﹐ 本 質 和 本 性 。 屬 道 篇

範 疇 。 但 因 聖 ⼈ 之 ⼼ 與 天 地 相 同 ﹐ 故 也 可 看 作 德 篇 的 ⼀ 部 份 。

２ ﹑ 孔 ⼦ 之 聖 ﹐ 西 施 之 美 ﹐ 秦 皇 漢 武 的 霸 業 ﹐ 都 與 凡 ⼈ 及

其 他 ⽣ 物 ⼀ 樣 ﹐ 無 所 偏 愛 ﹐ 最 歸 于 ⽼ 死 。 天 地 之 ⼼ 可 說 是 最 無

情 的 ﹐ 但 絕 對 公 平 。 它 無 ⾔ 無 語 ﹐ 不 作 任 何 說 明 解 釋 ﹐ 態 度 始

終 如 ⼀ ﹐ 亙 古 不 變 。

３ ﹑ 此 章 歸 納 若 ⼲ “ ⾃ 然 ” 特 性 ﹐ 供 ⼈ 傚 法 ﹐ 由 道 ⽽ ⾔ 德 。

第 六 章 ⾕ 神

主 旨 ﹕ 傚 法 “ ⾕ 神 ” 低 下 ﹐ 空 虛 ﹐ 包 容 ﹐ 作 育 ﹐ 不 息 的

精 神 。

原 ⽂ ﹕ （ ２ ５ 字 ）

穀 神 不 死 ﹐ 是 謂 “ ⽞ 牝 ” 。 ⽞ 牝 之 ⾨ ﹐ 是 謂 天 地 根 。 綿 綿 若 存 ﹐ ⽤ 之 不 勤 。

解 釋 ﹕

像 ⼭ ⾕ 那 樣 精 神 ﹐ 永 恆 存 在 於 天 地 間 ﹐ 稱 之 為 “ ⽞ 牝 ” ﹐

（ 母 體 的 通 稱 ） ﹐ 母 體 的 某 處 所 ﹐ ⽣ 育 萬 物 。 不 斷 地 ⽣ 育 ﹐ 永

遠 不 倦 不 息 。

⾕ 神 的 特 質 是 靜 態 ﹐ 空 虛 , ﹐ 低 下 ﹐ 包 容 萬 物 ﹐ 出 育 萬 物 ﹐

變 化 莫 測 ﹐ ⽣ ⽣ 不 息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﹑ ⽼ ⼦ 聯 想 ⼒ 很 強 ﹐ 譬 喻 很 絕 ﹐ 想 ⼊ ⾮ ⾮ 。



２ ﹑ 宇 宙 ﹑ 天 地 ﹑ ⾃ 然 的 本 ⾝ 無 ⽣ 死 ﹐ 但 不 斷 ⽣ 育 萬 物 。

萬 物 ⽣ ⽣ 死 死 ﹐ 無 所 惜 顧 。 這 是 “ 道 ” 的 特 性 之 ⼀ 。

３ ﹑ 本 章 為 對 “ 道 ” 的 進 ⼀ 步 描 述 。

第 七 章 無 私

主 旨 ﹕ 傚 法 天 地 ⼤ 公 無 私 精 神 。

原 ⽂ ﹕ （ ４ ８ 字 ）

天 ⾧ 地 久 。 天 地 所 以 能 ⾧ 久 者 ﹐ 以 其 不 ⾃ ⽣ ﹐ 故 能 ⾧ ⽣ 。

是 以 聖 ⼈ 後 其 ⾝ ⽽ ⾝ 先 , 外 其 ⾝ ⽽ ⾝ 存 。 ⾮ 以 其 無 私 耶 ﹐ 故 能 成

其 私 。

解 釋 ﹕

儘 管 萬 物 ⽣ ⽣ 死 死 ﹐ 天 地 宇 宙 永 恆 存 在 。 天 地 之 所 以 能 永

久 存 在 乃 因 它 本 ⾝ 沒 有 ⽣ ⾧ ﹐ 所 以 也 就 沒 有 死 亡 。 “ 聖 ⼈ ” 看

出 這 層 道 理 ﹐ 把 ⾃ ⼰ 的 利 益 放 在 後 ⾯ ﹐ 把 ⾃ ⼰ 置 ⾝ 事 外 ﹐ 事 實

上 受 ⼈ 擁 護 反 ⽽ 被 推 到 前 ⾯ ﹐ 團 體 中 少 不 了 他 。 他 以 無 私 的 態

度 ⾏ 事 ﹐ 事 實 上 他 ⾃ ⼰ 應 得 的 ⼀ 份 也 是 少 不 了 的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﹑ ⾃ 私 的 ⼈ ﹐ 成 不 了 ⼤ 事 。 ⽼ ⼦ 看 出 說 出 這 層 道 理 。

２ ﹑ 宇 宙 的 本 ⾝ 沒 有 ⽣ ⽼ 病 死 。 絕 無 私 ⼼ 。 ⼈ 難 免 不 了 ⽣

⽼ 病 死 ﹐ 但 可 傚 法 其 “ 無 私 ” 。

３ ﹑ 本 章 由 “ 道 ” ⽽ ⾔ “ 德 ” 。

第 ⼋ 章 若 ⽔

主 旨 ﹕ 傚 法 “ ⽔ ” 的 德 性 。

原 ⽂ ﹕ （ ４ ９ 字 ）

上 善 若 ⽔ 。 ⽔ 利 萬 物 ⽽ 不 爭 。 處 眾 ⼈ 之 所 惡 ﹐ 故 幾 于 道 。



居 善 地 ﹐ ⼼ 善 淵 , ﹐ 與 善 仁 , ﹐ ⾔ 善 信 ﹐ 政 善 治 ﹐ 事 善 能 ﹐ 動 善 時 。 夫 唯 不 爭 ﹐ 故
無 尤 。

解 釋 ﹕

⽔ 真 是 最 好 的 東 西 。 ⽔ 對 萬 物 有 利 ﹐ ⽣ 物 少 不 了 它 ﹐ 它 不

與 萬 物 相 爭 奪 。 ⽔ 停 留 于 卑 下 ⼀ 般 認 為 不 好 呆 的 地 ⽅ , 原 則 上

與 做 ⼈ 的 最 佳 ⽅ 式 相 符 合 。 以 “ ⽔ ” 道 做 ⼈ 的 原 則 是 ① 居 于 適

當 地 位 （ 不 必 太 ⾼ ） ﹐ ② 有 涵 養 （ 如 ⽔ 之 深 淵 ） ﹐ ③ 與 好 ⼈ 為

伍 ﹐ ④ 講 話 有 信 實 ﹐ ⑤ 辦 理 公 務 （ 或 群 眾 事 務 ） 妥 妥 貼 貼 ﹐ ⑥

做 事 能 幹 ⽽ 有 原 則 ﹐ ⑦ 不 輕 舉 妄 動 ﹐ 掌 握 最 佳 時 機 。 因 不 與 他

⼈ 相 爭 ﹐ 所 以 ⼈ 際 關 係 很 好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﹑ 觀 察 ⽔ 的 特 性 教 ⼈ 傚 法 。

２ ﹑ ⽔ 的 特 性 與 道 相 合 ﹐ 本 章 以 “ 道 ” ⾔ “ 德 ” 。

第 九 章 持 盈

主 旨 ﹕ 持 盈 保 泰 之 道

原 ⽂ ﹕ （ ４ １ 字 ）

持 ⽽ 盈 之 ﹐ 不 如 其 已 。 揣 ⽽ 銳 之 ﹐ 不 可 常 保 。 ⾦ ⽟ 滿 堂 ﹐

莫 之 能 守 。 富 貴 ⽽ 驕 ﹐ ⾃ 遺 其 咎 。 成 功 ﹐ 名 遂 ﹐ ⾝ 退 ﹐ 天 之 道 。

解 釋 ﹕

容 器 內 裝 盛 太 多 必 然 滿 出 來 ﹐ 不 如 少 盛 ⼀ 點 。 不 斷 的 磨 銳

（ 如 ⾦ 屬 切 削 ⽤ ⼑ 具 ） ﹐ ⽤ 不 了 很 久 便 耗 損 喪 失 。 家 中 財 富 寶

物 收 藏 太 多 ﹐ 無 法 永 久 保 存 。 仗 ¨ 財 勢 地 位 ⽽ 驕 傲 ﹐ 遲 早 有 吃

虧 倒 霉 之 ⽇ 。 做 ⼈ 最 好 的 ⽅ 式 是 ﹕ 做 了 對 國 家 ﹑ 社 會 有 功 勞 的

事 ﹐ 樹 ⽴ 好 的 名 望 ﹐ 趁 早 退 下 來 。



討 論 ﹕

１ ﹑ 闡 述 “ 滿 招 損 謙 受 益 ” 的 道 理 。 教 ⼈ 如 何 持 盈 保 泰 。

做 ⼈ 對 名 利 ﹑ 權 勢 ﹑ 財 寶 等 ⾝ 外 之 物 不 要 過 份 貪 戀 。 最 ⾼ 明 的 做 法 是 ﹕ 功 成 ﹐ 名
遂 ﹐ ⾝ 退 。

２ ﹑ 本 章 以 “ 道 ” ⾔ “ 德 ” 。

第 ⼗ 章 ⽞ 德

主 旨 ﹕ 為 “ ⽞ 德 ” （ 最 ⾼ 德 性 標 準 ） 作 解 釋 。

原 ⽂ ﹕ （ ６ ９ 字 )

載 營 魄 抱 ⼀ ﹐ 能 無 離 乎 ﹖ 專 氣 致 柔 ﹐ 能 嬰 兒 乎 ﹖ 滌 除 ⽞ 覽 ﹐

能 無 疵 乎 ﹖ 愛 民 治 國 能 無 為 乎 ﹖ 天 ⾨ 開 闊 ﹐ 能 為 雌 乎 ﹖ 明 ⽩ 四

達 能 無 知 乎 ﹖ ⽣ 之 ﹐ 畜 之 ﹔ ⽣ ⽽ 不 有 ﹐ 為 ⽽ 不 恃 ﹐ ⾧ ⽽ 不 宰 ﹐

是 謂 ⽞ 德 。

解 釋 ﹕

你 能 夠 保 持 精 神 健 旺 ﹐ ⾃ 有 主 宰 ﹐ 如 靈 魂 之 不 離 軀 殼 嗎 ﹖

你 能 夠 像 嬰 兒 那 樣 ﹐ 渾 元 ﹐ 柔 軟 充 滿 ⽣ 命 ⼒ 嗎 ﹖ 你 能 夠 使 你 ⼼

地 明 澈 ﹐ 有 如 新 洗 過 的 明 鏡 ﹐ 沒 絲 毫 塵 埃 沾 附 嗎 ﹖ 你 能 使 不 聲

不 響 ﹐ 愛 護 ¨ ⼈ 民 ﹐ 治 理 好 國 家 ﹐ 好 像 沒 有 做 什 麼 ⼤ 事 ⼀ 樣 嗎 ﹖

宇 宙 ⼤ ⾃ 然 的 變 化 ﹐ 有 開 朗 的 時 候 ﹐ 也 在 閉 塞 的 時 候 ﹐ 你

能 保 持 靜 態 ﹐ 如 雌 性 狀 態 ﹐ 不 以 雄 ⾧ ⾃ 居 嗎 ﹖ 你 ⼼ 理 什 麼 都

知 道 ﹐ ⽽ 像 無 知 ⼀ 般 地 謙 遜 嗎 ﹖ 你 創 造 ¨ ﹐ ⽣ 產 ¨ ﹐ 養 育 ¨ ﹔ 但 ⽣ 育 出 來 的 東 西 ﹐ 不
據 為 已 有 ﹔ 做 好 的 事 不 ⾃ 以 為 了 不 起 ﹔ 推 出 你 為 ⾸ ⾧ ﹐ 你 不 ⼀ ⼈ 主 宰 ﹔ 這 才 是 最
⾼ 境 界 的 德 ⾏ 。

討 論 ﹕

詳 述 做 ⼈ 做 事 治 國 安 民 的 ⼼ 態 和 ⼿ 法 。 以 “ 道 ” ⾔ “ 德 ” 。

第 ⼗ ⼀ 章 虛 中



主 旨 ﹕ 虛 無 的 妙 ﹐ 有 無 相 ⽣ 之 理 。

原 ⽂ ﹕ （ ４ ９ 字 ）

三 ⼗ 輻 共 ⼀ 轂 ﹐ 當 其 無 ﹐ 有 ⾞ 之 有 。 埏 埴 以 為 器 ﹐ 當 其 無 ﹐

有 器 之 ⽤ 。 鑿 牖 以 為 室 ﹐ 當 其 無 ﹐ 有 室 之 ⽤ 。 故 有 之 以 為 利 ﹐

無 之 以 為 ⽤ 。

解 釋 ﹕

⼀ ⽀ ⾞ 輪 以 三 ⼗ 根 輻 條 將 輪 邊 與 輪 轂 結 合 為 ⼀ 體 ﹐ 因 為 ⾞

轂 上 有 ⼀ 孔 （ 無 ） ﹐ 才 可 以 與 ⾞ 軸 （ 有 ） 配 合 為 ⽤ 。 ⽤ 陶 泥 做 成

罐 碗 碟 等 器 物 ﹐ 因 為 都 是 中 間 空 空 的 （ 無 ） ﹐ 可 以 容 納 東 西

（ ⽤ ） 。 ⼀ 所 房 ⼦ 牆 上 開 窗 開 ⾨ ﹐ 因 為 有 了 ⾨ 窗 空 ⽳ （ 無 ） ﹐

使 房 ⼦ 能 住 （ ⽤ ） 。 所 以 有 ⼀ 具 體 的 東 西 （ 有 ） 當 然 是 好 的 ﹐

但 須 有 某 種 形 狀 的 空 ⽳ （ 無 ） 與 之 配 合 ﹐ 才 能 相 互 為 ⽤ ﹐ 得 到

利 益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﹑ 有 無 是 對 ⽴ 的 ﹐ 可 以 互 相 為 ⽤ 。 例 如 有 錢 的 ⼈ 找 沒 有

錢 的 做 事 ﹐ 完 成 交 易 ﹐ 各 取 所 需 。 如 果 兩 者 都 有 錢 或 都 無 錢 ﹐

都 能 做 或 都 不 能 做 ﹐ 便 無 法 配 合 完 成 交 易 。

２ ﹑ 不 ⼀ 定 是 充 實 滿 ⾜ 才 是 好 ﹐ 中 虛 ⽋ 缺 的 ⼀ ⽅ ﹐ 也 是 必

需 的 。

３ ﹑ 宇 宙 的 本 體 就 是 空 虛 的 。 如 果 是 滿 的 ﹐ 便 無 法 ⽣ 育 萬

物 了 。

４ ﹑ 本 章 ⾔ “ 道 ” 。

第 ⼗ ⼆ 章 為 腹

主 旨 ﹕ 過 度 的 感 官 享 受 之 害



原 ⽂ ﹕ （ ４ ９ 字 ）

五 ⾊ 令 ⼈ ⽬ 盲 ﹐ 五 ⾳ 令 ⼈ ⽿ 聾 ﹐ 五 味 令 ⼈ ⼜ 爽 ﹐ 馳 騁 ⽥ 獵

令 ⼈ ⼼ 發 狂 ﹐ 難 得 之 貨 ﹐ 令 ⼈ ⾏ 妨 。 是 以 聖 ⼈ 為 腹 不 為 ⽬ ﹐ 故

去 彼 取 此 。

解 釋 ﹕

五 光 ⼗ ⾊ 的 東 西 令 ⼈ 眼 花 繚 亂 。 ⾳ 響 ⾳ 樂 （ 特 別 是 卡 拉 Ｏ

Ｋ 或 搖 滾 樂 ） 有 時 真 是 振 ⽿ 欲 聾 。 過 多 的 體 能 活 動 如 跑 ⾺ 打 獵

（ 加 上 現 今 的 飆 ⾞ ﹐ 迪 斯 可 舞 等 ） 令 ⼈ 瘋 狂 。 ⼀ ⼼ 想 望 不 易 到

⼿ 的 東 西 令 ⼈ 打 歪 主 意 ﹐ ⾛ 上 歪 路 。 所 以 “ 聖 ⼈ ” 想 法 不 同 ﹐

做 法 不 同 。 為 ⾝ ⼼ 真 正 益 處 ¨ 想 。 不 把 ⾃ ⼰ 在 聲 ⾊ ⽝ ⾺ 物 欲 ⽅

⾯ 放 縱 ﹐ 做 法 與 ⼀ 般 ⼈ 不 同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﹑ 俗 諺 “ 好 ⾊ 精 神 損 ﹐ 貪 財 ⾎ 氣 衰 ﹐ 謹 防 忙 裡 錯 ﹐ 愛 惜

有 時 錢 ” 可 為 本 章 註 腳 。 ⼈ 應 過 有 節 制 的 ⽣ 活 ﹐ 不 宜 縱 慾 。

２ ﹑ 由 “ 道 ” 的 清 靜 無 為 衍 ⽣ 正 確 的 ⽣ 活 ⽅ 式 。

３ ﹑ 以 “ 道 ” ⾔ “ 德 ” 。

第 ⼗ 三 章 寵 辱

主 旨 ﹕ 本 ⾝ 價 值 觀 之 確 ⽴ 與 提 ⾼ 。 重 視 多 數 ⼈ 的 利 益 。

原 ⽂ ﹕ （ ８ ６ 字 ）

寵 辱 若 驚 ﹐ 貴 ⼤ 患 若 ⾝ 。 何 謂 寵 辱 若 驚 ﹖ 寵 為 上 ﹐ 辱 為 下 ﹐

得 之 若 驚 ﹐ 失 之 若 驚 ﹐ 是 謂 寵 辱 若 驚 。 何 謂 貴 ⼤ 患 若 ⾝ ﹖ 吾 所

以 有 ⼤ 患 者 ﹐ 為 吾 ⾝ ﹐ 及 吾 無 ⾝ ﹐ 吾 何 患 ﹐ 故 貴 以 ⾝ 為 天 下 者

可 以 寄 天 下 。 愛 以 ⾝ 為 天 下 者 ﹐ 可 以 託 天 下 。

解 釋 ﹕



常 因 他 ⼈ 對 我 重 視 與 否 ⽽ 內 ⼼ 惶 惶 不 安 ﹐ 等 於 ⾃ ⼰ 完 全 為

他 ⼈ 的 好 惡 ⽽ 活 ¨ ﹐ 做 ⼈ 很 累 ﹐ 不 是 健 康 的 ⼼ 態 。 其 所 以 如 此 ﹐

完 全 由 于 過 份 地 重 視 ⾃ ⼰ 所 致 。 以 為 給 你 ⾼ 位 置 或 恭 維 幾 句 好

話 ﹐ 便 是 受 到 了 尊 寵 ﹐ 為 之 飄 飄 然 。 或 未 予 ⾼ 位 ﹐ 稍 遭 冷 落 ⼼

中 抑 鬱 不 安 。 這 樣 就 叫 做 “ 寵 辱 若 驚 ” 。 這 完 全 由 于 ⾃ 以 為 了

不 起 ﹐ 對 ⾃ 缺 乏 正 確 的 評 價 所 致 。 假 如 不 過 份 評 估 ⾃ ⼰ ﹐ 何 致

如 此 呢 。 ⼈ 若 是 ⼀ ⼼ 為 天 下 ⼤ 眾 ¨ 想 ﹐ 關 ⼼ 天 下 ⼤ 眾 事 務 ﹐ 這 樣 的 ⼈ ﹐ ⽅ 可 以 居
以 ⾼ 位 ﹐ 將 天 下 的 事 務 交 給 他 辦 理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﹒ 本 章 有 兩 層 要 義 ﹕ 第 ⼀ 要 對 ⾃ ⼰ 有 正 確 的 價 值 觀 。 其

次 提 ⾼ 本 ⾝ 價 值 ﹐ ⽅ 能 有 ⾃ 我 尊 嚴 ﹐ 不 為 外 ⽅ 寵 辱 所 困 擾 。 范

仲 淹 所 為 所 謂 先 天 下 之 懮 ⽽ 懮 ﹐ 後 天 下 之 樂 ⽽ 樂 。 就 是 要 提 本

⾝ 價 值 ﹐ 使 本 ⾝ 感 到 活 得 有 意 義 。

２ ﹒ 本 章 由 “ 道 ” ⽽ ⾔ “ 德 ” 。

第 ⼗ 四 章 道 紀

主 旨 ﹕ “ 道 ” 的 基 本 觀 念

原 ⽂ ﹕ （ ９ ５ 字 ）

視 之 不 ⾒ 名 ⽈ 夷 。 聽 之 不 聞 名 ⽈ 希 。 搏 之 不 得 名 ⽈ 微 。 此

三 者 不 可 致 詰 ﹐ 故 混 ⽽ 為 ⼀ 。 其 上 不 嗅 皦 ﹐ 其 下 不 昧 。 繩 繩 兮 兮 不 可 名 ﹐ 復 歸 于
無 物 。 是 謂 無 狀 之 狀 ﹐ 無 象 之 象 ﹐ 是 謂 恍 惚 。 迎 之 不 ⾒ 其 ⾸ ﹐ 隨 之 不 ⾒ 其 後 。 執
古 之 道 ﹐ 以 御 今 之 有 。 能 知

古 始 ﹐ 是 謂 道 紀 。

解 釋 ﹕

看 不 ⾒ 的 東 西 叫 它 為 " 夷 " ﹐ 聽 不 清 楚 的 聲 ⾳ 名 之 為 “ 希 ” ﹐

摸 不 ¨ 的 東 西 稱 之 為 “ 微 ” 。 這 三 者 混 合 為 ⼀ ﹐ 是 指 ⼀ 種 極 微



妙 ⽽ 弄 不 清 楚 的 東 西 。 所 謂 “ 道 ” 也 就 是 這 麼 ⼀ 回 事 。 有 些 事

含 糊 ⼀ 點 反 ⽽ 好 些 。 在 上 位 者 不 那 樣 “ 察 察 為 明 ” （ 過 份 精 明 ） ﹐ 下 ⾯ 的 ⼈ 不 致 過
於 緊 張 ⽽ 失 誤 。 “ 道 ” 是 無 法 形 容 ﹐ 無 法 探 索 ﹐ 沒 有 形 狀 ﹐ 沒 有 影 像 的 東 西 。 只 能
說 是 ⼀ 種 恍 恍 惚 惚 ﹐ 弄 不 清 楚 ﹐ 但 確 實 存 在 的 東 西 。 迎 ¨ 它 看 不 ⾒ 它 的 正 ⾯ 。 跟
隨

它 看 不 到 它 的 背 ⾯ 。 只 好 歸 納 往 古 來 推 測 它 的 常 規 變 化 。 從 了 解 歷 史 來 了 解 “ 道 ”
﹐ 稱 之 為 “ 道 紀 ” （ 道 的 記 錄 ） 。

討 論 ﹕

1 ﹑ 宇 宙 間 奧 妙 （ 道 ） 無 窮 ﹐ ⼈ 類 迄 今 所 知 極 微 ﹐ 仍 在 不 斷 摸

索 之 中 。

２ ﹑ 本 章 亟 ⾔ “ 道 ” 之 難 以 全 盤 了 解 。

第 ⼗ 五 章 為 ⼠

主 旨 ﹕ 理 想 ⾏ 事 的 態 度 和 ⽅ 法 。

原 ⽂ ﹕ （ ９ ４ 字 ）

古 之 善 為 ⼠ 者 ﹐ 微 妙 ⽞ 通 ﹐ 深 不 可 識 。 夫 唯 不 可 識 ﹐ 故 強

為 之 容 ﹕ 豫 兮 若 冬 涉 川 ﹐ 猶 兮 若 畏 四 鄰 ﹐ 儼 兮 其 若 容 ﹐ 渙 兮 若

冰 之 將 釋 ﹐ 敦 兮 其 若 樸 ﹐ 曠 兮 其 若 ⾕ ﹐ 渾 兮 其 若 濁 ﹐ 孰 能 濁 以 ⽌ 以 ⽌ ﹖ 靜 之 徐 清
。 孰 能 安 以 久 ﹖ 動 之 徐 ⽣ 。 保 此 道 者 不 欲 盈 。 夫 唯 不 盈 。 故 能 弊 不 新 成 。

解 釋 ﹕

以 往 有 才 能 ﹐ 有 真 知 灼 ⾒ ﹐ 善 於 辦 事 的 ⼈ ﹐ 舉 ⽌ ⾼ 明 ﹐ ⼀

般 ⼈ 莫 測 其 ⾼ 深 。 因 其 ⾏ 事 不 易 為 ⼈ 了 解 ﹐ 勉 強 的 譬 喻 說 明 如

後 ﹕ 他 ⾏ 事 ⼩ ⼼ ﹐ 好 像 冬 天 在 結 冰 的 河 ⾯ ⾛ 過 。 ⾏ 事 謹 慎 ﹐ 如

在 陌 ⽣ ⽽ 不 友 好 的 環 境 中 ⽣ 活 。 有 時 態 度 矜 持 ﹐ 不 敬 ⾔ 笑 ﹐ 好

像 ⼀ 端 端 莊 美 麗 的 貴 婦 。 有 時 態 度 隨 和 ﹐ ⼀ 切 問 題 都 似 乎 不 難

解 決 ﹐ 又 好 像 即 將 融 化 的 冰 塊 。 樸 質 敦 厚 ﹐ 有 如 原 始 樹 ⽊ ﹐ 未

經 修 剪 砍 伐 。 胸 懷 曠 達 ﹐ 有 如 廣 闊 的 ⼭ ⾕ 。 不 ⾃ 恃 清 ⾼ 孤 芳 ⾃



賞 ﹐ 似 乎 能 與 濁 世 同 于 流 俗 。 如 何 能 將 濁 世 轉 變 為 治 世 ﹖ 如 同

淨 化 污 ⽔ ﹐ 只 能 慢 慢 地 澄 清 。 如 何 使 國 家 ⾧ 治 久 安 ﹖ 要 使 ⼈ 民

勤 勞 活 動 ﹐ 多 ⽅ ⾯ ⽣ 產 ﹐ 不 斷 提 ⾼ ⽣ 產 ⼒ 。 ⽤ 這 種 ⽅ 法 ﹐ 不 要

⾃ 滿 ﹐ 隨 時 ⾰ 除 弊 害 ﹐ 不 斷 進 步 ﹐ 不 斷 創 新 。

討 論 ﹕

做 ⼤ 事 者 要 有 真 知 灼 ⾒ ﹐ 有 幹 才 ﹐ 有 膽 識 。 但 ⾏ 事 時 還 須

極 端 ⼩ ⼼ 謹 慎 ﹐ 作 周 詳 計 劃 準 備 ﹐ 不 浮 誇 放 ⾔ ⾼ 論 ﹐ 卻 隨 和 ﹐

樸 實 開 朗 ﹐ 不 ⾃ 鳴 清 ⾼ 慢 慢 ⼀ 步 步 把 國 家 治 好 ﹐ 勤 勞 ﹐ ⽇ 新 不

⾃ 滿 。

第 ⼗ 六 章 觀 復

主 旨 ﹕ 看 清 ⽣ 命 終 極 ﹐ 作 ⾼ 明 打 算 。

原 ⽂ ﹕ （ ６ ６ 字 ）

“ 致 虛 極 ﹐ 守 靜 篤 。 萬 物 並 作 ﹐ 吾 以 觀 復 。 夫 物 芸 芸 ﹐ 各

歸 其 根 。 歸 根 ⽈ 靜 ﹐ 靜 ⽈ 復 命 ﹐ 復 命 ⽈ 常 ﹐ 知 常 ⽈ 明 。 不 知 常 ﹐

妄 作 凶 。 知 常 容 ﹐ 容 乃 公 ﹐ 公 乃 王 ﹐ 王 乃 天 ﹐ 天 乃 道 ﹐ 道 乃 久 ﹔

沒 ⾝ 不 殆 。

解 釋 ﹕

⼈ 的 ⼼ 地 要 保 持 極 度 謙 虛 ﹐ 沉 ¨ ﹐ ⽽ 安 靜 。 雖 然 宇 宙 間 事

物 （ 包 括 ⼈ 類 和 各 種 ⽣ 物 ） 不 斷 產 ⽣ ﹐ 爭 榮 競 茂 ﹐ 我 卻 看 清 最

終 都 免 不 了 要 回 後 的 常 態 （ 觀 復 ） 。 世 間 芸 芸 眾 ⽣ 都 免 不 了 趨

向 同 ⼀ 根 本 （ 根 ） 。 都 免 不 了 死 亡 （ 靜 ） ﹐ 死 後 須 回 復 到 元 始

的 常 態 （ 常 ） 。 ⼈ 們 如 果 認 清 那 常 態 ﹐ 內 ⼼ ⽅ 始 明 澈 （ 明 ） 。

如 果 常 態 的 ⼈ ⼼ 地 較 寬 ⼤ （ 有 容 ） ﹐

處 事 公 平 （ 公 ） ﹐ 能 獲 ⼤ 眾 的 擁 護 推 崇 （ 王 ） ﹐ 有 機 會 處



理 天 下 ⼤ 事 （ 天 ） ﹐ 能 到 理 想 完 美 程 度 （ 道 ） ﹐ 能 ⾧ 久 于 位 （

久 ） ﹐ 即 令 死 了 ﹐ 永 為 世 ⼈ 紀 念 ﹐ 精 神 不 死 （ 設 ⾝ 不 殆 ）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﹑ 李 ⽩ 所 謂 “ 天 地 者 萬 物 之 逆 旅 ﹐ 光 陰 者 百 世 之 過 客 ”

萬 物 在 天 地 間 有 ⼀ 定 壽 命 ﹐ 活 ¨ 時 有 如 在 外 旅 遊 ﹐ 死 後 猶 如 回

到 ⽼ 家 。 任 何 旅 遊 的 ⼈ 都 要 回 家 的 。 回 家 後 才 是 永 恆 的 常 態 ﹐

看 清 這 層 道 理 叫 做 “ 觀 復 ” 。 看 清 這 層 ﹐ 知 道 如 何 在 ⼀ 息 尚 存

時 做 出 有 永 恆 價 值 的 事 ﹐ 可 以 達 到 死 後 精 神 不 死 。

２ ﹑ 本 章 以 “ 道 ” ⾔ “ 德 ” ﹐ ⽴ 意 ⾼ 妙 。

第 ⼗ 七 章 知 有

主 旨 ﹕ 政 府 為 ⼈ 民 辦 實 事 以 建 ⽴ 良 好 關 係

原 ⽂ ﹕ （ ４ ５ 字 ）

太 上 ﹐ 下 知 有 之 ﹔ 其 次 ﹐ 親 之 譽 之 ﹔ 其 次 畏 之 ﹔ 其 下 ﹐ 侮

之 。 故 信 不 ⾜ ⾺ ﹐ 有 不 信 焉 。 猶 兮 其 貴 ⾔ 。 功 成 事 遂 ﹐ 百 姓 皆

謂 我 ⾃ 然 。

解 釋 ﹕

這 章 講 ⼈ 民 對 政 府 的 四 種 可 能 觀 感 和 態 度 。 最 好 的 ⼀ 種 是

⼈ 民 只 知 有 個 政 府 的 存 在 ﹐ 彼 此 各 守 本 份 ﹐ 沒 有 ⿇ 煩 。 其 次 ⼈

民 親 近 政 府 ﹐ 歌 頌 政 府 ﹐ 第 三 種 是 ⼈ 民 怕 政 府 。 最 不 好 的 ⼀ 咱

是 ⼈ 民 侮 辱 政 府 。 政 府 的 措 施 如 果 不 ⾜ 取 信 于 民 ﹐ ⼈ 民 當 然 不

相 信 。 我 的 理 想 做 法 是 凡 事 從 容 不 迫 ﹐ 不 多 講 話 。 將 所 有 ⼯ 作

⼀ ⼀ 完 成 ﹐ 事 務 處 理 妥 貼 。 ⼈ 民 認 為 我 合 乎 ⾃ 然 之 道 ﹐ 我 和 他

們 相 安 無 事 。

討 論 ﹕



１ ﹑ 有 些 版 本 之 第 三 字 “ 下 ” 為 “ 不 ” 。 帛 書 本 為 “ 下 ” 。

也 很 能 解 釋 通 順 ﹐ 故 ⽤ “ 下 ” 。 有 些 ⼈ 將 最 後 ⼀ 句 之 “ 我 ” 字

作 為 百 姓 的 ⾃ ⾔ ⾃ 語 ﹐ 似 不 如 本 ⽂ 之 合 理 。

２ ﹑ 本 章 以 “ 道 ” ⾔ “ 德 ” 。

第 ⼗ ⼋ 章 四 有

主 旨 ﹕ 治 國 安 民 以 ⼤ 道 為 根 本 。

原 ⽂ ﹕ （ ２ ６ 字 ）

⼤ 道 廢 ﹐ 有 仁 義 。 智 慧 出 ﹐ 有 ⼤ 偽 。 六 親 不 和 ﹐ 有 孝 慈 。

國 家 昏 亂 ﹐ 有 忠 ⾂ 。

解 釋 ﹕

因 為 國 民 道 德 敗 壞 ﹐ 不 正 之 ⾵ 盛 ⾏ ﹐ 才 標 榜 ⼀ 些 好 ⼈ 好 事 ﹐

要 ⼈ 傚 法 。 聰 明 的 ⼈ 太 多 了 ﹐ 智 慧 型 的 罪 犯 也 盡 出 不 窮 。 ⼈ 們

只 講 利 害 關 係 ﹐ 不 講 親 情 ﹐ 才 顯 出 ⽗ 慈 ⼦ 孝 者 的 可 貴 。 國 家 政

治 不 上 軌 道 ﹐ ⼀ 團 糟 ﹐ 真 正 為 國 為 民 的 顯 得 特 別 可 貴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﹑ 本 章 ⾔ 治 國 安 民 的 基 本 正 道 。 是 要 基 本 的 樸 實 和 健 全 。

不 在 乎 末 節 的 補 強 和 虛 飾 。

２ ﹑ 以 “ 道 ” ⾔ “ 德 ” 。

第 ⼗ 九 章 樸 素

主 旨 ﹕ 重 視 樸 素 ﹐ 降 低 私 欲

原 ⽂ ﹕ （ ４ ５ 字 ）

絕 聖 棄 智 ﹐ 民 利 百 倍 。 絕 仁 棄 義 ﹐ 民 復 孝 慈 。 絕 巧 棄 利 ﹐

盜 賊 無 有 。 此 三 者 ﹐ 以 為 ⽂ 不 ⾜ ﹐ 故 令 有 所 屬 。 ⾒ 素 抱 樸 ﹐

少 私 寡 欲 。



解 釋 ﹕

為 政 者 要 講 實 際 ﹐ 不 要 專 講 好 聽 的 話 來 掩 飾 ﹐ 來 標 榜 ﹔ 不

要 聽 信 學 養 不 成 熟 的 所 謂 精 英 份 ⼦ ﹐ ⽼ 百 姓 的 ⽣ 活 會 好 上 百 倍 。

不 要 ⽼ 是 教 ⼈ 如 何 仁 如 何 義 ﹐ 百 姓 ⾃ 然 會 更 加 ⽗ 慈 ⼦ 孝 。

不 要 提 倡 ⾼ 檔 品 ﹐ 不 喊 利 字 當 頭 ﹐ 投 機 倒 把 ﹐ 攔 路 搶 劫 的

⼈ 將 會 少 些 。 這 三 種 氣 話 乃 因 為 只 是 ⽤ 好 聽 的 話 來 掩 飾 政 治 上

的 缺 失 ﹐ 沒 有 注 意 實 際 治 國 安 民 之 道 。 真 正 治 國 安 之 道 ﹐ 要 少

虛 浮 ﹐ 講 樸 實 ﹐ 去 私 ⼼ ﹐ 降 低 享 受 慾 望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﹑ 此 章 是 ⽼ ⼦ 批 評 儒 家 “ 偽 善 ” 所 ⽤ 的 偏 激 論 調 。 ⽼ ⼦

主 張 樸 素 。 儉 樸 有 益 于 治 道 是 正 確 的 ﹐ 在 資 源 不 ⾜ ⼈ ⼜ 眾 多 的

國 家 只 能 如 此 。 提 倡 消 費 以 刺 激 ⽣ 產 有 時 ⾏ 不 通 。 尤 其 在 本 國

⽣ 產 ⼒ 產 ⼒ 未 建 ⽴ 前 不 能 如 此 。

２ ﹑ 本 章 在 關 治 國 安 民 ﹐ 以 “ 道 ” ⾔ “ 德 ” 。

第 ⼆ ⼗ 章 ⾷ 母

主 旨 ﹕ 淡 泊 無 為 的 處 世 哲 學

原 ⽂ ﹕ （ １ ３ １ 字 ）

絕 學 無 懮 。 唯 之 與 阿 ﹐ 相 去 幾 何 。 善 之 與 惡 ﹐ 相 去 若 何 。

⼈ 之 所 畏 ﹐ 不 可 不 畏 。 荒 兮 其 未 央 哉 。 眾 ⼈ 熙 熙 ﹐ 如 享 太 牢 ﹐

如 登 春 臺 ﹔ 我 獨 泊 兮 其 未 兆 ﹐ 如 嬰 兒 之 未 孩 ﹐ 乘 乘 兮 若 無 所 歸 。

眾 ⼈ 皆 有 餘 ﹐ ⽽ 我 獨 若 遺 。 我 愚 ⼈ 之 ⼼ 也 哉 ﹐ 沌 沌 兮 。 眾 ⼈ 昭

昭 ﹐ 我 獨 昏 昏 。 眾 ⼈ 察 察 ﹐ 獨 我 悶 悶 。 澹 兮 其 若 海 ﹐ 漂 兮 若 無

所 ⽌ 。 眾 ⼈ 皆 有 以 ﹐ 我 獨 頑 且 鄙 。 我 獨 異 于 ⼈ ﹐ ⽽ 貴 ⾷ 母 。

解 釋 ﹕



放 棄 學 問 的 追 求 ﹐ 煩 惱 可 能 少 些 。 隨 便 附 和 與 ⼀ 味 阿 諛 ﹐

兩 者 沒 有 多 ⼤ 差 別 。 其 實 所 謂 善 與 惡 究 竟 又 有 多 少 分 別 呢 ﹖ ⼀

般 都 怕 的 不 得 不 怕 。 這 些 都 是 些 荒 誕 不 稽 的 話 。 ⼀ 般 ⼈ 趕 熱 鬧 ﹐

沒 事 酒 ⾁ 徵 遂 ﹐ 到 處 遊 覽 ﹐ ⼀ 味 享 受 和 逸 樂 ﹐ 只 有 我 保 持 淡 泊

不 合 潮 流 ﹐ ⼼ 態 有 如 嬰 兒 般 的 無 知 。 我 又 像 乘 坐 ⾺ ⾞ 無 所 適 從

的 樣 ⼦ 。 很 多 ⼈ 變 成 了 “ 富 有 ” ﹐ 好 像 吃 不 完 ⽤ 不 完 似 的 ﹐ 只

有 我 好 像 被 遺 棄 的 ⼈ ⼀ 樣 。 我 是 愚 蠢 的 ⼈ 吧 ﹐ 瞢 瞢 懂 懂 的 。 他

⼈ 都 是 聰 明 的 ﹐ 只 有 我 昏 昏 的 ﹔ 他 ⼈ 多 是 精 明 的 ﹐ 只 我 是 迷 糊

的 。 我 好 像 乘 船 漂 流 在 海 ⾯ ﹐ 不 知 會 漂 到 何 ⽅ 。 ⼀ 般 都 ⼤ 有 作

為 似 的 ﹐ 只 有 我 不 識 時 務 ﹐ 做 些 固 執 ⽽ 不 重 要 的 事 。 總 之 我 和

他 ⼈ 不 ⼀ 樣 就 是 。 但 我 也 有 我 的 好 處 ﹐ 像 抱 ¨ 母 奶 的 嬰 兒 無 優

無 慮 健 康 地 在 ⽣ 活 ¨ ﹐ 保 持 天 真 。

討 論 ﹕

本 章 ⽼ ⼦ 敘 述 ⾃ ⼰ 處 世 哲 學 。 雖 然 不 合 潮 流 ﹐ 但 ⾮ 常 ⾃ 我

肯 定 ﹐ 認 為 合 “ 道 ” 的 原 則 。

第 ⼆ ⼗ ⼀ 章 從 道

主 旨 ﹕ 以 ‘ 孔 德 ’ 來 說 明 ‘ 道 ’

原 ⽂ ﹕ （ ７ １ 字 ）

孔 德 之 容 ﹐ 惟 道 是 從 。 道 之 為 物 ﹐ 惟 恍 惟 惚 。 惚 兮 恍 兮 ﹐

其 中 有 象 。 恍 兮 惚 兮 其 中 有 物 。

杳 兮 冥 兮 其 中 有 精 。 其 精 甚 真 。 其 中 有 信 。 ⾃ 古 及 今 ﹐ 其

名 不 去 ﹐ 以 閱 眾 甫 。 吾 何 以 知 眾 甫 之 然 哉 ﹐ 以 此 。

解 釋 ﹕

孔 （ 空 缺 ） 代 表 ⼀ 種 包 羅 萬 象 的 特 性 ﹐ 它 這 特 性 與 道 相 符



合 。 然 則 道 是 甚 麼 東 西 ﹖ 道 也 不 易 講 ⾏ 很 具 體 。 似 乎 包 括 抽 象

的 理 論 ﹐ 也 包 括 具 體 的 實 物 。 其 中 有 某 種 精 微 的 抽 象 的 東 西 ﹐

這 種 精 微 的 東 西 是 真 實 的 ﹐ 可 驗 證 的 。 ⾃ 古 ⾄ 今 不 斷 有 ⼈ 去 探

求 其 究 竟 。 等 待 將 來 更 多 ⼈ 去 探 求 發 掘 。 也 會 要 問 怎 知 道 未 來

不 斷 有 ⼈ 者 探 求 呢 ﹖ 因 為 上 ⾯ 講 過 它 的 內 容 還 遠 未 弄 清 楚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﹑ “ 道 ” 是 宇 宙 奧 妙 ﹐ 不 但 ⽼ ⼦ 無 法 了 解 ﹐ 近 代 科 學 家

所 知 亦 屬 有 限 。 ⽼ ⼦ 以 “ 孔 德 ” 來 勉 強 形 容 。

２ ﹑ 本 章 敘 述 的 完 全 是 “ 道 ” 。

第 ⼆ ⼗ ⼆ 章 曲 全

主 旨 ﹕ 滿 招 損 謙 受 益

原 ⽂ ﹕ （ ７ ８ 字 ）

曲 則 全 ﹐ 枉 則 直 ﹐ 窪 則 盈 ﹐ 弊 則 新 ﹐ 少 則 得 ﹐ 多 則 惑 。 是 以 聖 ⼈ 抱 ⼀ 為 天 下 唯 ﹐
不 ⾃ ⾒ 故 明 ﹐ 不 ⾃ 是 故 彰 ﹐ 不 ⾃ 伐 故 有 功 ﹐ 不 ⾃ 矜 故 ⾧ 。 夫 唯 不 爭 ﹐ 故 天 下 莫 能
與 之 爭 。 古 之 所 謂 曲 則 全 者 ﹐ 豈 虛 ⾔ 哉 。 誠 全 ⽽ 歸 之 。

解 釋 ﹕

⼭ 中 樹 ⽊ 彎 曲 的 ⽐ 較 不 易 被 ⼈ 採 伐 去 利 ⽤ ﹐ 得 以 暫 時 保 全 。

等 到 ⾃ ⼰ 要 ⽤ 時 經 過 ⼀ 番 矯 正 也 可 變 直 ⼀ 樣 好 ⽤ 。 地 ⾯ 餘 窪 處

所 可 以 積 ⽔ 備 ⽤ 。 舊 的 ⾐ 服 器 有 更 新 的 可 能 （ 有 希 望 有 於 地 作

進 ⼀ 步 改 善 ） 。 家 中 財 物 少 少 的 ﹐ 有 增 多 的 可 能 。 太 多 了 ﹐ 不

能 再 增 ﹐ 形 成 困 擾 與 ⿇ 煩 。 所 以 聖 ⼈ 根 據 道 定 出 為 ⼈ 處 世 的 原

則 ﹐ 作 為 世 ⼈ 的 楷 模 。 不 過 份 重 視 ⾃ ⼰ ﹐ 表 現 ⾃ ⼰ ﹐ ⾃ ⼰ 的 優

點 反 易 為 ⼈ 肯 定 。 不 ⾃ 以 為 是 反 ⽽ 獲 得 表 彰 。 不 ⾃ 吹 ⾃ 擂 ﹐ ⼈

們 反 ⽽ 推 崇 。 不 爭 權 奪 利 ﹐ 反 易 獲 得 他 ⼈ 擁 護 ﹐ 沒 有 ⼈ ⾾ 得 過

他 。 古 語 有 曲 ⽊ 能 保 全 ﹐ 真 是 不 假 。 照 這 哲 理 做 ﹐ 不 但 保 全 ﹐



還 能 使 眾 ⼈ 誠 ⼼ 歸 附 哩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﹑ 這 是 明 哲 保 ⾝ 之 道 。 例 如 ﹕ ⼈ 的 待 遇 與 職 位 偏 低 ﹐ ⼯

作 能 ⼒ 偏 ⾼ 有 獲 昇 遷 可 能 。 不 景 氣 時 不 易 被 辭 退 ﹐ 且 易 贏 得 他

⼈ 合 作 。

２ ﹑ 本 章 以 “ 道 ” ⾔ “ 德 ” 。

第 ⼆ ⼗ 三 章 同 道

主 旨 ﹕ 養 成 ⾏ 道 德 的 習 慣 ﹐ 避 免 失 誤 的 習 慣 和 後 果 。

原 ⽂ ﹕ （ ８ ３ 字 ）

希 ⾔ ⾃ 然 。 飄 ⾵ 不 終 朝 ﹐ 驟 ⾬ 不 終 ⽇ 。 孰 為 此 者 ﹖ 天 地 。

天 地 尚 不 能 久 ﹐ ⽽ 況 ⼈ 乎 ﹖ 故 從 事 于 道 者 ﹐ 道 者 同 于 道 ﹐ 德 者 同 于 德 ﹐ 失 者 同 于
失 。 同 于 道 者 ﹐ 道 亦 樂 得 之 ﹔ 同 于 德 者 ﹐ 德 亦 樂 得 之 ﹔ 同 于 失 者 ﹐ 失 亦 樂 得 之 。
信 不 ⾜ 焉 ﹐ 有 不 信 焉 。

解 釋 ﹕

寧 靜 無 譁 是 天 地 間 ⾃ 然 常 態 。 激 烈 反 常 情 況 不 多 ⾒ ﹐ 不 ⾧ 久 。 狂 ⾵ 暴 ⾬ ﹐ 氣 候 反
常 不 可 能 持 續 太 久 。 天 尚 如 此 ﹐ 何 況 ⼈

呢 。 （ ⼈ 的 ⾏ 事 也 有 ⼀ 定 習 慣 ⼈ ⽣ 常 態 ﹐ 要 以 堅 定 信 念 建 ⽴ 好

的 習 性 ﹐ 避 免 壞 的 習 性 。 ） 按 “ 道 ” 為 準 則 ⾏ 事 的 ⼈ 習 慣 于 按

道 ⾏ 事 ﹐ 按 德 ⾏ 事 的 ⼈ 習 慣 于 德 。 做 事 失 誤 者 習 慣 于 經 常 失 誤 。

⾏ 道 的 ⼈ 能 有 道 的 結 果 ﹐ ⾏ 德 的 ⼈ 能 有 德 的 結 果 ﹐ 失 誤 的 ⼈ 結

果 也 總 歸 是 失 誤 。 如 何 養 成 ⾏ 道 ⾏ 德 的 好 習 慣 ﹐ 避 免 ⾏ 事 失 誤

的 壞 習 慣 要 靠 ⾃ 已 堅 定 ⾃ ⼰ 信 念 。 ⾃ ⼰ 信 念 不 ⾜ ﹐ 決 ⼼ 不 夠 ﹐

不 能 有 預 期 的 效 果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﹑ 本 章 帛 本 後 段 各 有 不 同 ﹕ 故 從 事 ⽽ 道 者 同 于 道 ﹐ 德 同



于 德 ﹐ 失 者 同 于 失 。 同 于 德 者 道 亦 得 之 。 同 于 失 者 道 亦 失 之 。

２ ﹑ 本 章 ⾸ 段 強 調 習 慣 成 ⾃ 然 。 天 地 萬 物 如 此 ﹐ ⼈ 也 不 能

例 外 。 隨 後 說 明 ⼈ 要 養 成 “ 同 道 ” “ 同 德 ” 的 良 好 習 慣 ﹐ 不 要

“ 同 失 ” 的 壞 習 慣 。 最 後 強 調 因 果 律 ﹐ 好 有 好 報 ﹐ 壞 有 壞 報 。

３ ﹑ 原 ⽂ 中 從 今 本 有 “ 樂 ” 字 ﹐ 可 根 據 帛 書 本 刪 去 。 最 後

“ 信 不 ⾜ 焉 ﹐ 有 ⼀ 焉 ” 在 第 ⼗ 七 章 也 有 出 現 ﹐ 解 釋 各 不 同 。

４ ﹑ 本 章 以 “ 道 ” ⾔ “ 德 ” 。

第 ⼆ ⼗ 四 章 不 處

主 旨 ﹕ 教 ⼈ 不 要 ⾃ ⾒ ﹐ ⾃ 是 ﹐ ⾃ 伐 ﹐ ⾃ 矜 。

原 ⽂ ﹕ （ ４ ３ 字 ）

跂 者 不 ⽴ ﹐ 跨 者 不 ⾏ ﹐ ⾃ ⾒ 者 不 明 ﹐ ⾃ 是 者 不 彰 ﹐ ⾃ 伐 者

無 功 ﹐ ⾃ 矜 者 不 ⾧ 。 其 於 道 也 ﹐ ⽈ 餘 ⾷ 贅 ⾏ ﹐ 故 有 道 者 不 處 。

解 釋 ﹕

腳 跟 不 落 地 站 不 ⾧ 久 ﹐ ⼤ 步 跑 步 ⾛ 不 ⾧ 久 ﹐ 只 並 ⾃ ⼰ ⾒ 解

不 聽 他 ⼈ 意 ⾒ 的 ⼈ ⾒ 事 不 明 ﹐ ⾃ 以 為 是 的 ⼈ 不 為 他 ⼈ 表 揚 ﹐ ⾃

吹 ⾃ 擂 的 ⼈ 無 功 ﹐ ⾃ 以 為 ⽐ 他 ⼈ ⾼ 明 的 不 能 ⾧ 久 。 ⾃ ⾒ ﹐ ⾃ 是 ﹐

⾃ 伐 ﹐ ⾃ 矜 等 四 種 ⼼ 態 與 ⾏ 為 在 有 道 之 ⼠ 看 來 ﹐ 可 ⽐ 之 為 “ 多

餘 的 ⾷ 物 或 不 必 要 ⾏ 為 ” ﹐ 不 ⾜ 取 法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﹑ 跂 ⽽ ⽴ ﹐ 跨 ⽽ ⾏ ﹐ 如 說 能 ⾧ 久 當 然 是 吹 ⽜ 。 ⽼ ⼦ 以 ⽐

譬 ﹐ ⾃ ⾒ ﹐ ⾃ 是 ﹐ ⾃ 伐 ﹐ ⾃ 矜 ﹔ 又 ⽐ 之 于 餘 ⾷ 贅 ⾏ 。 古 ⼈ 云 ﹕

“ 惟 爾 不 矜 ﹐ 天 下 莫 與 爾 爭 功 ” 。 意 義 相 同 。 ⾃ 誇 ⾃ 傲 確 實 不

是 件 好 事 ﹐ 戒 之 戒 之 。

２ ﹑ 此 間 以 “ 道 ” ⾔ “ 德 ” ﹐ 但 “ 德 ” 的 成 份 為 主 。



第 ⼆ ⼗ 五 章 混 成

主 旨 ﹕ 道 法 ⾃ 然 ﹐ 道 與 天 地 ⼈ 相 關 連 。

原 ⽂ ﹕ （ ８ ５ 字 ）

有 物 混 成 ﹐ 先 天 地 ⽣ ﹐ 寂 兮 寥 兮 ﹐ 獨 ⽴ ⽽ 不 改 ﹐ 周 ⾏ ⽽ 不

殆 。 可 以 為 天 下 母 。 吾 不 知 名 ﹐ 字 之 ⽈ 道 。 強 為 之 名 ⽈ ⼤ ﹐ ⼤

⽈ 逝 ﹐ 逝 ⽈ 遠 ﹐ 遠 ⽈ 返 。 故 道 ⼤ ﹐ 天 ⼤ ﹐ 地 ⼤ ﹐ 王 亦 ⼤ 。 域 中 有 四 ⼤ ﹐ ⽽ 王 居 其
⼀ 焉 ﹐ ⼈ 法 地 ﹐ 地 法 天 ﹐ 天 法 道 ﹐ 道 法 ⾃ 然 。

解 釋 ﹕

宇 宙 間 ﹐ 有 ⼀ 種 混 沌 弄 不 ⼗ 分 清 楚 的 東 西 ﹐ 先 宇 宙 ⽽ 存 在 ﹐

寂 靜 無 聲 ﹐ 廣 闊 無 ⽐ ﹐ 照 ¨ ⾃ ⼰ ⼀ 貫 的 ⽅ 式 進 ⾏ ﹐ ⼀ 次 次 的 進

⾏ ﹐ 永 不 停 ⽌ 。 可 以 把 它 當 作 宙 宇 萬 物 的 母 體 。 因 為 沒 有 適 當

名 稱 ﹐ 姑 稱 之 為 道 。 又 勉 稱 為 ⼤ ﹐ 或 又 稱 之 為 逝 ﹐ 或 遠 ﹐ 或 返 ﹐

可 以 夠 得 稱 ⼤ 的 東 西 有 ﹕ 道 （ 真 理 ） ﹐ 天 （ 宇 宙 ） ﹐ 地 （ 地 球 ） ﹐ 王 （ 政 府 ） 。
上 述 四 者 稱 之 為 ⾃ 然 界 的 “ 四 ⼤ ” 。 王 算 得 上 其 中 之 ⼀ ﹐ ⼈ 類 離 不 開 地 球 ﹐ 地 球 離
不 開 宇 宙 ﹐ 宇 宙 離

不 開 道 ﹐ 道 離 不 開 ⾃ 然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﹑ 本 章 分 為 兩 段 ﹐ 前 段 為 ⽼ ⼦ 的 宇 宙 觀 ﹐ 後 段 敘 述 天 地

⼈ 的 關 係 。 絲 毫 沒 有 迷 信 觀 念 。 雖 很 簡 客 ﹐ 卻 是 正 確 。

２ ﹑ 本 章 ⾔ “ 道 ” 。

第 ⼆ ⼗ 六 章 輜 重

主 旨 ﹕ ⼈ ⽣ 以 清 靜 穩 重 為 安 。

原 ⽂ ﹕ （ ４ ７ 字 ）

重 為 輕 根 ﹐ 靜 為 躁 君 ﹐ 是 以 君 ⼦ 終 ⽇ ⾏ ﹐ 不 離 輜 重 ﹐ 雖 有

榮 觀 ﹐ 燕 處 超 然 。 奈 何 莫 乘 之 主 ⽽ 以 ⾝ 輕 天 下 。 輕 則 失 ⾂ ﹐ 躁



則 失 君 。

解 釋 ﹕

重 的 東 西 為 輕 的 東 西 的 根 本 。 態 度 安 靜 者 為 急 躁 者 的 君 主 。

⼈ 們 終 ⽇ 活 動 離 不 開 ⽇ ⾷ 所 需 的 輜 重 。 在 外 游 蕩 雖 有 好 的 景 觀

⽐ 不 上 居 房 舍 中 的 安 樂 。 怎 能 以 萬 乘 君 王 之 尊 ⽽ 常 奔 ⾛ 于 外 ﹐

輕 ⾝ 遠 離 ﹖ 輕 離 則 失 去 ⾂ 下 的 供 奉 ﹐ 急 躁 則 易 失 去 君 王 之 位 置

和 體 統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﹑ 本 章 ⾔ 領 導 術 及 “ 帝 王 術 ” ﹐ 講 究 “ 主 逸 ﹐ ⾂ 勞 ” 及 以 靜 制 動 的 哲 理 。

２ ﹑ 本 章 以 “ 道 ” ⾔ “ 德 ” 。

第 ⼆ ⼗ 七 章 襲 明

主 旨 ﹕ 善 ⽤ ⼈ 才 ﹐ 以 最 佳 ⽅ 法 ⾏ 事 。

原 ⽂ ﹕ （ ９ ０ 字 ）

善 ⾏ 無 轍 跡 。 善 ⾔ 無 瑕 謫 ﹐ 善 計 不 ⽤ 籌 策 。 善 閉 無 關 楗 ⽽

不 可 開 。 善 結 無 繩 約 ⽽ 不 可 解 。 是 以 聖 常 善 救 ⼈ 。 故 無 棄 ⼈ 。 常 善 救 物 ﹐ 故 無 棄
物 。 是 謂 襲 明 。 故 善 ⼈ 者 ﹐ 不 善 ⼈ 之 師 ﹔ 不 善 ⼈ 者 善 ⼈ 之 資 。 不 貴 其 師 ﹐ 不 愛 其
資 ﹐ 雖 智 ⼤ 迷 。 是 謂 要 妙 。

解 釋 ﹕

好 ⾏ 動 不 留 ⾞ 軌 痕 跡 。 好 的 ⾔ 辭 不 會 落 ⼈ 把 柄 ﹐ 給 他 ⼈ 批

評 指 謫 。 好 的 計 算 （ ⼼ 算 ） 不 需 要 籌 碼 。 好 的 封 藏 雖 不 ⽤ 鎖 鑰 ﹐

別 ⼈ 也 無 法 進 ⼊ 。 好 的 捆 扎 ﹐ 不 ⽤ 繩 索 他 ⼈ 無 法 解 開 。 所 以 聖

⼈ 常 能 救 ⼈ 助 ⼈ ﹐ 沒 有 棄 ⽽ 無 ⽤ 的 ⼈ ﹔ 善 於 利 ⽤ 物 ﹐ 沒 有 棄 舍

不 可 ⽤ 之 物 ﹐ 這 叫 你 襲 明 。 所 以 好 ⼈ 是 不 好 ⼈ 的 師 表 ﹐ 不 好 的

⼈ 是 好 ⼈ 救 助 改 造 的 對 象 ﹐ 好 ⼈ 和 不 好 ⼈ 的 都 有 ⽤ 處 ﹐ 假 如 不

重 視 師 表 ﹐ 不 愛 惜 對 象 雖 然 聰 明 ⼀ 世 ﹐ 也 會 糊 塗 。 這 叫 作 要 妙 。



討 論 ﹕

１ ﹑ 本 章 為 兩 部 份 。 第 ⼀ 部 份 為 理 想 ⾏ 事 原 則 ﹐ 費 ⼒ ⼩ ⽽

效 果 ⼤ 。 第 三 部 份 為 運 ⽤ 能 ⼒ 強 的 指 導 能 ⼒ 較 弱 的 ⼈ 。 使 從 有

⽤ 。

２ ﹑ 本 章 為 以 “ 道 ” ⾔ “ 德 ” 。

第 ⼆ ⼗ ⼋ 章 常 德

主 旨 ﹕ 實 質 美 好 程 度 超 過 外 表 予 ⼈ 的 印 象 ﹐ 遠 較 外 表 超

過 實 質 為 佳 。 為 有 利 。

原 ⽂ ﹕ （ ８ ６ 字 ）

知 其 雄 守 其 雌 ﹐ 為 天 下 谿 ﹔ 為 天 下 谿 ﹐ 常 德 不 離 ﹐ 復 歸

如 嬰 兒 。 知 其 ⽩ ﹐ 守 其 ⿊ ﹐ 為 天 下 式 ﹔ 為 天 下 式 ﹐ 常 德 不 忒 ﹐ 復 歸 於 無 極 。 知 其
榮 ﹐ 守 其 辱 ﹐ 為 天 下 ⾕ ﹔ 為 天 下 ⾕ ﹐ 常 德

乃 ⾜ ﹐ 復 歸 於 樸 。 樸 散 則 為 器 。 聖 ⼈ ⽤ 之 則 為 官 ⾧ ﹐ 故 ⼤ 制 不 割 。

解 釋 ﹕

雖 然 ⾃ ⼰ 實 ⼒ 雄 厚 ﹐ 保 持 于 不 出 ⾊ 不 ⾃ 滿 的 狀 態 ﹐ 便 如 －

－ 容 納 百 川 ﹐ 常 常 受 益 。 又 如 嬰 兒 般 富 有 ⽣ 命 ⼒ 。

雖 然 ⾃ ⼰ 潔 ⽩ 無 瑕 ﹐ 不 因 此 標 榜 保 持 如 有 虧 ⽋ 的 ⼼ 態 ﹐ 使

能 成 為 眾 ⼈ 榜 樣 ﹐ 眾 ⼈ 愛 戴 ﹐ 受 益 不 淺 。

雖 然 ⾃ ⼰ 名 譽 好 ﹐ 值 得 驕 傲 ﹐ 不 但 不 驕 傲 ﹐ 且 忍 受 委 屈 ﹐

形 勢 將 如 ⼭ ⾕ ﹐ 實 質 好 處 ⾃ 然 流 向 。 譬 如 ⼭ 中 的 樹 ⽊ ﹐ 可 ⽤ 以

製 造 器 具 。

形 勢 成 為 領 導 者 ﹐ 所 以 能 形 成 共 ⼤ ﹐ 能 控 制 ﹐ 群 眾 離 不 了

他 。

討 論 ﹕



１ ﹑ 使 具 有 實 際 ⼒ 量 ﹐ 實 質 的 美 好 ﹐ 不 爭 虛 名 ﹐ 能 ⽴ 於 不

敗 之 地 。

２ ﹑ 以 章 為 以 “ 道 ” ⾔ “ 德 ” 。

第 ⼆ ⼗ 九 章 ⾃ 然

主 旨 ﹕ 做 ⼈ 不 宜 登 峰 造 極 ﹐ 乃 為 安 穩 。

原 ⽂ ﹕ （ ５ ６ 字 ）

　 將 欲 取 天 下 ⽽ 為 之 ﹐ 吾 ⾒ 其 不 得 已 。 天 下 神 器 ﹐ 不 可 為 也 。

為 者 敗 之 ﹐ 執 者 失 之 ﹐ 故 物 或 ⾏ 或 隨 ﹐ 或 歔 或 吹 ﹐ 或 強 或 羸 ﹐

或 戰 或 隳 ﹐ 是 以 聖 ⼈ 去 甚 去 泰 。

解 釋 ﹕

　 要 做 ⼀ 個 國 家 的 領 袖 ﹐ 是 出 於 不 得 已 才 去 做 的 。 國 家 領 袖

這 種 位 置 是 神 聖 的 位 置 ﹐ 不 是 這 樣 的 ⼈ ﹐ 不 能 去 追 求 ⼀ 定 失 敗 ﹐

勉 強 佔 有 ⼀ 定 喪 失 。 試 觀 察 宇 宙 萬 物 （ 含 ⼈ 事 ） ﹕ 有 為 主 動 的 ﹐

有 為 隨 從 或 被 對 的 ﹐ 有 吸 之 ⽽ 聚 的 ﹐ 有 吹 之 ⽽ 散 的 。 有 強 有 弱 。

有 載 之 以 ⾏ ﹐ 有 棄 之 ⽽ ⾛ 。 所 以 聖 ⼈ 不 求 過 份 ﹐ 不 求 奢 侈 逸 樂 。 避 免 登 峰 造 極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﹑ ⾼ 位 不 能 強 求 ﹐ 必 須 衡 量 客 觀 形 勢 與 ⾃ ⼰ 實 ⼒ 。

２ ﹑ ⽔ 到 渠 成 被 ⼈ 推 舉 ⽽ 上 為 上 策 ﹐ 安 守 本 份 為 中 策 ﹐ 強 求 失

敗 為 下 策 。

３ ﹑ 以 道 ⾔ 德 。

第 三 ⼗ 章 善 果

主 旨 ﹕ 要 以 取 得 實 際 利 益 和 果 實 為 ⽬ 標 ﹐ 不 要 爭 逞 強 能 。

原 ⽂ ﹕ （ 77 字 ）

　 以 道 佐 ⼈ 主 者 ﹐ 不 以 兵 強 天 下 。 其 事 好 還 。 師 之 所 處 ﹐ 荊



棘 ⽣ 焉 。 ⼤ 兵 之 後 ﹐ 必 有 凶 年 。 故 善 者 果 ⽽ 已 。 不 敢 以 取 強 。

果 ⽽ 勿 矜 ﹐ 果 ⽽ 不 伐 ﹐ 果 ⽽ 勿 驕 ﹐ 果 ⽽ 不 得 已 ﹐ 果 ⽽ 勿 強 。 物 壯 則 ⽼ ﹐ 是 謂 不 道
﹐ 不 道 早 已 。

解 釋 ﹕

　 以 好 ⽅ 法 來 襄 助 國 君 的 ⼈ ﹐ 不 建 議 國 君 發 展 強 ⼤ 武 ⼒ 從 事 侵 略 。 打 仗 不 是 件 好
事 。 戰 ⽕ 燒 過 的 地 ⽅ ⾧ 滿 荊 棘 。 國 家 經 過 ⼀ 次 ⼤ 戰 ﹐ 隨 後 必 有 歉 收 的 荒 年 。 所 以
⾼ 明 的 做 法 是 取 得 需 要

的 成 果 ⽽ 已 。 不 要 勉 強 去 取 。 取 得 後 不 衒 耀 ﹐ 不 多 講 ﹐ 更 不 能

驕 傲 。 當 做 不 得 已 才 取 得 那 成 果 的 樣 ⼦ 。 這 就 是 只 要 “ 果 實 ”

不 要 “ 強 勢 ” 的 意 義 。 任 何 事 物 （ 包 括 ⼀ 切 ⽣ 物 ﹐ ⼈ ﹐ 甚 ⾄ 國

家 ） ﹐ ⼀ 經 壯 ⼤ ﹐ 使 開 始 衰 ⽼ ﹐ 這 是 因 為 不 合 “ 道 ” 的 原 則 。

不 合 “ 道 ” 的 原 則 ﹐ 將 提 早 死 亡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﹑ 強 調 要 實 惠 的 果 實 ﹐ ⽽ 不 要 追 求 衒 耀 強 勢 和 武 ⼒ 。

２ ﹑ 經 道 ⾔ 德 。

第 〺 ⼀ 章 貴 左 （ ⾮ 兵 ）

主 旨 ﹕ 擁 有 強 ⼤ 武 ⼒ ⽤ 於 侵 略 決 ⾮ 好 事 。

原 ⽂ ﹕ （ １ １ ４ 字 ）

　 夫 佳 兵 者 不 祥 之 器 。 物 或 惡 之 ﹐ 故 有 道 者 不 處 。 君 ⼦ 居 則

貴 左 ﹐ ⽤ 兵 則 貴 右 。 兵 者 不 祥 之 器 ﹐ ⾮ 君 ⼦ 之 器 ﹐ 不 得 已 ⽽ ⽤

之 。 恬 談 為 上 ﹐ 勝 ⽽ 不 美 。 ⽽ 美 之 者 ﹐ 是 樂 殺 ⼈ 。 夫 樂 殺 ⼈ ﹐

不 可 得 志 于 天 下 。 吉 事 尚 左 ﹐ 凶 事 尚 右 。 偏 將 軍 處 左 ﹐ 上 將 軍

處 右 ﹐ ⾔ 以 喪 禮 處 之 。 殺 ⼈ 之 眾 ﹐ 以 悲 哀 泣 之 。 戰 勝 則 以 喪 禮

處 之 。

解 釋 ﹕



　 有 好 的 軍 隊 武 ⼒ 並 不 是 件 好 事 . 你 如 果 有 了 , 他 ⼈ （ 他 國 ）

都 不 ⾼ 興 。 ‘ 有 道 ’ 的 ⼈ 不 講 究 武 ⼒ 。 如 果 以 左 右 表 ⽰ 吉 凶 ﹐ 做 儘 可 能 居 左 邊 。 ⽤
兵 不 得 已 才 佔 右 邊 。 武 器 （ 武 ⼒ ） 不 是 吉 祥 令 ⼈ 喜 悅 的 東 西 。 好 ⼈ 平 常 不 會 ⽤ 它
。 不 得 已 才 ⽤ 。 個 ⼈ 或 國 家 ﹐ 總 以 平 和 為 上 策 。 打 ⾾ （ 或 打 仗 ） 勝 了 也 不 是 件 好
事 。

如 果 認 為 這 是 好 事 ﹐ 豈 不 是 以 殺 ⼈ 為 樂 吧 ﹖ 中 國 ⾃ 古 以 左 邊 表

⽰ 吉 祥 ﹐ 右 邊 表 ⽰ 凶 否 。 在 軍 隊 中 如 正 副 將 領 並 排 站 ﹐ 偏 將 站

左 ﹐ 主 將 站 右 ﹐ 乃 符 合 喪 禮 原 則 。 傷 亡 （ 包 括 敵 ⼈ ） 很 多 時 ﹐

免 不 了 要 悲 哀 哭 泣 ﹐ 戰 爭 勝 利 也 以 喪 禮 相 處 。

討 論 ﹕

　 ⽼ ⼦ 反 對 窮 兵 凌 武 ﹐ 但 不 反 對 不 得 已 時 整 軍 經 武 以 捍 衛 國

家 。

第 〺 ⼆ 章 知 ⽌ （ ⾔ 道 ）

主 旨 ﹕ 解 釋 “ 道 ” 是 主 宰 萬 物 的 原 理 原 則 。

原 ⽂ ﹕ （ ６ ９ ） 字

　 “ 道 常 無 名 。 樸 雖 ⼩ ﹐ 天 下 不 敢 ⾂ 。 侯 王 若 能 守 ﹐ 萬 物 將

⾃ 寶 。 天 地 相 合 ﹐ 以 降 ⽢ 露 ﹐ ⼈ 莫 之 令 ⽽ ⾃ 均 。 始 制 有 名 ﹐ 名

亦 既 有 ﹐ 夫 亦 將 知 ⽌ 。 知 ⽌ 可 以 不 殆 。 譬 道 之 天 下 ﹐ 猶 川 ⾕ 之

于 江 海 。

解 釋 ﹕

　 “ 道 ” 沒 有 ⼀ 適 當 的 名 稱 加 以 形 容 ﹐ 譬 如 ⽣ ⾧ 中 的 樸 樹 ﹐

⼈ 們 無 法 斷 定 它 將 來 ⾧ 成 多 ⼤ 或 ⼩ 看 它 。 侯 王 如 果 能 守 ¨ " 道 "

的 原 則 ﹐ 各 ⽅ ⼈ 物 都 將 歸 服 。 由 于 “ 道 ” 的 作 ⽤ ﹐ ⾃ 然 界 ⾬ 露

的 下 降 ﹐ 沒 有 ⼈ ⼒ 安 排 ﹐ 各 地 ⼤ 致 均 勻 。 創 建 ⼤ 事 業 的 ⼈ 享 有

盛 名 ﹐ 不 被 ⼈ 忘 記 。 “ 道 ” 之 于 宇 宙 。 猶 如 川 ⾕ 之 如 河 海 。 萬



物 因 “ 道 ” ⽽ 呈 現 于 “ 宇 宙 ” 。 ⽔ 流 經 由 川 ⾕ 進 到 河 海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﹑ 本 章 對 道 作 進 ⼀ 步 描 述 。

第 〺 三 章 盡 ⼰

主 旨 ﹕ 認 清 ⾃ ⼰ ﹐ 克 制 ⾃ ⼰ ﹐ 保 持 內 ⼼ 平 衡 ﹐ 努 ⼒ 不 懈 ﹐

　 　 　 　 建 ⽴ ⾃ ⼰ 正 確 價 值 。

原 ⽂ ﹕ （ ４ ８ 字 ）

　 “ 知 ⼈ 者 智 ﹐ ⾃ 知 者 明 。 勝 ⼈ 者 有 ⼒ ﹐ ⾃ 勝 者 強 。 知 ⾜ 者

富 。 強 ⾏ 者 有 志 ﹐ 不 失 其 所 者 久 。 死 ⽽ 不 亡 者 壽 。 ”

解 釋 ﹕

　 能 了 解 別 ⼈ 雖 可 稱 為 智 者 ﹐ 能 認 識 ⾃ ⼰ 才 真 正 聰 明 。 能 戰

勝 別 ⼈ 雖 可 稱 為 有 ⼒ ﹐ 能 克 制 ⾃ ⼰ 才 真 正 剛 強 。 知 ⾜ 的 ⼈ 常 感

富 有 ﹐ ⼼ 中 舒 坦 。 （ 不 知 ⾜ 的 ⼈ 常 感 ⽋ 缺 ﹐ ⼼ 常 懮 戚 。 ） ﹐ 刻

苦 努 ⼒ 的 ⼈ 必 有 ⼀ 番 抱 負 。 （ ⼈ 要 有 崇 ⾼ 意 境 才 活 得 有 意 義 ﹐

有 尊 嚴 ） 安 份 守 紀 ﹐ 不 迷 失 ⾃ ⼰ ﹐ 才 能 保 持 安 穩 的 ⽣ 活 ﹐ 無 所

擔 ⼼ 。 死 後 為 ⼈ 懷 念 （ 精 神 不 死 ） 才 真 叫 “ ⾧ 壽 ”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﹑ ⽴ ⾝ 處 世 的 ⼈ ⽣ 哲 學 ﹐ ⾼ 明 之 ⾄ 。

２ ﹑ 以 道 ⾔ 德 。

第 〺 四 章 成 ⼤

主 旨 ﹕ 多 替 ⼈ 服 務 ﹐ 不 爭 名 位 ﹐ ⾃ 然 能 獲 得 ⼤ 名 位 。

原 ⽂ ﹕ （ ６ ９ 字 ）

　 ⼤ 道 汎 兮 ﹐ 其 可 左 右 。 萬 物 恃 之 以 ⽽ 不 辭 。 功 成 不 名 有 。

⾐ 養 萬 物 ⽽ 不 為 主 。 常 無 欲 ﹐ 可 名 于 ⼩ 。 萬 物 歸 之 ⽽ 不 為 主 ﹐



可 名 于 ⼤ 。 是 以 聖 ⼈ 終 不 為 ⼤ ﹐ 故 能 成 其 ⼤ 。

解 釋 ﹕

　 “ 道 ” 影 響 的 範 圍 ⾮ 常 廣 泛 ﹐ 左 右 逢 源 ﹐ 無 所 不 包 。 萬 物

都 靠 它 ⽣ ⾧ 運 ⾏ ⽽ 它 也 從 不 推 辭 。 事 情 辦 成 但 不 需 為 此 ⽽ 出 名

。 ⾐ 被 養 育 ¨ 萬 物 ⽽ 不 為 萬 物 的 主 宰 。 它 沒 有 慾 望 ﹐ 你 ⼩ 看 它

也 沒 關 係 。 萬 物 歸 順 它 ﹐ 它 不 為 主 宰 ﹐ 把 它 看 得 重 ⼤ 也 應 該 。 所 以 “ 聖 ⼈ ” 傚 法 它
﹐ 不 ⾃ ⼰ 稱 ⼤ ﹐ 所 以 他 ⼈ 尊 他 為 ⼤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﹑ 做 ⼈ 做 事 ⽴ ⾝ 處 ⼰ ﹐ 掌 握 良 好 ⼈ 際 關 係 的 原 則 。

２ ﹑ 以 道 ⾔ 德 。

第 〺 五 章 ⼤ 象

主 旨 ﹕ 掌 握 有 利 形 ﹐ 使 之 相 安 無 事 。

原 ⽂ ﹕ （ ４ ２ 字 ）

　 執 ⼤ 象 ﹐ 天 下 往 。 往 ⽽ 不 害 ﹐ 安 平 太 。 樂 與 餌 ﹐ 過 客 ⽌ 。

道 之 出 ⼜ ﹐ 淡 乎 其 無 味 。 視 之 不 ⾜ ⾒ ﹐ 聽 之 不 ⾜ 聞 ﹐ ⽤ 之 不 可 既 。

解 釋 ﹕

　 掌 握 ⼤ 好 形 勢 的 ⼈ （ 或 國 家 ） ﹐ 他 ⼈ （ 或 國 家 ） 都 將 趨 附

如 果 對 趨 附 者 能 容 納 ﹐ 不 加 迫 害 ﹐ 彼 此 相 安 無 事 ﹐ 勢 ⼒ ⽇ 益 龐

⼤ 。 如 果 路 旁 有 ⼈ 對 所 有 過 客 樂 于 （ 免 費 ） 提 供 飲 ⾷ ﹐ 過 客 都

會 停 下 來 ﹐ 不 願 離 ⾛ 。 ‘ 道 ’ 的 能 使 ⼈ 歸 服 與 此 相 似 。 ‘ 道 ’

說 出 來 是 平 談 無 味 的 ﹐ 它 本 ⾝ 沒 有 什 麼 好 看 的 形 像 ﹐ 沒 有 什 麼

好 聽 的 聲 ⾳ ﹐ 但 運 ⽤ 得 當 ﹐ 妙 ⽤ 無 窮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﹑ 對 他 ⼈ 有 利 ﹐ 則 能 掌 握 形 勢 和 ⼈ ⼼ 。



２ ﹑ 以 道 ⾔ 德 。

第 〺 六 章 微 明

主 旨 ﹕ 以 弱 ⽤ 強 ﹐ 採 ⽤ 權 謀 ⼿ 段 。

原 ⽂ ﹕ （ ３ ６ 字 ）

　 將 欲 歙 之 ﹐ 必 固 張 之 。 將 欲 弱 之 ﹐ 必 固 強 之 。 將 欲 廢 之 必

固 興 之 。 將 欲 奪 之 ﹐ 必 固 予 之 。 是 謂 微 明 。 柔 勝 剛 ﹐ 弱 勝 強 。

⿂ 不 可 脫 于 淵 ﹐ 國 之 利 器 ﹐ 不 可 ⽰ ⼈ 。

解 釋 ﹕

　 打 算 歙 蓋 收 藏 之 前 ﹐ 故 意 裝 作 亮 開 。 打 算 把 對 ⽅ 弄 弱 ﹐ 故

意 姑 且 使 其 暫 時 強 盛 。 打 算 將 對 ⽅ 廢 掉 ﹐ 故 意 先 使 其 暫 時 興 旺 。

打 算 ⾃ 對 ⽅ 取 ⾛ ﹐ 故 意 先 給 些 便 宜 。 這 道 道 地 地 叫 做 陰 謀 。 以

柔 克 剛 ﹐ 以 弱 ⽤ 強 。 就 得 運 ⽤ 這 種 ⽅ 式 。 還 有 ⿂ 離 不 開 ⽔ 。 國

家 精 銳 武 器 不 要 讓 ⼈ 知 道 。 就 是 說 要 站 得 穩 坐 得 牢 ﹐ ⾃ ⼰ 的 好

東 西 要 保 密 。

討 論 ﹕

　 １ ﹑ 歷 史 上 這 類 故 事 很 多 ﹐ 越 王 ⾊ 踐 對 付 吳 王 夫 差 就 是 這 樣 。

這 是 為 了 求 ⽣ 存 ﹐ 復 仇 雪 恥 ﹐ 沒 有 辦 法 中 的 辦 法 ﹐ 不 是 平 常 做

⼈ 之 道 。

第 〺 七 章 無 為

主 旨 ﹕ 簡 樸 ﹐ 不 多 事 ﹐ 降 低 慾 望 ﹐ 求 安 定 平 靜 。

原 ⽂ ﹕ （ ４ ９ 字 ）

　 道 常 無 為 ⽽ 無 不 為 。 侯 王 若 能 守 之 ﹐ 萬 物 將 ⾃ 化 。 化 ⽽ 欲

作 ﹐ 吾 將 鎮 之 以 無 名 之 樸 。 無 名 之 樸 ﹐ 亦 將 不 欲 。 不 欲 以 靜 ﹐

天 下 將 ⾃ 正 。



解 釋 ﹕

　 掌 握 “ 道 ” 的 簡 易 原 則 ﹐ 儘 可 能 不 多 事 ﹐ 不 需 要 費 ⼤ ⼒ 氣 ﹐

沒 有 做 不 好 的 事 。 國 家 領 導 若 能 按 “ 道 ” 的 原 則 ⾏ 事 ﹐ ⼀ 切 事

物 都 將 ⾃ 動 演 變 進 化 ﹐ ⾃ ⾏ 治 理 好 。 ⼈ 民 慾 望 太 多 太 ⾼ 時 不 好

治 理 ﹐ 應 應 簡 樸 的 ⼿ 法 處 理 。 簡 樸 ⽽ 使 ⼈ 慾 望 降 低 。 慾 望 降 低

再 使 其 安 靜 ﹐ 天 下 的 ⼈ ⾃ 然 趨 向 正 道 。

討 論 ﹕

　 這 是 ⽼ ⼦ ⼀ 貫 的 治 國 原 則 ﹐ 慾 望 超 過 供 應 能 ⼒ ﹐ ⼈ ⼼ 得 不

到 滿 ⾜ ﹐ 形 成 亂 階 。 加 強 供 應 ﹐ 降 低 慾 望 社 會 可 致 平 靜 。

�

第 〺 ⼋ 章 處 厚

主 旨 ﹕ 處 厚 務 實 ﹐ 摒 棄 虛 華

原 ⽂ ﹕ （ １ ３ ０ 字 ）

上 德 不 德 ﹐ 是 以 有 德 。 下 德 不 失 德 ﹐ 是 以 無 德 。 上 德 無 為

⽽ 無 以 為 。 下 德 為 之 ⽽ 有 以 為 ﹐ 上 仁 為 之 ⽽ 無 以 為 ﹐ 上 義 為 之

⽽ 有 以 為 。 上 禮 為 ⽽ 莫 之 應 ﹐ 則 攘 臂 ⽽ 扔 之 。 故 失 道 ⽽ 後 德 ﹐

失 德 ⽽ 後 仁 ﹐ 失 仁 ⽽ 後 義 ﹐ 失 義 ⽽ 後 禮 。 夫 禮 者 ﹐ 忠 信 之 薄 ⽽ 亂 之 ⾸ 也 。 前 識 者
﹐ 道 之 華 ⽽ 愚 之 始 也 。 是 以 ⼤ 丈 夫 處 其 厚 不 居 其 薄 ﹐ 處 其 實 不 居 其 華 。 故 去 彼 取
此 。

解 釋 ﹕

‘ 上 德 ’ 的 ⼈ ⼜ 裡 不 講 德 ﹐ 但 是 有 德 。 ‘ 下 德 ’ 的 ⼈ ⼜ 中 離 不 開 德 實 際 上 是 無 德 （ 缺
德 ） 。 上 德 的 ⼈ 不 多 事 ﹐ 經 常 閑 ¨ 無 事 。 下 德 的 ⼈ ⽼ 是 忙 ¨ 做 ﹐ 有 做 不 完 的 事 。 上
仁 的 ⼈ 也 常 做 到 沒 有 可 做 的 。 上 義 的 ⼈ 經 常 做 ﹐ 事 做 不 完 。 上 禮 的 也 是 做 ﹐ 如 果
沒 有 回 饋 ﹐ 他 將 扔 開 不 做 。 事 實 上 ﹐ 喪 失 了 道 才 ⽤ 德 來 補 救 ﹐ 喪 失 了 德 才 ⽤ 仁 來
補 救 ﹐ 喪 失 了 仁 ﹐ 才 ⽤ 義 來 補 救 ﹐ 喪 失 了 義 才 ⽤ 禮 來 補 救 。 所 以 禮 ﹐ 可 以 說 ⼤ 家
沒 有 忠 信 以 後 的 產 物 ﹐ 實 在 是 亂 的 開 端 。 有 遠 ⾒ ﹐ 可 以 說 是 道 的 虛 華 ﹐ 但 也 可 說
是 愚 蠢 的 開 端 。 所 以 正 常 ⾏ 事 的 ⼈ 要 站 在 厚 的 地 ⽅ ﹐ 不 要 站 在 薄 的 地 ⽅ ﹔ 要 實 在
﹐ ⽽ 不 要 虛 華 。 ⾏ 事 應 有 所 選 擇 。



討 論 ﹕

１ ﹒ 此 章 對 儒 家 的 仁 義 和 禮 教 痛 下 貶 辭 。

� 下 篇 德 經 （ 第 〺 九 章 ⾄ ⼋ ⼗ ⼀ 章 ）

第 〺 九 章 得 ⼀

主 旨 ﹕ ‘ ⼀ ’ 字 的 哲 理

原 ⽂ ﹕ （ １ ３ ６ 字 ）

昔 之 得 ⼀ 者 ﹕ 天 得 ⼀ 以 清 ﹐ 地 得 ⼀ 以 寧 ﹐ 神 得 ⼀ 以 靈 ﹐ ⾕

得 ⼀ 以 盈 ﹐ 萬 物 得 ⼀ 以 ⽣ ﹐ 侯 王 得 ⼀ 以 為 天 下 貞 ﹐ 其 致 之 ⼀ 也 。

天 無 以 清 將 恐 裂 ﹐ 地 無 以 寧 將 恐 發 ﹐ 神 無 以 靈 將 恐 歇 ﹐ ⾕ 無 以

盈 將 恐 竭 ﹐ 萬 物 無 以 ⽣ 將 恐 滅 ﹐ 侯 王 無 以 貞 ⽽ 貴 ⾼ 將 恐 蹶 。 故

貴 的 賤 為 本 ﹐ ⾼ 以 下 為 基 ﹐ 是 以 侯 王 ⾃ 稱 孤 寡 不 穀 。 此 其 以

賤 為 本 耶 ﹖ ⾮ 乎 ﹖ 故 致 譽 無 譽 ﹐ 不 欲 碌 碌 如 ⽟ ﹐ 珞 珞 如 ⽯ 。

解 釋 ﹕

‘ ⼀ ’ 字 的 涵 義 是 ﹕ 專 ⼀ ﹐ 統 ⼀ ﹐ 表 裡 如 ⼀ ﹐ 前 後 ⼀ 致 。 很 多 東 西 都 是 因 掌 握 ⼀ 的
原 則 ⽽ 好 的 ﹕ 如 天 因 ⼀ ⽽ 清 朗 ﹐ 地 因 ⼀ ⽽ 寧 靜 ﹐ 神 因 ⼀ ⽽ 靈 驗 ﹐ ⼭ ⾕ 因 ⼀ ⽽ ⾧ 得
滿 滿 的 ﹐ 萬 物 因 ⼀

⽽ ⽣ ⽣ 不 息 。 侯 王 因 ⼀ ⽽ 為 天 下 尊 貴 ﹐ 這 些 都 是 ⼀ 的 效 果 。 天 不 能 不 清 ﹐ 不 清 會
爆 裂 。 地 不 能 不 寧 ﹐ 不 寧 會 地 震 。 神 不 能

不 靈 ﹐ 不 靈 則 無 ⼈ 供 奉 。 ⼭ ⾕ 不 豐 滿 將 空 虛 荒 涼 ﹐ ⽣ 物 沒 有

⽣ ⾧ 將 滅 種 。 侯 王 如 果 不 能 保 持 尊 貴 將 被 ⼈ 推 翻 。 所 以 顯 貴 的

⼈ 以 微 賤 的 ⼈ 為 根 本 ﹐ ⾼ 位 的 ⼈ 以 低 下 層 為 基 礎 ﹐ 很 多 侯 王 ⾃ 慊 為 孤 寡 不 幸 者 ﹐
豈 不 是 看 重 基 層 為 根 本 。 刻 意 追 求 美 譽 ﹐ 反 ⽽ 得 不 到 美 譽 。 與 其 光 華 如 ⽟ ﹐ 不 如
樸 實 如 ⽯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﹒ 抱 ⼀ ﹐ 務 實 ﹐ 重 視 基 層 草 根 。

第 四 ⼗ 章 反 復



主 旨 ﹕ 反 向 ⼿ 法 的 運 ⽤

原 ⽂ ﹕ （ ２ １ 字 ）

反 者 道 之 動 。 弱 者 道 之 ⽤ 。 天 下 萬 物 ⽣ 于 有 ﹐ 有 ⽣ 于 無 。

解 釋 ﹕

如 果 遭 遇 困 難 ﹐ 改 變 ⽅ 向 ﹐ 或 反 向 ⽽ ⾛ ﹐ 可 能 找 到 更 好 的

出 路 ﹐ 使 “ 道 ” 能 永 恆 推 動 。 所 以 “ 反 向 ” 可 以 說 是 “ 道 ” 能

保 持 “ 運 動 ” 的 ⼀ 種 ⽅ 法 。 摻 雜 柔 性 的 ⼿ 段 來 辦 事 ⽐ ⼀ 味 剛 強

為 有 利 。 地 球 上 事 物 的 發 展 ﹐ 由 無 到 有 ﹐ 由 有 ⽽ 多 ﹐ 就 是 ⽤ 這

種 ⽅ 式 來 的 。 進 不 了 退 ⼀ 步 再 來 ﹐ 硬 的 不 成 來 軟 的 ﹐ 這 樣 才 能

⽣ 存 ﹐ 才 能 發 展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﹑ 遭 遇 困 難 有 三 種 考 慮 ﹕ ａ ﹒ 堅 持 到 底 ｂ ﹒ 改 變 ⽅ 向

ｃ ﹒ 反 向 退 後 。 究 以 何 者 為 最 佳 ﹐ 要 看 原 來 的 ⽅ 向 是 否 完 全

正 確 ⽽ 定 。 反 向 不 ⼀ 定 是 最 佳 決 策 ﹐ 只 能 說 是 考 慮 之 ⼀ 。

２ ﹑ 另 ⼀ 種 講 法 是 ⼈ 事 ⼯ 程 及 ⼼ 理 學 的 應 ⽤ 。 如 ⼀ 辦 法 遭

對 ⽅ 反 對 ﹐ 你 權 且 放 棄 ⾃ ⼰ 的 觀 點 ﹐ 按 對 ⽅ 意 ⾒ 設 想 ﹐ 然 後 ﹐

以 理 由 證 明 其 ⾮ ﹐ 使 對 ⽅ ⼼ 服 ⼜ 服 ﹐ 回 到 你 原 來 的 意 ⾒ 。 領 ⾺

術 中 有 時 牽 騾 ⾺ ﹐ 有 時 使 騾 ⾺ 使 性 ﹐ 不 遵 領 ⾺ 者 的 ⽅ 向 ﹐ 可 先

反 向 ⾛ 動 兜 圈 ⼦ 轉 彎 摸 ⾓ ⾛ 回 要 ⾛ 的 ⽅ 向 無 不 成 功 ﹐ 便 是 ⼀ 例 。

第 四 ⼗ ⼀ 章 聞 道

主 旨 ﹕ 聞 道 貴 于 實 踐

原 ⽂ ﹕ （ ９ ５ 字 ）

上 ⼠ 聞 道 ﹐ 勤 ⽽ ⾏ 之 。 中 ⼠ 聞 道 ﹐ 若 存 若 亡 。 下 ⼠ 聞 道 ⼤

笑 之 。 不 笑 不 ⾜ 以 為 道 。 故 建 ⾔ 有 之 ﹕ 明 道 若 昧 ﹐ 進 道 若 退 ﹐



夷 道 若 類 。 上 德 若 ⾕ ﹐ ⼤ ⽩ 若 辱 ﹐ 廣 德 若 不 ⾜ ﹐ 建 德 若 偷 ﹐ 質

真 若 渝 。 ⼤ ⽅ 無 隅 ﹐ ⼤ 器 晚 成 ﹐ ⼤ ⾳ 希 聲 ﹐ ⼤ 象 無 形 ﹐ 道 隱 無

名 。 夫 惟 道 ﹐ 善 貸 且 成 。

解 釋 ﹕

上 等 智 慧 的 ⼈ ⼠ 聽 了 “ 道 ” 以 後 ﹐ 完 全 信 服 ﹐ 照 ¨ 去 做 。

中 等 智 慧 的 ⼈ ⼠ 聽 了 “ 道 ” 以 後 ﹐ 即 令 有 印 象 ﹐ 但 不 照 做 。 下

等 智 慧 的 ⼈ ⼠ 聽 了 “ 道 ” 以 後 ﹐ ⼤ 不 以 為 然 ﹐ 反 笑 其 ⾮ 。 不 同

程 度 的 ⼈ 對 “ 道 ” 有 不 同 的 感 受 ﹐ “ 道 ” 有 時 被 ⾮ 笑 是 可 能 的 。

這 ⼀ 事 實 可 以 說 明 如 後 ﹕ 明 ⽩ 的 " 道 " 好 像 模 糊 ﹐ 進 步 的 “ 道 ”

好 像 退 步 ﹐ ⼀ 致 的 “ 道 ” 好 像 分 出 很 多 種 類 。 上 等 的 德 ⾏ 好 像

居 于 ⾕ 底 ﹐ ⼤ ⼤ 的 潔 ⽩ 好 像 含 羞 受 辱 ﹐ 使 廣 ⼤ 的 群 眾 受 了 惠 反

覺 其 施 惠 不 夠 多 ﹐ 有 好 的 建 樹 覺 得 有 偷 ⼯ 減 料 事 情 ﹐ 真 正 的 質

料 好 像 被 染 壞 了 的 ﹐ ⽅ ⽅ 正 正 的 東 西 看 不 ⾒ 它 的 棱 ⾓ ﹐ 偉 ⼤ 的

器 物 很 久 才 做 成 ﹐ 宏 ⼤ 的 聲 ⾳ 不 常 發 ⾳ ﹐ ⼤ 的 形 像 反 ⽽ ⾒ 不 到

原 形 。 “ 道 ” 是 不 顯 露 也 不 出 名 的 。 也 只 有 “ 道 ” 真 能 傳 授 ﹐ 使 ⼈ 成 功 。

討 論 ﹕

１ ﹑ “ 道 ” 的 本 質 與 外 ⾯ 感 受 頗 ⼀ 致 。 對 道 要 有 真 了 解 ﹐

不 能 ⼈ 云 亦 云 。

第 四 ⼗ ⼆ 章 沖 和

主 旨 ﹕ 沖 和 累 積 ⽽ 受 益

原 ⽂ ﹕ （ ７ ２ 字 ）

道 ⽣ ⼀ ﹐ ⼀ ⽣ ⼆ ﹐ ⼆ ⽣ 三 ﹐ 三 ⽣ 萬 物 。 萬 物 負 陰 抱 陽 ﹐ 沖

氣 以 為 和 。 ⼈ 之 所 惡 ﹐ 惟 孤 寡 不 穀 ﹔ ⽽ 王 公 以 為 稱 。 故 物 或 損 之 ⽽ 益 ﹐ 或 益 之 ⽽
損 。 ⼈ 之 所 教 ﹐ 我 亦 教 之 。 強 梁 者 不 得 其 死 。



吾 將 以 為 教 ⽗ 。

解 釋 ﹕

宇 宙 萬 物 的 發 ⽣ 以 “ 道 ” 為 起 點 ﹐ 由 無 到 有 ﹐ 由 少 到 多 （

最 先 什 麼 也 沒 有 ﹐ 因 為 “ 道 ” ⽽ 突 然 發 ⽣ ﹐ 逐 漸 增 多 ﹐ ⼀ ⽽ ⼆ ﹐

⼆ ⽽ 三 ﹐ 累 積 成 萬 物 ） 。 宇 宙 間 萬 物 （ ⼀ 切 ⽣ 物 ） 都 傾 向 于 背

離 陰 暗 ⾯ 嚮 陽 光 的 ﹐ 接 受 陽 光 的 ⽣ 命 之 氣 ⽽ 調 和 之 。 ⼀ 般 ⼈ 都

不 喜 歡 成 為 “ 孤 ” “ 寡 ” “ 不 吉 祥 ” 。 但 是 古 時 地 位 ⾼ 的 王 公

常 ⽤ 這 類 字 句 來 ⾃ 稱 。 世 上 的 事 很 奇 怪 的 。 有 時 要 損 害 它 ﹐ 它

反 ⽽ 受 益 ﹔ 有 時 與 它 好 處 反 ⽽ 害 了 它 。 他 ⼈ 獲 得 經 驗 或 教 訓 我

取 為 已 有 。 有 ⼈ ⼀ 味 逞 強 ﹐ 最 後 沒 有 好 下 場 。 這 報 應 具 有 教 育

意 義 ﹐ 我 把 他 看 成 ⽼ 師 。

討 論 ﹕

　 前 句 可 看 成 ⽼ ⼦ 宇 宙 論 的 ⼀ 部 份 。 隨 後 引 陰 陽 ⼆ 極 及 其 調

和 。 以 後 述 吉 凶 禍 福 之 無 常 。 教 ⼈ 吸 取 此 教 訓 。

　 第 四 ⼗ 三 章 　 ⾄ 　 柔

主 旨 ﹕ 以 柔 克 剛 ﹐ 以 靜 制 動 。

原 ⽂ ﹕ （ ４ ０ 字 ）

　 天 下 之 ⾄ 柔 ﹐ 馳 騁 天 下 之 ⾄ 堅 。 無 有 ⼊ 于 無 間 。 吾 是 以 知

無 為 之 有 益 。 不 ⾔ 之 教 ﹐ 無 為 之 益 ﹐ 天 下 希 及 之 。

解 釋 ﹕

　 看 到 天 地 間 最 柔 弱 的 東 西 能 在 最 堅 強 的 東 西 之 間 奔 馳 （

如 ⽔ 在 ⽯ 縫 中 流 過 ） 。 沒 有 形 體 的 東 西 ﹐ 可 以 在 沒 有 間 隙 的 東

西 （ 銅 牆 鐵 壁 ） 間 出 ⼊ ﹐ 我 領 悟 到 “ 沒 有 ” 的 好 處 。 不 講 話

⽽ 充 份 產 ⽣ 教 導 的 效 果 。 不 要 做 事 ⽽ 使 獲 益 。 你 如 能 做 到 這



地 步 ﹐ 眾 ⼈ 都 ⽐ 不 上 你 。

討 論 ﹕

　 “ 柔 弱 ” 的 好 處 ﹐ “ 沒 有 ” 的 好 處 ﹐ “ 不 ⾔ ” 的 好 處 ﹐ “

不 做 ” 的 好 處 。 　

第 四 ⼗ 四 章 　 知 ⽌ （ 知 ⾜ ）

主 旨 ﹕ 知 ⽌ 知 ⾜ 以 獲 保 全 。

原 ⽂ ﹕ （ ３ ９ 字 ）

　 名 與 ⾝ 孰 親 ﹐ ⾝ 與 貨 孰 多 ﹐ 得 與 亡 孰 病 。 是 故 甚 愛 必 ⼤ 費 ﹐

多 藏 必 厚 亡 。 知 ⾜ 不 辱 ﹐ 知 ⽌ 不 殆 ﹐ 可 以 ⾧ 久 。

解 釋 ﹕

　 ⼀ 個 ⼈ 的 “ 虛 名 ” 與 ⾃ ⼰ “ ⾝ 體 ” 那 個 要 緊 ﹖ （ 當 然 ⾝ 體

要 緊 。 ） ⾃ ⼰ ⾝ 體 ⽐ 收 藏 貨 物 那 個 重 要 ﹖ （ 當 然 ⾝ 體 重 要 。 ）

“ 得 到 ” 與 “ 喪 失 ” 那 ⼀ 樣 使 ⼈ 難 過 ﹖ （ 當 然 喪 失 使 ⼈ 難 過 ） 。

過 度 貪 愛 虛 名 令 ⼈ 操 勞 ﹐ 收 藏 的 太 多 喪 失 的 也 多 ﹐ 知 道 滿 ⾜ 不

致 受 辱 ﹐ 知 道 適 時 停 ⽌ 不 致 遭 受 危 害 或 失 敗 。 如 此 ⼈ 可 活 得 愉 快

活 得 ⾧ 久 。

討 論 ﹕

知 ⾜ 知 ⽌ 不 作 奢 求 。

第 四 ⼗ 五 章 清 　 靜

　

主 旨 ﹕ ⾏ 清 靜 之 道 表 ⾯ 不 利 ﹐ 實 際 有 利 。

原 ⽂ ﹕ （ ４ ０ 字 ）

　 ⼤ 成 若 缺 ﹐ 其 ⽤ 不 弊 。 ⼤ 盈 若 沖 ﹐ 其 ⽤ 不 窮 。 ⼤ 直 若 屈 。

⼤ 巧 若 拙 。 ⼤ 辯 若 訥 。 躁 勝 寒 ﹐ 靜 勝 熱 。 清 靜 為 天 下 正 。



解 釋 ﹕

　 ⼤ 的 成 就 好 像 有 缺 陷 ﹐ 但 是 功 ⽤ 功 能 沒 有 不 好 的 地 ⽅ 。 真

正 的 豐 滿 富 裕 ﹐ 好 像 ⾒ 不 到 什 麼 東 西 ﹐ 但 是 總 是 ⽤ 不 完 。 其 他

尚 有 ﹕ ⼤ 的 巧 妙 看 起 來 好 像 笨 拙 ﹐ 最 有 辯 才 的 ⼈ 似 乎 ⼜ 吃 不 會 講 話 。 運 動 可 以 克
服 寒 冷 ﹐ 寧 靜 可 以 克 服 炎 熱 。 清 靜 乃 是 天 下 ⾏ 事 的 正 道 。

討 論 ﹕

韜 光 養 誨 ﹐ 清 靜 無 為 的 處 世 哲 學 。

第 四 ⼗ 六 章 　 知 　 ⾜

主 旨 ﹕ 知 ⾜ 常 ⾜ 。

原 ⽂ ﹕ （ ４ ６ 字 ）

　 天 下 有 道 ﹐ 卻 ⾛ ⾺ 以 糞 。 天 下 無 道 ﹐ 戎 ⾺ ⽣ 于 郊 。 罪 莫 ⼤

于 可 欲 ﹐ 禍 莫 ⼤ 於 不 知 ⾜ ﹐ 咎 莫 ⼤ 於 欲 得 。 故 知 ⾜ 之 ⾜ 常 ⾜ 矣 。

解 釋 ﹕

　 天 下 太 平 有 道 時 ﹐ 軍 ⾺ 養 在 廄 中 ﹐ 糞 便 供 種 ⽥ 肥 料 之 ⽤ 。

天 下 不 太 平 ﹐ 兵 ⾺ 在 外 奔 馳 。 ⼈ 的 罪 莫 ⼤ 於 慾 望 太 多 太 ⾼ 。 禍

莫 ⼤ 於 不 知 滿 ⾜ 。 困 難 莫 ⼤ 於 對 某 ⼀ 事 物 抱 必 得 之 ⼼ 。 所 以 適

當 滿 ⾜ 于 既 有 的 ﹐ 便 可 以 說 是 常 常 滿 ⾜ 無 缺 的 了 。

討 論 ﹕

　 ⼈ 不 斷 增 進 知 識 與 能 ⼒ ﹐ 但 也 要 適 度 克 制 對 財 富 的 貪 求 與

感 官 過 度 享 受 的 慾 望 ﹐ 才 不 致 痛 苦 ﹐ 且 可 避 免 禍 害 。

第 四 ⼗ 七 章 　 天 　 道

主 旨 ﹕ 講 求 ⽅ 法 ⽽ 使 有 成 ﹐ 不 要 徒 事 ⾟ 勞 。

原 ⽂ ﹕ （ ３ ６ 字 ）

　 不 出 ⼾ ﹐ 知 天 下 。 不 窺 窗 ﹐ ⾒ 天 道 。 其 出 彌 遠 ﹐ 其 知 彌 少 。



是 以 聖 ⼈ 不 ⾏ ⽽ 知 ﹐ 不 ⾒ ⽽ 名 ﹐ 不 為 ⽽ 成 。

解 釋 ﹕

　 ⼀ 個 ⼈ 不 出 ⾨ 可 以 了 解 天 下 的 事 ﹐ 不 看 窗 外 可 以 知 道 天 氣

的 好 壞 。 所 以 “ 聖 ⼈ ” 不 到 處 跑 可 以 知 道 很 多 事 ﹐ 不 ⾃ ⼰ 表 現 ﹐

名 望 為 ⼈ 仰 慕 。 不 必 ⾟ ⾟ 苦 苦 的 做 ﹐ 事 業 有 成 就 。

討 論 ﹕

‘ 聖 ⼈ ’ 並 ⾮ 不 求 暸 解 情 況 ﹐ 不 做 事 。 ⽽ 是 以 簡 易 有 效 的

⽅ 法 求 暸 解 和 做 事 。

第 四 ⼗ ⼋ 章 　 ⽇ 損

主 旨 ﹕ 儘 可 能 減 省 ⽽ 使 有 實 效 。

原 ⽂ ﹕ （ ４ ３ 字 ）

　 為 學 ⽇ 益 ﹐ 為 道 ⽇ 損 。 損 之 又 損 ﹐ 以 ⾄ 於 無 為 。 無 為 ⽽ 無

不 為 矣 。 故 取 天 下 者 ﹐ 常 以 無 事 ﹐ 及 其 有 事 ﹐ 不 ⾜ 以 取 天 下 。

解 釋 ﹕

　 就 做 學 問 ⼯ 夫 及 增 加 知 識 ⽽ ⾔ ﹐ 每 ⽇ 學 的 愈 多 愈 好 。 但 在

“ 道 ” ⽽ ⾔ ﹐ 原 則 是 做 的 愈 少 愈 好 。 不 斷 的 減 少 以 ⾄ 於 完 全 不

做 。 但 事 實 上 ﹐ 效 果 上 沒 有 絲 毫 ⽋ 缺 。 如 果 要 主 宰 國 家 ⼤ 事 ﹐

儘 可 能 發 揮 他 ⼈ 的 ⼒ 量 來 做 事 ﹐ ⾃ ⼰ 少 管 事 。 多 事 的 ⼈ 反 ⽽ 得

不 到 天 下 。

討 論 ﹕

　 １ ﹑ 儘 可 能 讓 他 ⼈ 多 做 事 多 表 現 ﹐ ⾃ ⼰ 只 做 他 ⼈ 不 能 做 的

事 ﹐ 只 要 事 情 能 辦 好 ﹐ ⾃ ⼰ 儘 可 能 少 做 甚 ⾄ 不 做 。 這 才 合 乎 道

的 原 則 。

　 ２ ﹑ 另 ⼀ 解 釋 ﹐ 只 要 達 到 實 際 效 果 ﹐ 做 的 愈 少 愈 好 。



第 四 ⼗ 九 章 　 德 　 善

主 旨 ﹕ 民 主 真 諦 。

原 ⽂ ﹕ （ ６ ９ 字 ）

　 聖 ⼈ 無 常 ⼼ ﹐ 以 百 姓 之 ⼼ 為 ⼼ 。 善 者 ﹐ 吾 善 之 ﹔ 不 善 者 ﹐

吾 亦 善 之 ﹔ 德 善 矣 。 信 者 ﹐ 吾 信 之 ﹔ 不 信 者 ﹐ 吾 亦 信 之 ﹔ 德 信

矣 。 聖 ⼈ 之 在 天 下 歙 歙 焉 ﹐ 為 天 下 渾 其 ⼼ 。 百 姓 皆 注 其 ⽿ ⽬ ﹐

聖 ⼈ 皆 孩 之 。

解 釋 ﹕

　 “ 聖 ⼈ ” （ 理 想 的 國 家 領 導 ） 沒 有 ⾃ ⼰ 的 成 ⾒ ﹐ 以 ⼈ 民 的

意 ⾒ 為 主 。 ⼈ 民 的 意 ⾒ 是 好 的 固 然 稱 讚 採 納 ﹔ 不 好 的 意 ⾒ 也

當 作 好 的 意 ⾒ 來 認 真 研 究 處 理 。 ⼤ 家 樂 于 提 意 ⾒ ﹐ ⼼ 中 悅 服 。

⼈ 民 講 的 可 信 的 固 然 信 服 ﹐ 不 可 信 的 也 姑 且 信 之 。 彼 此 信 ⼼ ⾃

然 建 ⽴ 。 “ 聖 ⼈ ” 治 理 天 下 （ 或 國 家 ） 內 ⼼ 處 於 惶 恐 ⼩ ⼼ 狀 態 。

對 ⼈ 有 時 裝 迷 糊 ﹐ ⼈ 民 的 內 ⼼ 都 ⾃ 動 表 現 出 來 ﹐ 使 他 聽 得 到 ﹐

看 得 ⾒ 。 他 內 ⼼ 有 數 ﹐ 把 ⼈ 民 看 成 ⾃ ⼰ 的 ⼩ 孩 。

討 論 ﹕

⽼ ⼦ 這 思 想 與 現 代 民 主 精 神 相 合 。

第 五 ⼗ 章 　 ⽣ 　 死

主 旨 ﹕ 攝 ⽣ 之 道 。

原 ⽂ ﹕

　 出 ⽣ ⼊ 死 ﹐ ⽣ 之 徒 ⼗ 有 三 ﹐ 死 之 徒 ⼗ 有 三 。 ⼈ 之 ⽣ ﹐ 動 之

死 地 者 亦 ⼗ 有 三 。 夫 何 故 以 ⽣ ⽣ 之 厚 。 蓋 聞 善 攝 ⽣ 者 ﹐ 陸 ⾏ 不

遇 兕 虎 ﹐ ⼊ 軍 不 被 甲 兵 。 兕 無 所 投 其 ⾓ ﹐ 虎 無 所 措 其 ⽖ ﹐ 兵 無

所 容 其 刃 。 夫 何 故 ﹐ 以 其 無 死 地 。



解 釋 ﹕

　 很 多 ⼈ ⼀ 同 經 過 ⼀ ⽣ 死 存 亡 的 危 險 狀 態 ﹐ 有 的 ⼈ 還 活 ¨ ﹐

有 的 ⼈ 因 此 ⽽ 死 亡 。 ⼈ 的 ⼀ ⽣ 免 不 了 要 經 歷 ⼀ 些 危 險 情 況 。

⼈ 世 ⽣ 活 複 雜 ⽽ 多 樣 ﹐ 危 機 在 所 難 免 。 善 於 保 護 ⾃ ⼰ 的 ⼈ ﹐ 各

種 情 況 下 都 不 致 遇 危 險 。 原 因 在 他 ⼩ ⼼ 謹 慎 ﹐ 不 輕 易 冒 險 。 隨

時 隨 地 作 萬 全 考 慮 。

討 論 ﹕

⼩ ⼼ 謹 慎 ﹐ 保 護 ⾃ ⼰ ﹐ 為 重 要 處 世 之 道 。

第 五 ⼗ ⼀ 章 尊 　 貴

主 旨 ﹕ 道 德 對 宇 宙 萬 物 的 功 能 。

原 ⽂ ﹕

　 　 道 ⽣ 之 ﹐ 德 蓄 之 ﹐ 物 形 之 ﹐ 勢 成 之 。 是 以 萬 物 莫 不 尊 道

⽽ 貴 德 。 道 之 尊 ﹐ 德 之 貴 ﹐ 　 夫 莫 之 命 ﹐ ⽽ 常 ⾃ 然 。 故 道 ⽣

之 ﹐ 德 蓄 之 。 ⾧ 之 ﹐ 育 之 ﹐ 成 之 ﹐ 熟 之 ﹐ 養 之 ﹐ 覆 之 。 ⽣ ⽽

不 有 為 ⽽ 不 恃 ﹐ ⾧ ⽽ 不 宰 ﹐ 是 謂 ⽞ 德 。

解 釋 ﹕

　 以 道 來 產 ⽣ ﹐ 以 德 來 養 蓄 ﹐ 以 物 使 具 形 象 ﹐ 以 勢 來 成 業 。

所 以 道 與 德 對 萬 物 ⾔ ⾮ 常 重 要 值 得 尊 貴 ﹐ 雖 然 如 此 ﹐ 以 道 德

處 理 萬 物 事 務 不 是 以 強 迫 命 令 的 ⽅ 式 ﹐ ⽽ 是 順 乎 ⾃ 然 。 不 但

道 ⽣ 之 德 育 之 ⽽ 已 ﹐ 事 實 上 萬 物 的 ⽣ ⾧ ﹐ 培 育 ﹐ 促 成 ﹐ 成 熟 ﹐

培 養 ﹐ 保 護 ﹐ 都 是 受 道 與 德 的 影 響 。 此 外 還 要 ⽣ 了 後 並 不 處

為 ⼰ 有 ﹐ 做 了 很 多 ⼯ 作 不 要 依 仗 ⾃ 以 為 了 不 起 。 為 其 尊 ⾧ 不

要 多 加 ⼲ 涉 主 宰 。 這 種 ⽅ 式 稱 為 ⽞ 德 。

討 論 ﹕



治 國 安 民 的 原 則 。

第 五 ⼗ ⼆ 章 　 守 　 母

主 旨 ﹕ 天 ⼈ 合 ⼀ 沒 有 死 亡 也 沒 有 失 敗 之 道 。

原 ⽂ ﹕

　 天 下 有 始 ﹐ 以 為 天 下 母 。 既 得 其 母 ﹐ 以 知 其 ⼦ ﹔ 既 知 其

⼦ ﹐ 復 守 其 母 ﹔ 歿 ⾝ 不 殆 。 塞 其 兌 ﹐ 閉 其 ⾨ ﹐ 終 ⾝ 不 勤 。 開

其 兌 ﹐ 濟 其 事 ﹐ 終 ⾝ 不 救 。 ⾒ ⼩ ⽈ 明 ﹐ 守 柔 ⽈ 強 。 ⽤ 其 光 ﹐

復 歸 其 明 ﹐ 無 遺 ⾝ 殃 ﹐ 是 謂 習 常 。

解 釋 ﹕

　 天 下 （ 世 界 ） 有 ⼀ 元 始 （ 起 源 ） ﹐ 將 這 元 始 看 成 天 下 的

母 體 。 由 這 位 母 體 （ 元 始 ） 我 們 探 測 它 ⼦ 體 （ 天 下 萬 物 或 ⼈

民 ） 。 或 由 于 知 道 了 它 ⼦ 體 （ 天 下 萬 物 ） 再 守 ¨ 母 體 （ 元 始 ）

即 令 死 了 其 ⼈ 精 神 永 遠 存 在 。

　 將 有 害 的 ⾨ 路 儘 量 阻 塞 住 ﹐ 可 使 ⼀ 輩 ⼦ ⽤ 不 ¨ ⼤ 操 勞 。

能 將 ⼩ 處 看 清 楚 （ ⾒ 微 知 著 ） ﹐ 可 以 明 事 物 真 象 ﹐ 守 ¨ 柔 道

（ 以 低 姿 態 ⾏ 事 ﹐ 不 逞 強 ﹐ ） 可 謂 真 強 （ 不 致 被 ⼈ 整 垮 ） 。

處 事 光 明 正 ⼤ ﹐ ⾒ 事 明 ⽩ ﹐ 不 要 使 你 有 何 傷 害 ﹐ 這 樣 習 以 為

常 ﹐ 謂 之 習 常 。

討 論 ﹕

本 章 有 兩 部 份 ﹕ ⼀ 為 ‘ 守 母 ’ ﹐ 另 ⼀ 為 ‘ 習 常 ’ 。

第 五 ⼗ 三 章 　 ⼤ 　 道

主 旨 ﹕ 為 ⼈ ⾏ 事 之 正 當 ⼤ 道

原 ⽂ ﹕

　 使 我 有 介 然 有 知 ﹐ ⾏ 于 ⼤ 道 ﹐ 惟 施 是 畏 。 ⼤ 道 甚 夷 ﹐ ⽽



民 好 徑 。 朝 甚 除 ﹐ ⽥ 甚 蕪 ﹐ 倉 甚 虛 。 服 ⽂ 採 ﹐ 帶 利 劍 ﹐ 厭 飲

⾷ ﹐ 貨 財 有 餘 ﹐ 是 謂 盜 誇 。 ⾮ 道 也 哉 。

解 釋 ﹕

　 雖 說 我 ⾃ 認 有 了 正 確 的 ⾒ 解 ﹐ 且 依 ⼤ 道 的 原 則 ⾏ 事 ﹐ 但

對 我 的 ⼀ 切 施 為 （ 表 現 的 ⾏ 為 外 表 ） 還 是 畏 懼 不 放 ⼼ 。 ⼤ 道

本 是 平 坦 的 路 ﹐ 但 ⼀ 般 ⼈ 舍 此 ⽽ ⾛ 僻 徑 ⼩ 路 。 朝 廷 都 市 佈 置

整 ⿑ ﹐ 但 農 村 地 ⽥ 荒 蕪 ﹐ 倉 廩 空 虛 。 穿 ¨ 華 貴 ﹐ 帶 配 利 劍 ﹐

美 好 ⾷ 物 吃 到 不 想 吃 ﹐ 家 中 貨 財 存 集 ⽤ 不 完 ﹐ 這 樣 的 表 ⽰ 像

是 盜 竊 者 以 不 義 之 財 相 誇 耀 ﹐ 決 不 是 有 道 者 的 表 現 。

討 論 ﹕

今 世 以 不 義 之 財 誇 耀 富 有 者 甚 普 遍 。

第 五 ⼗ 四 章 　 善 　 建

主 旨 ﹕ 說 明 ⼈ 的 抱 負 和 ⼈ ⽣ 價 值 的 因 素

原 ⽂ ﹕

　 善 建 者 不 拔 。 善 抱 者 不 脫 。 善 拓 者 ﹐ ⼦ 孫 以 祭 祀 不 裰 。

修 之 于 ⾝ ﹐ 其 德 乃 真 ﹔ 修 之 于 家 ﹐ 其 德 有 餘 ﹔ 修 之 于 鄉 ﹐ 其

德 乃 ⾧ ﹔ 修 之 于 國 ﹐ 其 德 乃 豐 ﹔ 修 之 于 天 下 ﹐ 其 德 乃 普 。 故

以 ⾝ 觀 ⾝ ﹐ 以 家 觀 家 ﹐ 以 鄉 觀 鄉 ﹐ 以 國 觀 國 ﹐ 以 天 下 觀 天 下 。

吾 何 以 知 天 下 之 然 哉 ﹖ 以 此 。

解 釋 ﹕

　 善 於 建 造 的 ⼈ ﹐ 建 造 的 東 西 不 易 倒 塌 。 善 於 捆 抱 的 ⼈ ﹐

捆 搶 的 對 象 脫 ⾝ 不 了 。 善 開 拓 的 ⼈ ﹐ 后 ⼈ 繁 庶 祭 祀 不 停 。 ⼀

個 ⼈ 對 ⾃ ⼰ 本 ⾝ 做 好 ﹐ 得 到 的 最 真 切 ﹔ 對 ⼀ 家 處 理 好 ﹐ ⼀ 切

有 餘 ﹔ 對 所 住 的 環 境 處 理 好 ﹐ 能 住 ⾧ 久 ﹔ 對 ⾃ ⼰ 國 家 作 重 ⼤



貢 獻 ﹐ 所 得 報 酬 也 將 豐 碩 ﹔ 對 全 世 界 有 貢 獻 ﹐ 將 得 到 全 世 界

的 敬 仰 。 所 以 由 ⼀ 個 ⼈ ⾃ ⾝ 的 表 現 可 以 看 得 出 他 的 修 ⾝ ⼯ 夫 。

由 他 的 家 中 情 況 看 出 他 治 家 的 能 ⼒ 。 由 他 所 處 環 境 對 他 的 評

價 可 以 看 出 他 對 環 境 的 貢 獻 。 由 國 ⼈ 對 他 的 評 價 可 以 看 出 他

愛 國 及 為 國 出 ⼒ 的 程 度 。 由 天 下 後 世 ⼈ 對 他 的 評 價 可 以 看 出

他 對 ⼈ 類 的 貢 獻 。 我 的 看 天 下 ⼈ ﹐ 就 是 以 這 種 ⽅ 式 來 衡 量 。

討 論 ﹕

此 章 與 儒 家 修 ⾝ ﹐ ⿑ 家 ﹐ 治 國 ﹐ 平 天 下 的 理 念 相 合 。

第 五 ⼗ 五 章 　 含 　 德

主 旨 ﹕ 由 ⾚ ⼦ 之 ⼼ ﹐ 悟 養 ⽣ 之 道 。

原 ⽂ ﹕

　 含 德 之 厚 ﹐ ⽐ 于 ⾚ ⼦ 。 毒 蟲 不 螫 ﹐ 猛 獸 不 處 ﹐ 攫 ⿃ 不 搏 ﹐

⾻ 弱 筋 柔 ⽽ 所 ⾄ 。 未 知 牝 牡 之 合 ⽽ 朘 作 ﹐ 精 之 ⾄ 也 。 終 ⽇

號 ⽽ 不 嗄 ﹐ 和 之 ⾄ 也 。 知 和 ⽈ 常 ﹐ 知 常 ⽈ 明 ﹐ 益 ⽣ ⽈ 祥 ﹐ ⼼

使 氣 ⽈ 強 。 物 壯 則 ⽼ ﹐ 是 謂 不 道 ﹐ 不 道 早 已 。

解 釋 ﹕

　 ⼈ 的 稟 賦 厚 ﹐ ⽣ 命 ⼒ 強 ﹐ 莫 過 於 初 ⽣ 出 的 嬰 兒 。 因 它 不

知 驚 慌 恐 懼 ﹐ 遇 到 毒 蟲 不 ⼀ 定 會 螫 它 ﹐ 猛 獸 也 不 ⼀ 定 攻 擊 它

（ 攻 擊 出 於 防 衛 ） ﹐ 攫 ⿃ 不 ⼀ 定 搏 取 它 。 它 ⾻ 弱 筋 柔 談 不 到

有 多 ⼤ 氣 ⼒ ﹐ 但 它 ⼿ 握 得 很 緊 很 牢 固 。 它 對 性 事 ⼀ 無 所 知

但 它 的 ⼩ ⿇ 雀 有 時 脹 得 ⼤ ⼤ 硬 硬 的 。 這 乃 是 它 精 ⼒ 極 端 充 沛

所 致 。 它 有 時 整 ⽇ 啼 哭 但 聲 ⾳ 不 致 沙 啞 ﹐ 乃 是 因 它 極 柔 所 致 。

所 以 ⼈ 知 道 如 何 保 持 柔 和 才 能 保 持 常 態 （ ⾧ 久 ） 。 知 道 如 何

保 持 常 態 才 能 ⼼ 情 明 朗 。 ⼈ 對 ⽣ （ 健 康 ） 有 益 才 稱 得 上 吉 祥 。



能 控 制 ⾃ ⼰ 脾 氣 才 能 堅 強 。 任 何 ⽣ 物 達 到 壯 ⼤ 的 階 級 便 開 始

衰 ⽼ 。 衰 ⽼ 與 道 是 不 相 合 的 。 不 照 道 的 原 則 ⾏ 事 容 易 衰 ⽼ ﹐

甚 ⾄ 提 早 死 亡 。

討 論 ﹕ 討 論 ﹕

從 嬰 兒 的 特 徵 悟 出 養 ⽣ 之 道 。

第 五 ⼗ 六 章 　 道 　 貴

主 旨 ﹕ ⽴ ⾝ 處 世 治 國 安 民 的 原 則

原 ⽂ ﹕

　 知 者 不 ⾔ ﹐ ⾔ 者 不 知 。 塞 其 兌 ﹐ 閉 其 ⾨ ﹐ 挫 其 銳 ﹐ 解 其

紛 ﹐ 和 其 光 ﹐ 同 其 塵 ﹐ 是 謂 ⽞ 同 。 故 不 可 得 ⽽ 親 ﹐ 亦 不 可 得

⽽ 疏 ﹔ 不 可 得 ⽽ 利 ﹐ 亦 不 可 得 ⽽ 害 ﹔ 不 可 得 ⽽ 貴 ﹐ 亦 不 可 得

⽽ 賤 。 故 為 天 下 貴 。

解 釋 ﹕

　 真 正 聰 明 有 了 解 的 ⼈ 不 多 講 ﹐ 多 講 的 ⼈ 不 ⾒ 得 聰 明 有 了

解 。 把 不 好 的 ⾨ 路 儘 早 閉 塞 ﹐ 不 良 的 動 機 早 予 打 擊 。 將 糾 紛

早 予 解 決 。 眾 ⼈ （ 或 國 ⼈ ） 的 榮 辱 與 之 相 共 ﹐ 這 樣 境 界 稱 之

為 ⽞ 同 。 保 持 ⼀ 定 分 ⼨ 和 距 離 ﹐ 無 法 和 我 特 別 親 近 ﹐ 也 無 法

完 全 疏 離 。 無 法 利 誘 也 無 法 加 害 ﹐ 無 法 ⽤ 名 位 來 寵 絡 也 無 法

使 我 失 勢 。 這 樣 使 我 保 持 於 超 然 不 敗 之 地 位 。 為 天 下 之 最 貴 。

討 論 ﹕

此 章 ⾔ 為 ⼈ ⾼ 明 遠 禍 害 之 道 。

第 五 ⼗ 七 章 　 治 　 國

主 旨 ﹕ 無 為 ⽽ 治 的 哲 學

原 ⽂ ﹕



　 以 正 治 國 ﹐ 以 奇 ⽤ 兵 ﹐ 以 無 事 取 天 下 。 吾 何 所 知 其 然 哉 ﹐

以 此 。 天 下 多 忌 諱 ﹐ ⽽ 民 彌 貧 。 ⼈ 多 利 器 ﹐ 國 家 滋 昏 。 ⼈ 多

伎 巧 ﹐ 奇 物 滋 起 ﹔ 法 令 滋 彰 ﹐ 盜 賊 多 有 。 故 聖 ⼈ 云 ﹕ 我 無 為

⽽ 民 ⾃ 化 。 我 無 事 ⽽ 民 ⾃ 富 ﹐ 我 好 靜 ⽽ 民 ⾃ 正 。 我 無 欲 ⽽ 民

⾃ 樸 。 我 無 情 ⽽ 民 ⾃ 清 。

解 釋 ﹕

　 ⽤ 正 道 （ 誠 信 與 法 制 ） 治 國 ﹐ ⽤ 奇 謀 （ 兵 不 厭 詐 ） ⽤ 兵 ﹐

以 無 事 （ 與 民 休 息 ） 取 得 天 下 的 歸 順 。 如 問 我 怎 知 道 這 原 則

呢 ﹖ 下 ⾯ 事 實 證 明 ﹕ 天 下 忌 諱 的 事 越 多 ﹐ ⼈ 民 愈 貧 苦 。 世 間

愈 多 好 的 器 物 ﹐ 國 家 政 治 越 糟 。 ⼈ 民 越 多 伎 巧 ﹐ 離 奇 古 怪 的

事 層 出 不 窮 。 法 令 越 多 ﹐ 治 安 越 壞 。 所 以 聖 ⼈ 有 ⾔ ﹕ 我 儘 可

能 少 做 ﹐ ⼈ 民 ⾃ 然 歸 化 。 我 不 多 事 ﹐ ⼈ 民 ⾃ 然 富 ⾜ 。 我 好 靜 ﹐

⼈ 民 ⾃ 然 ⾛ 正 路 。 我 沒 有 多 ⼤ 慾 望 ﹐ ⼈ 民 ⾃ 然 純 樸 。 我 不 感

情 ⽤ 事 民 ⾵ ⾃ 然 澄 清 。

討 論 ﹕

　 使 國 家 在 安 定 中 進 步 。 反 對 ⽂ 明 進 步 的 理 論 ﹐ 與 時 代 不

盡 相 宜 。

第 五 ⼗ ⼋ 章 　 察 　 政

主 旨 ﹕ ⼈ ⼼ 莫 測 ﹐ 禍 福 無 常 ﹐ 為 ⼈ 宜 適 當 寬 厚 。

原 ⽂ ﹕

　 其 政 悶 悶 ﹐ 其 民 淳 淳 。 其 政 察 察 ﹐ 其 民 缺 缺 。 禍 兮 福 所

倚 ﹐ 福 兮 禍 所 伏 。 孰 知 其 極 ﹖ 其 無 正 耶 。 正 復 為 奇 ﹐ 善 復 為

妖 。 ⼈ 之 迷 也 ﹐ 其 ⽇ 固 久 矣 。 是 以 聖 ⼈ ⽅ ⽽ 不 割 ﹐ 廉 ⽽ 不 劌 。 直 ⽽ 不 肆 ﹐ 光 ⽽ 不
耀 。



解 釋 ﹕

　 為 政 者 （ 或 主 管 ） 適 當 渾 沌 ﹐ ⼈ 民 （ 或 下 屬 ） 易 于 純 樸 。

為 政 者 （ 或 主 管 ） 過 於 精 察 ﹐ ⼈ 民 （ 或 下 屬 ） 有 缺 失 感 覺 到

緊 張 。 禍 福 是 相 隨 的 互 為 因 果 的 。 如 何 掌 握 福 禍 變 化 的 關 鍵

呢 ﹐ 不 要 只 看 事 物 的 正 ⾯ 。 正 ⾯ 情 況 可 以 變 為 反 ⾯ 情 況 ﹐ 好

的 可 以 變 為 壞 的 。 ⼈ 們 往 往 因 此 ⽽ 迷 感 。 這 種 情 況 存 在 已 久 。

所 以 聖 ⼈ ⾃ ⼰ 雖 然 ⽅ 正 但 不 強 ⼈ 所 難 ﹐ ⾃ ⼰ 廉 潔 不 過 份 苛 待

他 ⼈ 。 ⾃ ⼰ 雖 然 直 率 但 不 對 ⼈ 放 肆 。 ⾃ ⼰ 有 光 榮 的 ⼀ ⾯ ﹐ 不

衒 耀 ⽽ 使 他 ⼈ 難 堪 。

討 論 ﹕

　 此 章 內 容 合 乎 ⼈ 事 ⼯ 程 原 則 ﹐ 主 管 者 適 度 謙 和 寬 厚 可 贏

得 部 屬 的 愛 戴 與 合 作 。 ⼀ 般 ⼈ 按 此 ⾏ 事 ﹐ 可 獲 良 好 ⼈ 緣 ﹐ 持

盈 保 泰 。

第 五 ⼗ 九 章 ⾧ ⽣

主 旨 ﹕ 採 緊 縮 政 策 易 于 成 功 。

原 ⽂ ﹕

　 治 ⼈ 事 天 莫 若 嗇 。 夫 惟 嗇 ﹐ 是 謂 早 服 。 早 服 謂 之 重 積 德 。

重 積 德 則 無 不 克 。 無 不 克 則 莫 知 其 極 ﹐ 莫 知 其 極 可 以 有 國 。

有 國 之 母 可 以 ⾧ 久 ﹐ 是 謂 深 根 固 蒂 ﹔ ⾧ ⽣ 久 視 之 道 。

解 釋 ﹕

　 ⼈ 事 管 理 及 處 理 天 下 ⼤ 事 要 帶 些 吝 嗇 之 ⼼ 。 吝 嗇 有 含 蓄 ﹐

節 儉 ﹐ 收 斂 ⽽ 保 留 余 地 之 意 ﹐ 使 ⼈ 莫 測 ⾼ 深 ﹐ 懷 有 希 冀 之 ⼼ 。

易 于 歸 服 。 便 於 掌 握 形 勢 ﹐ 有 逐 步 放 鬆 維 繫 ⼈ ⼼ 的 可 能 ﹐ 維

繫 了 ⼈ ⼼ ﹐ 沒 有 問 題 不 能 解 決 。 能 解 決 問 題 ﹐ 事 業 沒 有 ⽌ 境 。



事 業 愈 ⼤ 便 可 主 宰 國 家 命 運 。 有 了 國 家 作 為 基 礎 ﹐ 愈 可 ⾧ 久 ﹐

可 以 深 根 固 蒂 。 歷 久 不 衰 。

討 論 ﹕

　 由 儉 ⼊ 奢 易 ﹐ 由 奢 ⼊ 儉 難 。 對 ⼈ ⼿ ⾯ 太 鬆 將 難 以 為 繼 。

第 六 ⼗ 章 　 治 ⼤ 國

主 旨 ﹕ 治 國 必 須 真 正 為 國 為 民 。

原 ⽂ ﹕

　 治 ⼤ 國 若 烹 ⼩ 鮮 。 以 道 蒞 天 下 ﹐ 其 ⿁ 不 神 。 ⾮ 其 ⿁ 不 神 ﹐

其 神 不 傷 民 。 ⾮ 其 神 不 傷 民 ﹐ 聖 ⼈ 亦 不 傷 民 。 夫 兩 不 相 傷 ﹐

故 德 交 歸 焉 。

解 釋 ﹕

　 治 理 ⼤ 國 如 烹 ⼩ ⿂ ⼀ 樣 要 掌 握 正 確 的 原 則 和 ⽅ 法 。 有 了

正 確 的 原 則 和 ⽅ 法 ﹐ 任 何 ⽜ ⿁ 神 蛇 都 無 法 和 你 為 難 加 害 。 並

⾮ 邪 ⾨ 歪 道 不 夠 厲 害 ﹐ ⽽ 是 邪 ⾨ 歪 道 不 會 與 ⼈ 民 ⼤ 眾 為 敵 。

賢 明 的 領 導 者 （ 聖 ⼈ ） 本 質 上 也 是 不 與 ⼈ 民 ⼤ 眾 為 敵 的 。 有

了 這 ⼀ 共 同 基 礎 （ ⼀ 切 為 ⼈ 民 ） ﹐ ⼤ 家 能 ⼀ 條 ⼼ 將 國 家 治 理

好 。

討 論 ﹕

　 有 ⼈ 解 釋 治 ⼤ 國 若 烹 ⼩ 鮮 ﹐ 認 為 烹 ⿂ 不 宜 多 拌 動 ﹐ 否 則

⿂ ⾁ 碎 爛 ﹐ 不 成 樣 ⼦ 。 治 國 也 是 ⼀ 樣 不 宜 多 攪 動 。

第 六 ⼗ ⼀ 章 　 為 　 下

主 旨 ﹕ 以 低 姿 態 獲 益 ⽽ 致 勝 。

原 ⽂ ﹕

　 ⼤ 國 者 下 流 ﹐ 天 下 之 交 。 天 下 之 交 ﹐ 牝 常 以 靜 勝 牡 。 以



靜 為 下 。 故 ⼤ 國 以 下 ⼩ 國 則 取 ⼩ 國 。 ⼩ 國 以 下 ⼤ 國 則 取 ⼤ 國 。

故 或 下 以 取 ﹐ 或 下 ⽽ 取 。 ⼤ 國 不 過 欲 兼 蓄 ⼈ 。 ⼩ 國 不 過 欲 ⼊

事 ⼈ 。 兩 者 各 得 其 所 ﹐ 故 ⼤ 者 宜 為 下 。

解 釋 ﹕

　 國 際 間 交 往 之 道 ﹐ ⼤ 國 應 該 將 就 ⼩ 國 。 ⾃ 然 界 動 物 的 交

配 ﹐ 雌 的 常 因 處 於 靜 態 ⽽ 勝 過 雄 的 （ 雌 蜘 蛛 交 尾 後 將 雄 蜘 蛛

吃 掉 便 是 ⼀ 例 ） 。 運 ⽤ 靜 態 ﹐ 被 動 ﹐ 將 就 等 ﹐ 種 種 低 姿 態 戰

略 。 ⼤ 國 （ 運 ⽤ 低 姿 態 ） 可 以 併 吞 ⼩ 國 ﹐ ⼩ 國 也 可 能 （ 以 低

姿 態 ） 來 戰 勝 ⼤ 國 。 故 國 與 國 之 間 ﹐ 有 的 併 吞 ﹐ 有 的 戰 勝 。

⼤ 國 ⽤ 的 策 略 是 能 容 納 他 ⼈ ﹐ ⼩ 國 ⽤ 的 策 略 是 提 供 服 務 。

兩 種 ⽅ 式 都 能 成 功 。 這 樣 看 來 ﹐ ⼤ 的 對 ⼩ 的 總 以 採 低 姿 態

為 宜 。

討 論 ﹕

　 國 家 有 實 ⼒ ﹐ 有 勵 精 圖 治 之 ⼼ ﹐ ⾏ 政 措 施 處 處 得 宜 ﹐ 對

他 國 採 低 姿 態 不 但 不 致 降 低 國 格 ﹐ 旦 可 爭 取 與 國 。

第 六 ⼗ ⼆ 章 　 道 　 奧

主 旨 ﹕ ⾃ ⼰ 真 知 灼 ⾒ 應 儘 量 貢 獻 出 來 ﹐ 幫 助 改 善 。

原 ⽂ ﹕

　 道 者 ﹐ 萬 物 之 奧 ﹐ 善 ⼈ 之 寶 ﹐ 不 善 ⼈ 之 所 保 。 美 ⾔ 可 以

市 ﹐ 尊 ⾏ 可 以 加 ⼈ 。 ⼈ 之 不 善 ﹐ 何 棄 之 有 ﹖ 故 ⽴ 天 ⼦ ﹐ 置 三

公 ﹐ 雖 有 拱 璧 以 先 駟 ⾺ ﹐ 不 如 坐 進 此 道 。 古 之 所 以 貴 此 道 者

何 ﹖ 不 ⽈ 求 以 得 ﹐ 有 罪 以 免 耶 ﹖ 故 為 天 下 貴 。

解 釋 ﹕

　 所 謂 道 就 是 萬 物 間 存 在 的 奧 妙 道 理 。 好 ⼈ 固 然 以 此 為 寶 ﹐



受 益 無 窮 。 不 好 的 ⼈ 也 可 ⽤ 此 ⽽ 免 除 災 難 獲 得 保 障 。 好 的 意

⾒ 好 的 ⾔ 論 對 ⼈ 有 價 值 。 做 好 事 可 以 建 ⽴ 良 好 機 緣 。 對 不 好

的 ⼈ 也 不 要 鄙 薄 遺 棄 。 所 以 對 國 家 元 ⾸ 及 最 ⾼ 位 ⾏ 政 主 管 及

領 導 ﹐ 與 其 奉 獻 拱 璧 駟 ⾺ 那 類 庸 俗 之 物 ﹐ 不 如 建 議 好 的 治 國

之 道 。 ⾃ 古 以 來 ⼈ 們 對 「 道 」 應 是 很 看 重 的 。 因 為 它 能 使 ⼈

對 需 要 的 東 西 能 獲 得 。 對 罪 過 能 避 免 。 道 應 該 是 世 上 最 值 寶

貴 的 東 西 。

討 論 ﹕

　 有 好 主 意 不 要 藏 在 ⼼ 中 不 講 。 為 政 者 要 博 採 輿 情 。

第 六 ⼗ 三 章 　 無 　 難

主 旨 ﹕ 做 事 原 則 與 ⽅ 法

原 ⽂ ﹕ 為 無 為 ﹐ 事 無 事 ﹐ 味 無 味 。 ⼤ ⼩ 多 少 ﹐ 報 怨 以 德 。

圖 難 于 易 ﹐ 為 ⼤ 於 細 。 天 下 難 事 ﹐ 必 作 于 易 。 天 下 ⼤ 事 ﹐ 必

作 于 細 。 是 以 聖 ⼈ 終 不 為 其 ⼤ ﹐ 故 能 成 其 ⼤ 。 夫 輕 諾 必 寡

信 。 多 易 必 多 難 。 是 以 聖 ⼈ 猶 難 之 ﹐ 故 終 無 難 。

解 釋 ﹕

　 要 注 重 實 效 與 機 先 。 不 該 做 的 儘 可 能 不 做 ﹐ 不 該 管 的 事

儘 可 能 不 管 ﹐ 不 該 嘗 試 的 不 去 嘗 試 ﹐ 儘 量 簡 省 。 處 理 事 務 不

管 ⼤ ⼩ ﹐ 多 少 ﹐ 對 ⼈ 對 事 ⼀ 概 以 好 ⼼ 腸 ﹐ 即 令 對 ⽅ 最 先 存 ⼼

不 良 也 須 如 此 。 做 難 事 先 從 易 處 ¨ ⼿ 。 做 ⼤ 事 先 從 ⼩ 處 ¨

⼿ 。 世 間 困 難 ⼯ 作 都 是 許 多 較 容 易 的 ⼯ 作 累 積 ⽽ 成 。 偉 ⼤ 的

⼯ 作 是 許 多 較 ⼩ 的 ⼯ 作 累 積 ⽽ 成 。 所 以 聖 ⼈ 不 是 ⼀ 下 ⼦ 將 ⼤

事 扛 ¨ 做 （ ⽽ 是 先 做 些 較 ⼩ 的 準 備 ⼯ 作 ） ﹐ ⽽ 最 後 能 將 ⼤ 事

做 成 。 ⼈ 輕 易 承 諾 必 然 容 易 失 信 。 常 將 事 情 看 得 太 容 易 必 然



常 遭 到 ⼤ 困 難 。 所 以 聖 ⼈ 常 將 ⼀ 件 看 成 ⽐ 較 難 ﹐ ⼩ ⼼ 從 事 ﹐

沒 有 克 服 不 了 的 困 難 。

討 論 ﹕

　 報 怨 以 德 為 ⼀ 為 ⼈ 處 世 以 及 ⾏ 政 管 理 上 的 哲 學 ﹐ 與 儒 家

忠 恕 之 道 相 合 ﹐ 有 化 敵 為 友 之 功 。 但 必 須 具 有 功 ⼒ 促 使 對 ⽅

變 好 ﹐ 取 得 合 作 ﹐ ⽽ 又 能 預 防 其 惡 化 與 為 害 乃 為 上 策 。

第 六 ⼗ 四 章 　 輔 物

主 旨 ﹕ 辦 事 原 則 ﹐ 避 免 失 敗 之 道 。

原 ⽂ ﹕

　 其 安 易 持 ﹐ 其 未 兆 易 謀 ﹐ 其 脆 易 判 ﹐ 其 微 易 散 。 為 之 于

未 有 ﹐ 治 之 于 未 亂 。 合 抱 之 ⽊ ﹐ ⽣ 于 毫 未 ﹔ 九 層 之 臺 ﹐ 起 于

累 ⼟ ﹔ 千 ⾥ 之 ⾏ ﹐ 始 于 ⾜ 下 。 為 者 敗 之 ﹐ 執 者 失 之 。 是 以 聖

⼈ 無 為 ﹐ 故 無 敗 。 無 執 ﹐ 故 無 失 。 民 之 從 事 ﹐ 常 幾 于 成 ⽽ 敗

之 。 慎 終 如 始 ﹐ 則 無 敗 事 。 是 以 聖 ⼈ 欲 不 欲 ﹐ 不 貴 難 得 之 貨 ﹔ 學 不 學 ﹐ 復 眾 ⼈ 之
所 過 ﹔ 以 輔 萬 物 之 ⾃ 然 ﹐ ⽽ 不 敢 為 。

解 釋 ﹕

　 安 定 局 ⾯ 容 易 保 持 。 問 題 存 在 ⽽ 未 爆 發 之 先 容 易 設 法 處

理 。 ⼀ 樣 東 西 脆 弱 時 容 易 將 其 切 斷 ﹐ 壞 份 ⼦ 或 不 良 因 素 數 量

不 多 時 容 易 驅 散 或 消 滅 。 問 題 未 發 ⽣ 時 早 作 處 理 ﹐ 動 亂 未 爆

發 早 作 治 理 。 雙 ⼿ 抱 圍 的 ⼤ 樹 是 由 細 ⼩ 的 樹 芽 ⾧ 成 的 。 九 層

樓 臺 是 從 地 ⾯ ⼀ 鏟 鏟 的 ⼟ 累 築 ⽽ 成 ﹐ ⾏ 上 千 ⾥ 路 程 開 始 在

第 ⼀ 步 。 有 的 ⼈ 辦 事 常 常 失 敗 ﹐ 有 的 ⼈ 想 要 獲 得 的 得 不 到 。

聖 ⼈ 不 隨 便 動 ⼿ 做 ﹐ 但 沒 有 要 做 ⽽ 做 不 成 的 事 ﹐ 不 輕 易 取 ﹐

沒 有 想 要 ⽽ 得 不 到 的 東 西 。 很 多 ⼈ 辦 事 常 常 在 快 到 成 功 時 ⽽



失 敗 。 做 事 在 最 後 階 仍 須 保 持 在 開 始 時 那 樣 ⼩ ⼼ 謹 慎 ﹐ 便

不 會 有 失 敗 的 事 ﹐ 所 以 聖 ⼈ 不 存 奢 望 ﹐ 得 不 到 的 東 西 不 去 尋

求 ﹐ 學 不 會 的 東 西 不 去 學 它 ﹐ 別 ⼈ 做 過 成 功 的 才 去 做 。 幫 助

¨ 他 ⼈ ⼀ 同 達 到 ⾃ 然 完 美 境 界 ﹐ ⾃ ⼰ 不 敢 輕 易 嘗 試 ﹐ 避 免 失

敗 。

討 論 ﹕

　 此 章 所 ⾔ 凡 事 須 ⼩ ⼼ 謹 慎 ﹐ 有 始 有 終 ﹐ 避 免 失 敗 。 是 正 確 的 。 在 缺 乏 開 創 精 神
⽅ ⾯ 不 ⾜ 為 法 。

第 六 ⼗ 五 章 　 ⽞ 　 德

主 旨 ﹕ 採 「 愚 民 政 策 」 便 於 統 治 。

原 ⽂ ﹕

　 古 之 善 為 道 者 ﹐ ⾮ 以 明 民 ﹐ 將 以 愚 之 。 民 之 難 治 以 其 智

多 。 故 以 智 治 國 ﹐ 國 之 賊 。 以 不 智 治 國 ﹐ 國 之 福 。 知 此 兩 者

亦 楷 式 。 常 知 楷 式 ﹐ 是 謂 「 ⽞ 德 」 。 ⽞ 德 深 矣 ﹐ 遠 矣 ﹐ 與 物 反 矣 。 然 後 乃 ⾄ 太 順
。

解 釋 ﹕

古 時 善 於 治 理 國 家 的 ⼈ 主 不 是 設 法 提 ⾼ ⼈ 民 ⽂ 化 ⽔ 平 （ 使 其

聰 明 ） ﹐ ⽽ 是 採 愚 民 政 策 。 ⼈ 民 的 難 治 理 就 是 因 為 知 道 的 東 西

多 ﹐ 智 慧 太 ⾼ 。 所 以 標 榜 智 慧 （ ⾼ ⽂ 化 ⽔ 平 ） 來 治 國 ﹐ 將 為 國

家 帶 來 災 難 。 以 低 度 智 慧 （ 低 ⽂ 化 ⽔ 平 ） 來 治 國 ﹐ 國 家 有 福 。

了 解 這 兩 點 ﹐ 可 以 作 為 模 式 。 常 按 此 模 式 辦 事 謂 之 ⽞ 德 。 這 種 ⽞ 德 的 學 問 很 ⾼ 深
。 與 ⼀ 般 趨 勢 相 反 ﹐ 然 ⽽ 可 使 ⼈ 民 順 服 ﹐ 秩 序 良 好 。

討 論 ﹕

　 ⼈ 民 知 識 多 ﹐ 思 想 複 雜 當 然 ⽐ 較 難 統 治 ﹐ 這 在 上 古 封 閉 社

會 沒 有 鄰 國 競 爭 ﹐ ⽤ 此 ⼿ 法 完 全 基 於 易 于 統 治 ﹐ 不 失 為 ⼀ 種 ⽅



法 ﹐ 近 世 民 智 ⼤ 開 ﹐ ⽤ 此 ⼿ 法 乃 不 可 能 。 為 了 防 ⽌ 其 弊 害 ﹐ 須

有 周 詳 的 法 制 ﹐ 並 借 道 德 ﹐ 禮 節 來 約 束 。 使 不 致 為 亂 。

第 六 ⼗ 六 章 　 江 　 　 海

主 旨 ﹕ 採 低 姿 態 不 與 ⼈ 爭 反 能 受 益 。

原 ⽂ ﹕

　 江 海 所 以 能 為 百 ⾕ 王 者 ﹐ 以 其 能 下 之 。 故 能 為 百 ⾕ 王 。 故

聖 ⼈ 欲 上 民 ﹐ 必 以 ⾔ 下 之 。 欲 先 民 ﹐ 必 以 ⾝ 後 之 。 是 以 聖 ⼈ 處

上 ⽽ 民 不 重 ﹐ 處 前 ⽽ 民 不 害 。 是 以 天 下 樂 推 ⽽ 不 厭 。 以 其 不 爭 。

故 天 下 莫 能 與 之 爭 。

解 釋 ﹕

　 江 海 為 地 ⾯ ⼀ 切 ⼭ ⾕ 的 總 彙 ﹐ 因 江 海 地 勢 抵 ﹐ 所 有 ⼭ ⾕ 的

⽔ 皆 流 到 江 海 。 所 以 聖 ⼈ 作 為 ⼈ 民 ⾸ ⾧ ﹐ 必 須 在 ⾔ 辭 上 採 慊 下

態 度 。 地 位 在 ⼈ 民 之 上 ﹐ 本 ⾝ 利 益 要 在 ⼈ 民 之 後 才 好 。 那 樣 雖

處 於 上 位 ﹐ 對 ⼈ 民 沒 有 壓 迫 感 。 排 名 在 前 ﹐ ⼈ 民 不 感 害 怕 。 ⼈

民 ⼀ 致 ⾼ 興 地 擁 護 他 。 因 為 他 不 爭 ﹐ 沒 有 ⼈ 爭 得 過 他 。

討 論 ﹕

　 這 是 ⽼ ⼦ 帝 王 術 的 精 義 。 古 今 中 外 成 功 事 例 多 與 此 相 合 。

第 六 ⼗ 七 章 　 三 　 寶

主 旨 ﹕ 闡 述 「 慈 」 「 儉 」 「 不 敢 為 先 」 的 好 處 。

原 ⽂ ﹕

　 天 下 皆 謂 我 「 道 ⼤ ﹐ 似 不 肖 」 。 夫 惟 ⼤ ﹐ 故 似 不 肖 。 若

肖 ﹐ 久 矣 其 其 細 也 夫 乎 。 我 有 三 寶 ﹐ 持 ⽽ 保 之 。 ⼀ ⽈ 「 慈 」 ﹐

⼆ ⽈ 「 儉 」 ﹐ 三 ⽈ 「 不 敢 為 天 下 先 」 。 夫 慈 故 能 勇 ﹐ 儉 故 能 廣 ﹐ 不 敢 為 天 下 先 故
能 成 器 ⾧ 。 今 舍 其 慈 且 勇 ﹐ 舍 其 儉 且 廣 ﹐ 舍 其 後 且 先 ﹐ 死 矣 。 夫 以 慈 以 戰 則 勝 ﹐
以 守 則 固 。 天 將 救 之 ﹐ 以 慈 衛 之 。



解 釋 ﹕

　 世 上 很 多 ⼈ 認 為 我 的 「 道 」 確 是 很 ⼤ ﹐ 但 和 別 ⼈ 講 的 不

同 。 其 實 ﹐ 就 是 因 為 我 的 道 ⼤ ﹐ 所 以 和 他 ⼈ 講 的 不 同 。 如 果 和

他 ⼈ 講 的 ⼀ 樣 ﹐ 我 這 「 道 」 也 就 沒 有 什 麼 了 不 起 。 講 實 在 的 ﹐

我 有 三 樣 寶 ﹐ 受 益 極 ⼤ 。 ⼀ 件 是 「 慈 」 ﹐ ⼆ 件 是 「 儉 」 ﹐ 三 件 是 「 不 敢 為 先 」 。
因 為 仁 慈 他 ⼈ 不 致 反 對 ﹐ 可 以 放 ⼿ 推 動 ﹐ 勇 于 從 事 。 因 為 節 儉 ﹐ 財 ⽤ 有 余 ﹐ 正 當
的 ⽤ 途 可 以 廣 泛 的 推 動 。 因 為 不 為 ⼈ 先 ﹐ 所 以 不 易 挫 敗 ﹐ 保 持 ⾧ 久 ﹐ 假 如 我 沒 有
慈 和 勇 ﹐ 沒 有 儉 和 寬 裕 ﹐ ⼀ 味 爭 先 ⾏ 事 ﹐ 我 ⽼ 早 敗 亡 了 。 ⽤ 仁 慈 的 ⼿ 法 ﹐ 作 戰 時
攻 則 取 ﹐ 守 則 固 。 似 乎 天 在 救 我 ﹐ 事 實 是 以 慈 來 守 衛 ¨ ⾃ ⼰ 。

討 論 ﹕

　 這 三 點 是 ⽼ ⼦ 成 功 秘 訣 ﹐ 很 富 哲 理 。 但 是 ﹐ 如 果 都 不 為

先 ﹐ 誰 來 開 創 為 先 呢 ﹖ 世 上 的 事 總 得 有 ⼈ 帶 頭 。 帶 頭 的 ⼈ 有

成 有 敗 。

第 六 ⼗ ⼋ 章 不 　 爭

主 旨 ﹕ ⼈ 棄 我 取 ﹐ 不 爭 ⽽ 勝 。

原 ⽂ ﹕

　 善 為 ⼠ 者 不 武 ﹐ 善 戰 者 不 怒 。 善 勝 者 敵 不 與 ﹐ 善 ⽤ ⼈ 者 為

之 下 ﹐ 是 謂 不 爭 之 德 。 是 謂 ⽤ ⼈ 之 ⼒ 。 是 謂 配 天 古 之 極 。

解 釋 ﹕

　 有 學 問 善 做 事 的 ⼈ 不 並 藉 暴 ⼒ 。 善 ⽤ 兵 作 戰 的 ⼈ 不 發 怒 。

常 打 勝 仗 的 ⼈ 敵 ⼈ 多 聞 ⾵ ⽽ 逃 不 與 相 爭 。 善 ⽤ ⼈ 者 對 ⼈ 慊 下 ﹐

採 低 姿 態 。 這 些 者 是 具 有 不 爭 的 品 德 ﹐ 旦 善 於 動 ⽤ 他 ⼈ 之 ⼒ 。

這 才 合 天 道 和 古 ⽼ 的 真 理 。

討 論 ﹕

　 不 爭 ⽽ 勝 上 策 ﹐ 爭 ⽽ 後 勝 中 策 ﹐ 爭 ⽽ 不 勝 為 下 下 策 。

第 六 ⼗ 九 章 　 ⽤ 　 　 兵



主 旨 ﹕ ⾏ 事 如 ⽤ 兵 ﹐ 必 先 研 究 清 楚 ﹐ 準 備 週 到 ﹐ ⼀ 舉 成 功 。

原 ⽂ ﹕

⽤ 兵 有 ⾔ ﹕ 「 吾 不 敢 為 主 ⽽ 為 客 ﹐ 不 敢 進 ⼨ ⽽ 退 尺 。 」 是

謂 ⾏ 無 ⾏ ﹐ 攘 無 臂 ﹐ 扔 無 敵 ﹐ 執 無 兵 。 禍 莫 ⼤ 於 輕 敵 。 輕 敵

則 幾 喪 吾 寶 。 故 抗 兵 相 加 ﹐ 哀 者 勝 矣 。

解 釋 ﹕

⼀ 善 於 ⽤ 兵 者 作 戰 講 過 下 ⾯ 的 話 ﹕ ‘ 我 不 敢 先 發 動 攻 打 ﹐

寧 後 動 ⼿ ﹐ 不 願 先 進 佔 少 許 ⼟ 地 ﹐ ⽽ 隨 敗 退 喪 失 更 多 ⼟ 地 ’

就 是 說 ﹐ 不 到 要 前 進 的 時 機 ﹐ 不 要 接 近 敵 ⼈ ﹔ 不 到 ⽤ 武 器 的

時 候 不 ⽤ 武 器 。 打 仗 最 怕 輕 敵 。 如 果 輕 敵 ﹐ ⼀ 切 有 利 條 件 均

將 喪 失 。 所 以 雙 ⽅ 軍 隊 作 戰 ﹐ 如 果 實 ⼒ 相 當 ﹐ ⼼ 懷 哀 戚 的 ⼀ ⽅ 輕 易 取 勝 。

討 論 ﹕

　 要 準 備 周 詳 ﹐ ⼀ 舉 ⽽ 成 。 不 可 輕 率 燥 進 ⽽ 失 敗 。 作 戰 千 萬

不 能 輕 敵 。 在 情 況 不 明 時 ﹐ ‘ 先 發 制 ⼈ ’ 不 如 ‘ 後 發 制 ⼈ ’ 。

第 七 ⼗ 章 　 懷 　 ⽟

主 旨 ﹕ 掌 握 真 知 ﹐ 不 必 為 ⼈ 了 解 。

原 ⽂ ﹕

　 吾 ⾔ 甚 易 知 ﹐ 甚 易 ⾏ 。 天 下 莫 能 知 ﹐ 莫 能 ⾏ 。 ⾔ 有 宗 ﹐ 事

有 君 。 夫 唯 無 知 ﹐ 是 以 不 我 知 。 知 我 者 希 則 我 貴 矣 。 是 以 聖 ⼈ 被 褐 懷 ⽟ 。

解 釋 ﹕

　 我 所 講 的 很 容 易 了 解 ﹐ 也 很 容 易 照 ¨ 做 。 但 是 ⼀ 般 ⼈ 對 我

講 的 卻 不 了 解 ﹐ 更 不 能 照 做 。 我 所 講 的 都 是 有 宗 旨 有 內 容 的 ﹐

每 ⼀ 事 都 有 重 點 。 少 些 ⼈ 知 道 也 有 好 處 。 因 為 對 我 講 的 東 西 不

了 解 ﹐ 對 我 的 為 ⼈ 更 不 會 了 解 。 知 道 我 的 ⼈ 少 ﹐ 我 不 是 更 珍 貴



吧 。 所 以 聖 ⼈ 外 表 穿 ¨ 不 講 究 ﹐ ⾝ 上 卻 懷 ¨ 有 ⽟ 器 寶 ⽯ 。

討 論 ﹕

掌 握 真 知 ﹐ 不 必 為 世 ⼈ 了 解 。 要 注 重 實 質 ﹐ 不 必 講 究 外 表 。

第 七 ⼗ ⼀ 章 　 不 　 病

主 旨 ﹕ 要 表 裡 如 ⼀ ﹐ 不 佯 裝 不 知 為 知 。

原 ⽂ ﹕

　 知 不 知 上 ﹐ 不 知 知 病 。 夫 唯 病 病 ﹐ 是 以 不 病 。 聖 ⼈ 不 病 以

其 病 病 。

解 釋 ﹕

　 內 ⼼ 知 道 ﹐ 外 表 好 像 不 知 道 這 形 勢 ⽐ 較 好 。 內 ⼼ 不 知 ﹐ 外

表 好 像 知 道 ﹐ 這 是 病 態 的 ﹐ ⾮ 常 不 好 。 如 果 知 道 這 是 不 好 ﹐ ⽽

不 去 佯 裝 不 知 為 知 ﹐ 這 種 病 態 不 會 出 現 于 你 ⾝ 上 。 聖 ⼈ 沒 有 這

種 強 裝 不 知 為 知 的 ⽑ 病 ﹐ 就 是 因 為 他 看 清 楚 了 這 種 ⽑ 病 ⽽ 不 去

犯 它 。

討 論 ﹕

⼈ 不 可 ⾃ 以 為 是 ﹐ ⾃ 欺 欺 ⼈ 。 要 表 裡 如 ⼀ 。

第 七 ⼗ ⼆ 章 　 畏 　 　 威

主 旨 ﹕ 解 決 ⼈ 民 ⽣ 活 問 題 ﹐ 不 必 藉 ⽴ 威 來 治 理 。

原 ⽂ ﹕

　 民 不 畏 威 ﹐ 則 ⼤ 威 ⾄ 。 無 狹 其 所 居 ﹐ 無 厭 其 所 ⽣ ﹐ 夫 唯 不

厭 ﹐ 是 以 不 厭 。 是 以 聖 ⼈ ⾃ 知 不 ⾃ ⾒ ﹐ ⾃ 愛 不 ⾃ 貴 。 去 彼 取 此 。

解 釋 ﹕

　 如 果 政 府 對 ⼈ 民 失 去 了 威 信 ﹐ 則 政 府 將 ⾯ 臨 ⼀ 重 ⼤ 威 脅 。

不 要 使 ⼈ 民 居 處 太 窄 狹 ﹐ 不 要 使 ⼈ 民 對 ⽣ 活 感 到 厭 倦 ﹐ ⼈ 民 對



⽣ 活 不 厭 倦 ﹐ 對 政 府 也 不 會 厭 倦 。 所 以 聖 ⼈ ⾃ ⼰ 了 解 但 不 作 ⾃

我 表 現 。 ⾃ ⼰ 愛 護 ﹐ 但 不 講 求 尊 貴 。 捨 棄 ⼀ 些 東 西 （ ⾃ ⾒ ﹐ ⾃

貴 ） ﹐ 把 握 ⼀ 些 東 西 （ ⾃ 知 ﹐ ⾃ 愛 ） 。

討 論 ﹕

此 章 應 與 下 ⾯ 74 ﹐ 75 兩 章 並 讀 。

第 七 ⼗ 三 章 　 天 　 網

主 旨 ﹕ 要 運 ⽤ 智 術 不 輕 ⾔ 冒 險 。

原 ⽂ ﹕

　 勇 于 敢 則 殺 ﹐ 勇 于 不 敢 則 活 。 此 兩 者 或 利 或 害 ﹐ 天 下 所 惡 ﹐

孰 知 其 故 ﹐ 是 以 聖 ⼈ 猶 難 之 。 天 之 道 ﹕ 不 爭 ⽽ 善 勝 ﹐ 不 ⾔ ⽽ ⾃

應 ﹐ 不 召 ⽽ ⾃ 來 ﹐ 繟 然 ⽽ 善 謀 。 天 網 恢 恢 ﹐ 疏 ⽽ 不 失 。

解 釋 ﹕

　 不 該 做 的 事 如 逞 勇 敢 冒 險 去 做 （ 俗 稱 挺 ⽽ ⾛ 險 ） ﹐ 常 遭 殺

傷 或 敗 亡 。 凡 事 ⼩ ⼼ 謹 慎 ﹐ 不 該 講 的 不 講 ﹐ 不 該 做 的 不 做 ﹐ 不

輕 ⾔ 冒 險 ﹐ 可 保 平 安 無 事 。 上 述 兩 種 處 事 態 度 和 做 法 的 好 壞 顯

⽽ 易 ⾒ 。 但 是 世 上 很 多 的 ⼈ 偏 偏 選 擇 前 ⾯ 有 害 的 做 法 ﹐ （ 明 知

⼭ 有 虎 ﹐ 偏 向 虎 ⼭ ⾏ ） ﹐ 真 是 令 ⼈ 不 解 。 這 種 ⽑ 病 有 時 智 慧 ⾼

的 ⼈ 也 有 犯 的 。 ⾼ 明 的 辦 法 是 ﹕ 不 與 ⼈ 爭 ⽽ 能 達 到 ⽬ 的 ﹐ 不 講

⽽ 能 使 ⼈ 照 你 的 意 旨 去 做 。 不 催 請 ⽽ 使 ⼈ ⾃ ⼰ 送 上 ⾨ 來 。 這 確

是 可 以 辦 到 的 。 只 要 看 清 情 勢 ﹐ 摸 清 性 格 ﹐ 運 ⽤ ⽐ 較 ⾼ 妙 的 辦

法 （ 包 括 暗 ⽰ ） 使 其 就 範 。 布 下 看 不 ⾒ 的 天 羅 地 網 ﹐ 萬 無 ⼀ 失 。

討 論 ﹕

　 掌 握 ⾃ 然 理 則 趨 勢 發 展 ﹐ 不 勉 強 ⾏ 事 更 不 要 冒 險 。

第 七 ⼗ 四 章 　 司 殺



主 旨 ﹕ 不 能 單 靠 殺 ⼈ 來 ⽌ 亂 。

原 ⽂ ﹕

　 民 不 畏 死 ﹐ 奈 何 以 死 懼 之 。 若 使 ⼈ 常 畏 死 ﹐ ⽽ 為 奇 者 ﹐

吾 得 ⽽ 殺 之 ﹐ 孰 敢 ﹖ 常 有 司 殺 者 殺 。 夫 代 司 殺 者 ﹐ 是 謂 代 ⼤

匠 斲 。 夫 代 ⼤ 匠 斲 者 希 有 不 傷 其 ⼿ 矣 。

解 釋 ﹕

　 ⼈ 民 有 時 不 怕 死 ﹐ 怎 能 ⽤ 死 來 嚇 唬 住 他 們 呢 ﹖ 假 如 他 們 絕

對 怕 死 ﹐ 對 付 罪 犯 抓 ¨ 就 處 決 ﹐ 誰 敢 犯 罪 。 （ 事 實 上 罪 犯 不 斷

出 現 ﹐ ⾜ ⾒ 有 不 怕 死 的 ⼈ ） 。 真 正 掌 有 ⽣ 殺 ⼤ 權 的 ⼈ ﹐ 遵 守 法

律 ⼿ 續 ﹐ 以 正 道 殺 ⼈ 是 可 以 的 。 事 實 上 有 很 多 冤 枉 被 殺 的 。 那

些 不 該 殺 ⼈ ⽽ 也 動 軋 殺 ⼈ 的 ﹐ 有 如 ⾃ ⼰ 不 是 ⽊ 匠 亂 ⽤ 斧 ⽄ ⼑ 具 ﹐

少 有 不 砍 傷 ⾃ ⼰ ⼿ 的 。

討 論 ﹕

此 章 應 與 下 ⾯ 第 七 ⼗ 五 章 （ 貴 ⽣ ） 並 讀 。

第 七 ⼗ 五 章 貴 　 ⽣

主 旨 ﹕ 使 ⼈ 民 感 覺 ⽣ 活 有 意 義 ﹐ ⽣ 命 之 可 貴 ﹐ 則 易 治 理 。

原 ⽂ ﹕

　 民 之 飢 ﹐ 以 其 ⾷ 稅 之 多 ﹐ 是 以 飢 。 民 之 難 活 ﹐ 以 其 上 之 有

為 ﹐ 是 以 難 治 。 民 之 輕 死 ﹐ 以 其 求 ⽣ 之 厚 ﹐ 是 以 輕 死 。 夫 唯 無

以 ⽣ 為 者 ﹐ 是 賢 于 貴 ⽣ 。

解 釋 ﹕

　 ⼈ 民 飢 餓 主 要 是 由 于 ⼈ 民 付 出 的 租 稅 太 重 。 ⼈ 民 的 不 易 治

理 ﹐ 因 為 政 府 要 求 的 太 多 。 ⼈ 民 不 怕 死 ﹐ （ 挺 ⽽ ⾛ 險 甚 ⾄ ⾃ 殺 ） ﹐ 主 要 因 為 ⽣ 活
太 困 難 。 ⽣ 活 太 困 苦 ﹐ 使 ⼈ 對 ⽣ 存 無 留 戀 ﹐ 則 不 易 治 理 。 解 決 社 會 問 題 ﹐ 治 安 問
題 ﹐ ⾸ 先 要 使 ⼈ 民 ⽣ 活 無 問 題 ﹐ 感 到 ⽣ 之 可 貴 。



討 論 ﹕

　 民 ⽣ 問 題 為 治 國 以 基 本 。

　 七 ⼗ 六 章 　 柔 　 弱

主 旨 ﹕ 富 彈 性 的 處 世 作 ⾵ 較 剛 強 的 死 硬 派 易 于 保 全 ⾧ 久 。

原 ⽂ ﹕

　 ⼈ 之 ⽣ 也 柔 弱 ﹐ 其 死 也 堅 強 。 萬 物 草 ⽊ 之 ⽣ 也 柔 脆 ﹐ 其 死

也 枯 稿 。 故 堅 強 者 死 之 徒 ﹐ 柔 弱 者 ⽣ 之 徒 。 是 以 兵 強 則 不 勝 ﹐

⽊ 強 則 兵 。 強 ⼤ 處 下 ﹐ 柔 弱 居 上 。

解 釋 ﹕

　 ⼈ 活 ¨ 的 時 候 ﹐ 全 ⾝ 肌 ⾁ 柔 軟 ﹔ ⽼ 後 死 後 ⾃ 然 硬 化 。 草 ⽊ 甚 ⾄ 各 種 ⽣ 物 活 ¨ 時 候
都 是 柔 嫩 的 ﹐ 死 了 便 變 枯 稿 。 因 此 我 們 聯 想 悟 出 ⼀ 道 理 ﹕ 堅 強 性 質 的 東 西 屬 於 死
亡 的 ⼀ 類 ﹐ 柔 弱 的 東 西 屬 於 ⽣ 存 的 ⼀ 類 。 歷 史 上 靠 武 ⼒ ⽽ 逞 強 的 國 家 最 後 免 不 了
失 敗 。 樹 ⽊ 很 強 的 多 有 砍 伐 的 。 社 會 上 ﹐ 性 格 堅 強 暴 燥 的 多 吃 虧 ﹐ 或 居 下 位 ﹔ 性
格 柔 和 有 彈 性 的 ⼈ 多 成 功 或 居 上 位 。

討 論 ﹕

　 這 是 ⼀ 種 哲 理 ﹐ 以 物 性 來 ⽐ 喻 ⼈ 們 ⾏ 事 的 作 ⾵ 。 具 有 彈 性

總 ⽐ 無 彈 性 好 些 ﹐ 最 好 的 ⽅ 法 是 剛 柔 適 當 的 配 合 ﹐ 不 是 絕 對 剛

或 柔 。

第 七 ⼗ 七 章 　 天 　 道

主 旨 ﹕ 不 要 佔 盡 好 處 ﹐ ⽽ 要 分 潤 他 ⼈ ﹐ 乃 合 天 道 。 過 份 ⾃ 私 ﹐

最 後 可 能 ⼀ 無 所 有 ﹐ 古 今 事 例 甚 多 。

原 ⽂ ﹕

　 天 之 道 其 猶 張 ⼸ 乎 ﹕ ⾼ 者 抑 之 ﹐ 下 者 舉 之 ﹔ 有 餘 者 損 之 ﹐

不 ⾜ 者 與 之 。 天 之 道 損 有 餘 ⽽ 補 不 ⾜ 。 ⼈ 之 道 則 不 然 ﹐ 損 不 ⾜

以 奉 有 餘 。 孰 能 以 有 餘 以 奉 天 下 ﹖ 惟 有 道 者 。 是 以 聖 ⼈ 為 ⽽ 不 恃 ﹐ 功 成 ⽽ 不 處 ﹐
不 欲 ⾒ 賢 。



解 釋 ﹕

　 天 地 宇 宙 間 ⾃ 然 趨 勢 好 像 拉 ⼸ ﹐ ⾼ 的 部 份 拉 下 ﹐ 低 部 抬 上 ﹐

（ 也 有 ⼈ 將 「 張 ⼸ 」 解 作 ⽤ ⽊ 條 製 造 ⼸ ﹐ ⾼ 出 的 削 掉 你 低 處 填

補 ） 。 ⾃ 然 界 是 損 有 餘 ⽽ 補 不 ⾜ 的 。 ⼈ 世 間 情 況 與 此 相 反 ﹐

是 損 不 ⾜ ⽽ 補 有 餘 的 。 誰 能 以 有 多 餘 的 供 給 不 ⾜ 的 ⼤ 眾 呢 ﹖ 唯

有 「 有 道 者 」 才 如 此 。 所 以 「 聖 ⼈ 」 祗 是 做 ⽽ 不 ⾃ 恃 ﹐ 成 功 ⽽ ⾃ 居 ﹐ 不 願 意 顯 ⽰
⾃ ⼰ 本 領 ⼤ 。

討 論 ﹕

天 之 道 其 猶 張 ⼸ 乎 ﹐ ⼀ 句 很 費 解 ﹐ 但 涵 義 很 明 ⽩ 。

第 七 ⼗ ⼋ 章 ⽔ 德

主 旨 ﹕ 效 法 ⽔ 的 特 性 ﹐ 作 為 ⼈ 的 德 性 。

原 ⽂ ﹕

天 下 柔 弱 莫 過 乎 ⽔ ﹐ ⽽ 攻 堅 強 者 莫 之 能 勝 ﹐ 其 無 以

易 之 。 故 柔 勝 剛 ﹐ 弱 勝 強 。 天 下 莫 不 知 ﹐ 莫 能 ⾏ 。 故

聖 ⼈ 云 ﹕ “ 受 國 之 垢 ﹐ 是 謂 社 稯 主 。 受 國 之 不 祥 ﹐ 是

謂 天 下 王 。 正 ⾔ 若 反 。

解 釋 ﹕

⽔ 為 流 體 ﹐ 為 ⼀ 種 最 常 ⾒ 典 型 的 ‘ 柔 弱 ’ 東 西 。 但

若 決 開 河 堤 ﹐ 以 洪 ⽔ 攻 擊 敵 ⼈ 陣 地 ﹐ 無 ⼈ 能 抵 禦 。 以

柔 克 剛 ﹐ 以 弱 勝 強 的 道 理 ﹐ 很 多 ⼈ 知 道 ﹔ 但 未 必 照 做 。

古 ‘ 聖 ⼈ ’ 有 ⾔ ﹕ “ 在 國 內 受 盡 屈 辱 ﹐ 吃 不 少 虧 的 ⼈ ﹐

多 有 機 會 最 後 成 為 ‘ 社 稯 主 ’ ﹐ 甚 ⾄ ‘ 天 下 王 ’ 。 這

話 聽 來 好 像 不 對 ﹐ 但 卻 有 這 樣 的 事 實 。

討 論 ﹕



以 柔 弱 之 道 避 免 吃 眼 前 虧 ﹐ 存 ⼼ 取 得 最 後 勝 利 ﹐ 為

⽼ ⼦ 倡 導 的 哲 理 。 重 要 的 是 以 有 ⽬ 的 ﹐ 有 計 劃 的 讓 步

來 換 取 另 ⼀ ⽅ ⾯ 的 ﹐ 或 另 ⼀ 時 期 的 收 穫 。 ⽽ 不 是 ⼀ 味

讓 步 吃 虧 ﹐ 永 無 回 報 。 此 點 很 要 緊 。

第 七 ⼗ 九 章 左 契

主 旨 ﹕ 要 與 ⼈ 為 善 ﹐ 不 要 與 ⼈ 為 惡 。

原 ⽂ ﹕

和 ⼤ 怨 必 有 餘 怨 ﹐ 安 可 以 為 喜 。 是 以 聖 ⼈ 執 左 契 ⽽

不 責 于 ⼈ 。 故 有 德 契 ﹐ 無 德 司 徹 。 天 道 無 親 ﹐ 常 與

善 ⼈ 。

解 釋 ﹕

所 解 ⼀ 時 ⼤ 的 衝 突 事 件 ﹐ 短 時 內 雙 ⽅ 多 少 存 有 殘 餘

芥 蒂 。 最 好 先 避 免 衝 突 ﹐ 免 傷 和 氣 。 所 以 “ 聖 ⼈ ”

有 時 雖 然 握 有 借 據 ﹐ ⽽ 為 了 免 傷 和 氣 ﹐ 不 ⼀ 定 向 他 ⼈

去 討 債 。 ⽤ 有 德 的 ⼈ 管 理 借 據 ( 多 餘 的 錢 才 放 債 ﹐ 收 不

回 就 算 了 ) 。 ⽤ 無 德 的 ⼈ 辦 稅 收 ( 稅 收 不 能 短 少 ) 。

⽼ 天 爺 對 世 ⼈ 沒 有 親 疏 之 分 ﹐ 但 對 好 ⼈ 必 給 好 報 。

討 論 ﹕

⼈ 與 ⼈ 間 避 免 衝 突 ﹐ 避 免 傷 和 氣 ﹐ 和 平 相 處 ﹐ 是 應 該

的 。 但 是 放 債 不 追 討 ﹐ 當 然 是 ⼀ 種 誇 ⼤ 的 範 例 。

第 ⼋ ⼗ 章 不 　 徒

主 旨 ﹕ 敘 述 ⽣ 活 在 ⼀ 理 想 ⼩ 國 度 ﹐ 過 ¨ 和 平 悠 閑 ⽣ 活 的 可 貴 。

原 ⽂ ﹕

　 ⼩ 國 寡 民 ﹐ 使 有 什 佰 之 器 ⽽ 不 ⽤ 。 使 民 重 死 ⽽ 不 遠 徙 。 雖



有 ⾈ ⾞ 無 所 乘 之 。 雖 有 甲 兵 無 可 陳 之 。 使 民 復 結 繩 ⽽ ⽤ 之 。

⽢ 其 ⾷ ﹐ 美 其 服 ﹐ 安 其 居 ﹐ 樂 其 俗 。 鄰 國 相 望 ﹐ 雞 ⽝ 之 ⾳ 相

聞 。 民 ⾄ ⽼ 死 不 相 往 來 。

解 釋 ﹕

　 國 家 ⼩ ﹐ ⼈ 民 少 ﹐ 每 家 有 些 設 備 器 具 ﹐ 不 ⼀ 定 常 ⽤ 。 使 ⼈

民 貪 ⽣ 怕 死 ﹐ 不 願 遠 離 家 鄉 。 國 內 的 交 通 ⼯ 具 雖 有 ﹐ 但 ⽤ 的 ⼈

不 多 ﹐ 國 家 的 軍 隊 武 器 裝 備 雖 然 有 ﹐ 但 少 有 作 戰 的 機 會 。 ⼀ 般

百 姓 對 ⾃ ⼰ 吃 的 穿 的 ﹐ 對 ⾃ ⼰ ⾵ 俗 都 很 滿 意 。 鄰 國 在 邊 界 上 可

以 看 ⾒ ﹐ 雞 鳴 狗 吠 之 聲 可 以 彼 此 聽 到 ﹐ ⼈ 民 ⽼ 死 不 相 往 來 。

討 論 ﹕

　 這 是 古 代 ﹐ 理 想 中 和 平 寧 靜 的 ⽣ 活 景 象 。 後 來 ⼈ 類 愈 進

步 ﹐ 互 相 征 伐 ﹐ ⼈ 民 ⽣ 活 于 顛 沛 流 離 中 ﹐ 這 種 ⽣ 活 ⽅ 式 難 能

可 貴 。 現 世 交 通 發 達 ﹐ 這 種 烏 托 邦 式 ⽣ 活 已 無 可 能 。

　 第 ⼋ ⼗ ⼀ 章 不 　 積

主 旨 ﹕

　 前 段 ⾔ 「 真 實 」 與 「 真 知 」 之 可 貴 ﹐ 後 段 ⾔ 「 無 私 」 精

神 之 可 貴 。

原 ⽂ ﹕

　 信 ⾔ 不 類 ﹐ 美 ⾔ 不 信 。 善 者 不 辯 ﹐ 辯 者 不 善 。 知 者 不 博 ﹐

博 者 不 知 。 聖 ⼈ 不 積 。 既 ⼰ 為 ⼈ ⼰ 愈 有 ﹐ 既 ⼰ 與 ⼈ ⼰ 愈 多 。 天

之 道 ﹐ 利 ⽽ 不 害 。 聖 ⼈ 之 道 ﹐ 為 ⽽ 不 爭 。

解 釋 ﹕

　 真 實 可 信 的 話 不 ⼀ 定 好 聽 ﹐ 好 聽 的 話 不 ⼀ 定 真 實 可 靠 。 好

⼈ 好 事 不 需 要 ⾃ ⼰ 辯 解 說 明 ﹐ 辯 解 說 明 的 很 可 能 不 是 好 ⼈ 好 事 。



對 某 ⼀ 事 物 有 真 知 的 ⼈ 對 其 他 事 物 不 ⼀ 定 都 知 道 ﹐ 號 稱 博 學 ⽽

萬 事 通 的 ⼈ 對 每 ⼀ 事 物 可 能 只 知 道 ⼀ 些 ⽪ ⽑ 。 絕 頂 ⾼ 明 的 智

者 不 完 全 為 ⾃ ⼰ 利 益 打 算 。 他 看 得 清 楚 ﹐ 愈 為 他 ⼈ 為 ⼤ 眾 的 利

益 ¨ 想 ﹐ ⾃ ⼰ 也 會 愈 有 。 給 他 ⼈ 的 愈 多 ﹐ ⾃ ⼰ 也 會 愈 多 。 天 地

宇 宙 間 最 好 且 最 受 歡 迎 的 做 法 是 對 他 ⼈ 有 利 ⽽ 無 害 。 「 聖 ⼈ 」

看 清 了 這 道 理 ﹐ 只 管 做 事 ﹐ 不 與 他 ⼈ 爭 名 利 。

討 論 ﹕

　 本 章 分 為 兩 部 份 ﹐ 前 ⾯ “ 信 ⾔ 不 美 ...... 博 者 不 知 ” ⾔ 凡 事 有

能 有 所 不 能 ﹐ 有 所 為 有 所 不 為 。 以 後 部 份 則 點 明 「 無 私 」 ﹐

和 「 造 福 ⼈ 群 」 的 抱 負 合 乎 「 天 道 」 也 為 ⾃ ⼰ 快 樂 的 泉 源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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